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上字第82號

上 訴人 即  

反請求被告  A01

訴訟代理人  蘇文斌律師

            許婉慧律師

            郭子誠律師

            方彥博律師

被上訴人即

反請求原告  A02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11月2日臺

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婚字第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

訴人並為反請求，本院於114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

兩造所生子女甲○○（民國000年0月00日生）、乙○○（民國00

0年00月00日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上訴人任之。

被上訴人應自本判決關於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確定

由上訴人任之翌日起，至甲○○成年之前一日即民國121年1月18

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甲○○扶養費新臺幣16,557元予上

訴人代為管理支用，不足一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

比例計算；自上開部分確定之日起，被上訴人如遲誤一期未履

行，其後6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被上訴人應自本判決關於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確定

由上訴人任之翌日起，至乙○○成年之前一日即民國125年10月2

4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乙○○扶養費新臺幣16,557元予上

訴人代為管理支用，不足一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

比例計算；自上開部分確定之日起，被上訴人如遲誤一期未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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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後6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被上訴人在甲○○、乙○○成年之前，得依附表三所示之方式與

甲○○、乙○○會面交往。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新臺幣2,584,207元，及自本件離

婚部分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

反請求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廢棄部分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上訴駁回部分第

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反請求訴訟費用由反請求被告負擔

百分之93，餘由反請求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又家事非訟事件之合

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及第4

3條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79條定有

明文。上訴人即反請求被告（下稱上訴人）於原審請求離婚

及因判決離婚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併聲請酌定離婚後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扶養費、會面交往方式，嗣

上訴人上訴後，被上訴人即反請求原告（下稱被上訴人）反

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及聲請酌定離婚後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暨扶養費，核與前揭條文規定尚無不合，

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2年10月14日結婚，婚後同住在

臺南市○○區○○○街000號5樓之0住所，育有未成年子女

甲○○、乙○○。兩造婚後個性不合，價值觀差異甚大，不

時因細故爭吵，被上訴人情緒失控時，常對上訴人惡言相

向、辱罵三字經、摔東西，甚至推上訴人身體，將手邊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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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向上訴人。106年間，上訴人發現被上訴人與不詳女子有

肢體及言語上親暱舉動，甚至有性交行為，然上訴人為讓未

成年子女有完整家庭，仍與被上訴人溝通協調，試圖挽回婚

姻，被上訴人反變本加厲，主動欲解消婚姻關係。109年9月

1日凌晨3時許，被上訴人以平底鍋砸傷上訴人，並拿刀架在

上訴人脖子，意圖殺害上訴人，上訴人報警，被上訴人於10

9年9月1日搬離兩造同住處，與上訴人分居至今。上訴人依

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並依民法

第1056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

2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又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均由上

訴人主責照顧，關係親暱良好，考量未成年子女年紀尚幼，

如搬出與被上訴人同住，需適應新環境，故由上訴人行使負

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應屬對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被上訴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時間，同意依法院

公定版本酌定。再者，109年度臺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

為21,019元，參酌未成年子女成長過程額外需要之補習及安

親等費用，每名未成年子女之月消費支出應以33,114元計算

為當，依兩造收入財產狀況，應以上訴人負擔10分之3、被

上訴人負擔10分之7比例計算為宜等語。

三、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就前開109年9月1日事件提出通常保

護令聲請，雖經一審核發通常保護令，惟被上訴人提出抗告

後，抗告審法院認上訴人未舉證以實其說，而以110年度家

護抗字第22號裁定廢棄原通常保護令，並駁回上訴人之聲

請，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時常

對上訴人惡言相向、辱罵三字經、摔東西、推上訴人身體、

將手邊之物砸向上訴人、106年間與不詳女子有肢體及言語

上親暱舉動、性交行為云云，被上訴人均否認，上訴人所提

證物，亦不足證明被上訴人有前開行為。被上訴人暫時搬離

住所係為避免衝突，事後亦陸續向上訴人表明回去之意願，

上訴人未接受，兩造因而持續分居中。上訴人提出之109年1

月2日兩造對話錄音檔，當時兩造已為家庭花費，意見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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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日，被上訴人因每月要交付60,000元給上訴人支出家庭費

用，還需負擔房貸等開支，在經濟壓力下才講出離婚等字

眼，並無離婚真意。上訴人未舉證離婚事由，不得依民法第

1056條第1、2項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且縱認兩造

無法維持婚姻，亦難謂上訴人無任何過失。另上訴人曾於11

0年5月間，將未成年子女獨留在被上訴人父母歸仁家門口

後，逕自離去，亦曾於111年7月間，再次威脅要將未成年子

女獨留在被上訴人父母歸仁家門口，難認上訴人適任未成年

子女之親權人。又被上訴人同意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扶養費

各以33,114元計算。被上訴人為專科畢業，任職於○○○

○，月收入8至10萬元，名下有房屋，尚有房貸未償還完

畢；上訴人名下有房產且無貸款，應與被上訴人平均負擔未

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㈢兩造所

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上訴人單獨任之。㈣

被上訴人應於本判決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確定由上訴人任之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分別成年（18歲）

之前1日止，分擔其扶養費每人每月各16,557元，並按月於

每月5日前交付上訴人代為管理支用，被上訴人如有遲誤1期

未履行，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㈤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

人2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前開第㈤項，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並反請求：㈠反請求被告應

給付反請求原告2,682,077元，及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之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兩造所

生未成年子女甲○○、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反請

求原告單獨任之。㈢反請求被告應於本判決關於甲○○、乙

○○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確定由反請求原告任之翌日起，

至甲○○、乙○○分別成年（18歲）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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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5日前給付子女扶養費各16,557元予反請求原告代為管理

支用。如有遲誤1期履行，其後6期視為全部到期。

　　上訴人答辯聲明：反請求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2年10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0

00年0月00日生）、乙○○（000年00月00日生），目前婚姻

關係仍存續中，惟於109年8月底未同住迄今。(調字卷第58-

64頁)

　㈡兩造於109年1月2日之錄音及譯文，如調字卷第25頁及原審

卷第143-157頁所示。

　㈢上訴人曾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聲請對被上

訴人核發通常保護令，經臺南地院110年度家護字第76號裁

定核發通常保護令，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臺南地院

110年度家護抗字第22號裁定廢棄原通常保護令，駁回上訴

人於原審之聲請。(原審卷第97-101頁、前開通常保護令案

卷）

　㈣原審囑託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派員訪視兩造，該

會以110年5月13日南市童心園（監）字第00000000號檢送之

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如原審調字卷第120-130頁所

示。本院囑託臺南市同心圓社會福利關懷協會訪視兩造及子

女，該會檢送之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如本院卷一第29

9-306頁所示。

　㈤兩造同意未成年子女甲○○、乙○○每人每月所需扶養費，

各以33,114元計算。（原審卷第390頁不爭執事項㈠）

　㈥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

財產制。

　㈦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起訴請求離婚，關於兩造財產範圍及

價值之計算，以提起離婚訴訟時（即110年1月21日）為準。

　㈧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如附表一所

示。

　㈨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如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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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依民法1052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訴請離婚，有無理

由？

　㈡若本件離婚請求經准許，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由何方任之？兩造分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比例為

何？

　㈢上訴人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

萬元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有無理由？

　㈣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剩

餘財產差額為若干？

七、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婚姻乃一男一女之兩性結合，以組織家庭，共同生活為目

的。故有足以破壞共同生活或難以維持共同生活之情事發

生，允宜許其離婚以消滅婚姻關係。74年6月3日修正公布之

民法親屬編，就裁判離婚之原因，為應實際需要，參考各國

立法例，增設民法第1052條第2項，明定有同條第1項以外重

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亦得請求離婚。是對於家庭生活

之美滿幸福，有妨礙之情形，即得認其與此之所謂難以維持

婚姻之重大事由相當（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040號判決

參照）。

　⒈兩造於102年10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

乙○○，目前婚姻關係仍存續中，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

事項㈠），堪予認定。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曾與其他女子視訊，視訊畫面中可看

見該名女子面貌及乳房裸體等情，業據其提出影片光碟（本

院卷一第111頁）為證。又依不爭執事項㈠及不爭執事項

㈡、㈢之錄音、譯文、保護令裁定所示，109年6月間，上訴

人以帶子女與家人出遊為由，帶子女外出多日，卻未將上訴

人實際上未與子女同遊之事告知被上訴人，被上訴人知悉

後，多次傳訊息質問上訴人；109年1月2日兩造爭執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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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提及離婚之事，兩造並於109年8月底分居迄今；109

年9月1日，兩造又因照顧子女之事發生衝突。被上訴人並陳

稱：兩造衝突及摩擦越來越多，伊才搬離兩造住所等語（本

院卷一第60頁），堪認兩造因細故已時生爭執，感情不睦。

　⒊再參諸上訴人陳稱：伊無法與被上訴人在同個空間，覺得壓

力很大，快要窒息；被上訴人搬離兩造同住處後，雖有在LI

NE說要回來同住、要挽回，但伊辦不到，不敢讓被上訴人回

來；每次因子女之事需要與被上訴人接觸，伊好不舒服，睡

不著、吃不下等語（本院卷一第95、96頁）以觀，上訴人顯

無再與被上訴人共同生活之意願，被上訴人嗣並陳明其同意

離婚等語（本院卷一第153頁、本院卷二第93頁）明確，益

徵兩造於分居期間，仍無良性互動，且迄今無法取得彼此之

諒解。

　⒋上訴人雖主張：係因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日）拿水果刀

架伊脖子、威脅伊，伊才不敢讓被上訴人回來云云，惟為被

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既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

之主張，尚難憑採。

　⒌綜上，兩造間互信互諒、相互扶持之感情基礎已嚴重動搖或

流失殆盡，客觀上已難以繼續維持，且達重大破綻程度，而

無回復之望，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

婚，應予准許。

　⒍又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數項訴訟標的，未定有先後之順

序，請求法院擇一為其勝訴之判決，為選擇訴之合併。原告

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勝訴判決時，法院得僅依該項

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酌（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2954號判決參照）。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

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既經准許，則其另依民法第1052條

第1項第3款規定請求離婚，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㈡次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固得向有過失

之他方，請求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惟以受害人無過失

者為限，民法第1056條第1、2項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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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上訴人請求離婚雖經准許，惟兩造間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

事由，係肇因於兩造感情不睦，且被上訴人搬離兩造同住處

後，上訴人亦無再與被上訴人同住之意願，彼此間無良性互

動，既如前述，則兩造婚姻發生破綻而無回復希望一節，兩

造均有可責性。

　⒉是以，上訴人並非無過失之一方，其依前開條文規定，請求

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萬元及遲延利息，即屬無據。

　㈢又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

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

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子女之

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

需要。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

生活狀況。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父母子女

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父母

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

為。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第

1項、第105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

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

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

亦有明文。

　⒈上訴人請求離婚，業經准許，兩造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部分，既無法協議，則依前揭規定，上訴人聲請

酌定行使或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人，即屬有據。

　⒉又原審曾囑託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派員訪視兩

造，該會以110年5月13日南市童心園（監）字第00000000號

檢送之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下稱第一次訪視報告），

如原審調字卷第120-130頁所示。另本院囑託臺南市同心圓

社會福利關懷協會訪視兩造及子女，該會檢送之酌定親權與

會面訪視報告（下稱第二次訪視報告），如本院卷一第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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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頁所示，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

　⑴第一次訪視報告之綜合評估及具體建議為：「…2.親權能力

評估：聲請人（即上訴人）婚後均為家庭主婦，有豐富子女

照護經驗，與兩未成年人有充裕親子互動時間，更熟悉兩未

成年人受照顧習慣與喜好，且其具備教育工作背景，對於子

女教養與認知發展可發揮教育者角色與功能，聲請人可具正

向親職教養觀念並提供子女妥善照顧，惟聲請人婚後便未有

外出就業經驗，未具獨立之經濟能力，加上聲請人未有支持

系統可協助其分擔兩未成年人照顧責任，在欠缺協助照顧資

源情況下，未來聲請人就業狀況會否影響聲請人親職時間、

聲請人身心狀態能否負荷獨自兼顧工作及兩未成年人照顧壓

力仍有風險疑慮，而相對人（即被上訴人）雖相較有穩定之

工作與經濟收入，然相對人過往生活重心均以工作為重，相

比缺乏親職照護經驗，且從相對人對兩未成年人照顧安排、

互動情形，相對人較未能立基於兩未成年人照顧需求滿足作

優先照顧規劃與安排，相對人之親職能力尚有待加強，整體

而言，兩造均未具備單獨行使兩未成年人親權照護條件與準

備。3.親職時間評估：聲請人現為全職家庭主婦，其生活作

息安排均以配合照顧兩未成年人作息生活為主，然為培養聲

請人獨立經濟能力、解決聲請人對經濟生活仰賴相對人提供

之不安全感，聲請人有強烈外出就業之需求與規劃，惟因聲

請人缺乏非正式協助照顧資源，未來若聲請人外出就業則將

影響縮減聲請人親職時間，聲請人雖已規劃相關照護、托育

資源安排，然聲請人對於衍生之托育費用仍期待由相對人協

助支應，未能評估其自身經濟能力能否負荷托育費用，其托

育規劃可行性仍待商榷；相對人工作時間經常有臨時性加

班、配合週末值班情形，相對人下班與休假時間未有固定或

規律性，難以配合照顧兩未成年人日常起居，相對人可配合

之親職時間有限。4.照護環境評估：聲請人現住所為相對人

婚後所購置之住宅，其現住所為兩未成年人熟悉之照護環

境，居家空間適中、家務整理狀況屬佳，為合宜之照顧環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境，惟未來聲請人能否與兩未成年人穩定居住該處仍屬未

知，照護環境安排恐有變動之虞；相對人現自行在外租屋生

活，而其週末照顧、陪伴兩未成年人期間，則將其照護處安

排於與聲請人同棟大樓之相對人長子居住處(為相對人名下

所有），一方面可就近與聲請人交接子女，一方面也維持讓

兩未成年人於熟悉之生活環境活動，惟因該照護環境本為相

對人長子居住空間，僅作為相對人周末期間與兩未成年人活

動空間使用，生活空間之安排與物品購置暫未能依據兩未成

年人長期性居住有所準備與規劃。5.親權意願評估：聲請人

考量其未具獨立經濟能力，難以單獨負擔扶養兩未成年人經

濟生活，假使相對人同意協商於離婚後支付兩未成年人扶養

費，減輕聲請人經濟負擔，聲請人則有意願承擔起未成年人

主要照顧者責任並由聲請人單方行使兩未成年人之親權，如

若相對人拒絕支付兩未成年人扶養費，聲請人則同意由相對

人單獨負擔扶養兩未成年人，僅爭取每月可與兩未成年人穩

定進行會面交往；相對人未有離婚意願，若繼續維持兩造分

居狀態，相對人考量其退休前之工作時間難以配合親自投入

子女照顧事務，而相對人也未有穩固協助照顧資源可幫忙托

育照顧兩未成年人，現階段相對人未具備擔任兩未成年人主

要照顧者之照護條件與資源，相對人希望可維持現今照顧模

式，由聲請人主責照顧兩未成年人，而針對兩未成年人扶養

費部分，相對人則認為應由兩造共同平均分擔之。6.教育規

劃評估：聲請人未來若擔任兩未成年人之主要照顧者，則將

維持兩未成年人循一般升學管道穩定就學，對於將屆幼兒園

入學年紀之未成年人-乙○○亦已具相關入學規劃，惟因聲

請人與兩未成年人目前生活開銷仍仰賴相對人負擔，聲請人

暫未有獨立經濟能力可支持其執行對未成年人就學與托育資

源；相對人對子女受學齡前教育規劃均以未成年人年滿幼兒

園小班就學年紀後再讓其入學為主，對於滿足未成年人-乙

○○學齡前受托育規劃則主觀期待續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

者，兩造雖各有對子女照顧想法與規劃，對於其照顧規劃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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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也都有需要對造參與、協助之處，卻未能彼此溝通、徵詢

對方意見，兩造個別所提出之就學與托育規劃均各有不確定

性。…綜合上述，聲請人自兩未成年人出生以來便擔任兩未

成年人主要照顧者角色，照護經驗充裕，且其具備教育工作

背景之優勢，對於子女教養與認知發展可積極性發揮教育者

角色與功能，聲請人（親）職教養觀念可針對子女年齡發展

予以彈性調整並能提供子女妥善照顧，惟聲請人未具備獨立

經濟能力，聲請人經濟能力能否支持聲請人提供兩未成年人

穩定生活照顧環境，為聲請人主要風險之處，而相對人雖具

有經濟資力優勢，但自身照護經驗與親職能力不足又缺乏協

助照顧資源，此為相對人難以勝任主要照顧者之劣勢處，惟

考量兩未成年人均屬年幼，藉由穩定照護環境與照顧者更有

助於協助兩未成年人身心安定發展，基於「生活現狀維持」

原則，建議兩造離婚後由親職能力較佳之聲請人擔任兩未成

年人之主要照顧者並單方行使親權，方便聲請人可維持其對

未成年子女一致性照顧模式與教養安排，另藉由相對人補充

提供經濟資源，滿足兩未成年人基本生存需求穩定」（原審

調字卷第128-129頁）。

　⑵第二次訪視報告之綜合評估及具體建議為：「1.親權能力評

估：兩造皆無特殊健康議題，並各有獨立經濟收入可維持基

本生活平衡，兩造自分居以來即雙方約定週間期間由聲請人

（即上訴人）主責照顧兩未成年人，由相對人（即被上訴

人）主責照顧兩未成年人週末期間，兩造尚能依約定履行來

延續親職能力互補，除相對人經濟資力較聲請人優勢外，評

估兩造親權能力相當。2.親職時間評估：兩造稱有參與未成

年人生活照顧及盡到扶養之責，實際陪伴、營造親子間的互

動，而相對人雖主張聲請人曾有獨留兩未成年人紀錄，卻也

未見相對人有主動調整增加其親職時間分工之積極性問題解

決舉措，依兩造的工作型態、育兒勞務與親職分工之參與狀

況，聲請人所投入的親職參與程度應優於相對人。3.照護環

境評估：聲請人現住所仍居住於兩造婚後購置之公寓大樓，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一頁



該住所為兩未成年人熟悉之照護環境，居家空間適中、家務

整理狀況屬佳，而相對人主責照護兩未成年人期間仍將其照

護處安排於與聲請人同棟大樓之相對人長子居住處，維持減

少對兩未成年人生活環境變動，惟因兩造對婚後共同住所之

離婚後處置方法遲遲未有共識，兩造未來照護環境安排仍有

變動疑慮。4.親權意願評估：兩造皆有意願承擔父母角色、

責任，願履行親職，瞭解會面交往之必要性，然就兩造分居

期間之親職分工情形，兩造間仍存續親職競爭思維，對子女

照顧安排仍以個人需求做考量基礎，無法就未成年子女需求

考量合宜的照顧分工方式，兩造善意父母內涵表淺，行動力

仍有待加強。5.教育規劃評估：兩造有收入來源可維持家庭

經濟，能滿足未成年子女之教育需求，尚可表達自身的教養

態度，惟就兩造過往討論兩未成年人照顧分工安排，缺乏問

題解決能力，建議兩造需學習磨合『父母分工，合作親職』

的模式，在未成年人的事務上保持平等對話與合作，是分離

父母的責任也是義務，兩造應共同參與未成年人的成長及教

養工作。6.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⑴未成年人1-甲○

○，現年9歲，目前就讀億載國小4年級，未成年人2-乙○

○，現年5歲，為無行為能力之人；未成年人-甲○○先前有

接受社工訪視經驗，對社工來訪目的之瞭解是來詢問其生活

狀況、詢問兩未成年人想跟誰同住，未成年人-甲○○表述

其週一至週六上午都是由媽媽主要照顧，週六晚上則是會去

12樓跟爸爸同住，此照顧模式已執行多年，兩未成年人目前

都很習慣這樣兩邊居住的生活模式。⑵就未成年人1-甲○○

所述，其週間與媽媽同住時，日常上下學都由媽媽開車接

送，放學會先到安親班寫功課並在安親班吃晚餐，待安親班

放學則與媽媽一同返家，放學後在家期間則多是在客廳看

書，約莫20點就要準備就寢，而週六上午未成年人1-甲○○

會去上跆拳道課，下午會由媽媽帶兩未成年人外出，到晚上

則是由爸爸將兩未成年人接回12樓過夜，兩未成年人在爸爸

家中受照顧期間，爸爸會自己準備三餐或是帶兩未成年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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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用餐，通常週日時爸爸會先起床幫忙兩未成年人準備早餐

後又繼續睡覺，兩未成年人吃完早餐則是會在客廳玩、看影

片，等爸爸睡醒後會帶兩未成年人到住家附近逛街、走走或

是在家玩。⑶未成年人1-甲○○表述其已習慣輪流跟兩造居

住生活模式，也對於要選擇跟誰同住感到困擾，希望可以都

能有跟爸爸、媽媽同住的機會，未成年人希望安排週一到週

四早上跟媽媽同住，週四晚上由爸爸接送其放學返回12樓同

住至週日晚上，未成年人這樣與爸爸、媽媽都有同樣相處時

間，為未成年人自己認為最好的安排。⑷未成年人1-甲○○

與社工訪談期間，尚可表達受兩造照顧經驗及互動之情形，

對社工的詢問可自然應答，坐姿自在不拘謹、語調平穩未顯

露緊張神情；訪談期間觀察聲請人與兩未成年人間互動相處

自然且自在，保有正向互動關係；另，就兩未成年人的外觀

觀察，兩未成年人的面部氣色正常、服裝穿著符合時宜，身

材比例適中，基本生活照顧方面尚稱良好。…綜合以上，兩

造婚後長期以來具明確分工，相對人多扮演工具性之親職角

色，聲請人則扮演照顧者、情感性之親職角色，致相對人於

經濟資力具優勢，聲請人則於親職照護經驗具照護優勢，然

兩造於分居後雖可延續此互補照護模式維持子女基本生活照

顧平衡，卻易因彼此仍深陷過往衝突、糾葛，彼此多是因個

人情緒而對於他方的行為負向解讀，缺乏善意、理性溝通能

力，且兩造互相指摘他方有親職分工消極、獨留子女等不適

任照顧子女之情事，兩造單獨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親權之

能力尚待補強，共同親權亦友善不足，故難以就兩造所陳述

資訊進行適任親權判斷」（本院卷一第304-305頁）。

　⑶又依第二次訪視報告記載：「聲請人（即上訴人）現住所為

大樓公寓式住宅，內部共設有一開放式小型廚房、一客廳及

一臥房，兩未成年人夜間均與聲請人共同就寢，而客廳區內

另針對兩未成年人活動需要，設有兩未成年人書桌並規劃有

一小型遊戲區，住家空間尚屬適中，家務整理狀況屬良

好」、「相對人（即被上訴人）12樓之5住所內部同樣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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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廳、一開放型小廚房及一臥室，臥房空間為相對人長子

獨立使用，相對人與兩未成年人於相對人家中居住期間均於

客廳處打地鋪就寢，兩未成年人衣物、玩具、生活用品等多

放置客廳處，住家環境整理情形略顯散亂」等語（本院卷一

第302-303頁），及被上訴人陳稱：伊租屋處僅為小套房，

故伊週六、日接子女同住照顧時，係住在伊大兒子住處，該

處只有一房一廳，房間給伊大兒子使用，伊與兩造子女都在

客廳打地鋪等語（本院卷一第217-218頁）以觀，堪認上訴

人之住處為兩造子女原熟悉之住居環境，且家務整理狀況良

好，而被上訴人於週六、日接子女同住照顧之處所，則主要

為其大兒子所使用，僅於週六、日供被上訴人及兩造子女在

該處客廳打地鋪暫時居住，並非被上訴人之租屋處。

　⒊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屢次不顧子女安危，將子女留置在

被上訴人父母家門口或讓未成年子女獨處，不適任子女之親

權人云云，惟依上訴人所提兩造通訊紀錄（原審卷第259

頁），上訴人於110年5月間係將子女送至被上訴人父母家，

尚難逕認上訴人有將子女置於危險處所。另被上訴人所提11

2年2月4月、112年2月10日大樓監視器畫面截圖（本院卷一

第77-81、83頁）、112年3月8日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本

院卷一第85頁），除經上訴人主張：係因伊外出兼職，一時

未及時接送子女，且子女係搭乘幼兒園接駁車返家到一樓大

廳或社區庭院，為相對封閉之場域等語外，前開截圖中亦均

顯示有大樓管理員在場，且112年2月4日17時09分，兩造長

女由老師送回大廳後，老師有與長女在大廳等候（本院卷一

第77頁），並於17時12分（僅相隔約3分鐘）即由被上訴人

帶長女出現在大廳（本院卷一第81頁上方截圖），亦難認兩

造長女有於危險環境獨處之情形。參以被上訴人陳稱：娃娃

車每天把長女送到大樓大廳內；112年2月那段時間，有住戶

或管理員向伊講，長女下車回到大廳至上訴人接回，會相隔

半小時、1小時或1個半小時，故伊每天下班後，會到大廳等

長女等語（本院卷一第217頁），堪認兩造長女嗣後經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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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回住處大廳時，被上訴人已在旁等候。至於被上訴人所提

112年6月8日至9日監視器畫面（本院卷一第159-163、205-2

08頁），除經上訴人主張：當日子女入睡後，伊半夜身體突

然疼痛不適，考量子女不會立即清醒，而外出購買止痛藥，

服用後有暈眩狀況，故停靠路邊休息，待可以駕車後始返

家，此為偶發狀況等語外，因被上訴人於社工員訪視時，提

及上訴人分別於3月8日將長女獨留在住家大樓一樓大廳、6

月9日深夜將兩未成年人獨留家中而自行外出等情形，已由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介入，並經南家扶中心社工定期訪視關心

兩未成年人生活狀況後，上訴人已有調整其時間安排，改善

兩未成年人獨留問題，兩未成年人未有再度受獨留情形一

節，亦有前開訪視報告（本院卷一第304頁）可稽，尚難認

上訴人有不適任親權人之情事。

　⒋另被上訴人抗辯：伊於113年6月以後，就沒有見到子女，直

至伊聲請強制執行，上訴人才願意讓伊與子女見面。且上訴

人夥同他人將伊機車擅自移動並破壞，子女在旁看到，有驚

訝、恐慌之反應，上訴人非友善父母，不適任子女親權人云

云，雖提出兩造通訊資料（本院卷二第43、97頁）、臺南地

院執行命令（本院卷二第95頁）、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本院卷二第99頁）、錄影畫面截圖（本院卷二第101-103

頁）為證，惟經上訴人主張：伊從未反對被上訴人探視子

女，是因伊於113年6月11日與被上訴人溝通定期足額給付子

女扶養費及房貸之事，被上訴人欲直接結束對話，上訴人想

挽留被上訴人，繼續討論此議題，遭被上訴人拉扯手腕並撞

上防火門而跌倒受傷，子女在場目睹，恐懼被上訴人，伊才

不敢讓子女與被上訴人接觸等語，並提出驗傷診斷書（本院

卷一第443頁）為證。觀諸被上訴人所提臺南地院裁定內容

（本院卷二第50頁），兩造於前開時地發生肢體衝突時，子

女確有在場目睹，則縱上訴人因考量子女之感受，而暫未讓

被上訴人與子女會面，亦難逕認其非友善父母。至於被上訴

人所提前開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及錄影畫面截圖，無法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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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上訴人有夥同他人破壞被上訴人車輛，致子女目睹而有驚

訝、恐慌之反應。

　⒌本院斟酌前開訪視報告及上情，上訴人婚後為家庭主婦，自

兩造子女出生以來即擔任兩造子女之主要照顧者角色，照護

經驗充裕，其所有之現住所亦為兩造子女熟悉之環境，且家

務整理狀況屬佳，為合宜之照顧環境。而被上訴人搬離兩造

同住處後，兩造子女仍與上訴人於原住處共同生活，由上訴

人主要照顧（被上訴人僅照顧週六晚上6點至週日晚上8點，

本院卷一第97、212頁），兩造子女與上訴人間之親子互動

及依附關係亦均良好，並於訪視時表述如前。再參諸兩造均

聲明由其一方單獨行使負擔子女之權利義務，難認其等有共

同行使負擔子女權利義務之共識，且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

間已有諸多爭執，若由兩造共同行使負擔子女之權利義務，

亦難期兩造對子女各項事務之處理或決定能平和妥善達成共

識或共同處理；再者，上訴人目前亦已有工作收入，並經本

件酌定被上訴人應負擔之兩造子女扶養費（如後述）等情

狀，基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考量，認由上訴人行使負擔

兩造子女之權利義務，應為適當。

　⒍上訴人既經本院酌定為行使負擔兩造子女權利義務之人，則

被上訴人反請求酌定由其行使負擔兩造子女之權利義務，及

於其行使負擔兩造子女權利義務時，上訴人應給付之子女扶

養費，均屬無據。　

　㈣再按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帶回子女、未行使

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

間、給付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或命為相

當之處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定

有明文。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

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

義務，包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

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本質言，此之扶養義務應屬生活保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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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與同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

屬生活扶助義務尚有不同，故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養，自

不受民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即不以不能維持生活

而無謀生能力為限（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219號判決參

照）。再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

銷或離婚而受影響。其扶養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

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觀之民法第1116條之

2、第1119條自明。故父母離婚後，未行使親權之父母一

方，僅其親權之行使暫時停止，其與未成年子女之身分關

係，不因離婚而受影響，父、母仍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及身

分，與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共同對未成年子女負保護教養之

義務，不因父、母之一方之經濟能力足以使受扶養人獲得完

全滿足之扶養，而解免他方之共同保護教養義務（最高法院

95年台上字第1582號判決參照）。復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

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

之。故扶養費數額之多寡，亦應依此情形而為適當之酌定，

不得僅以某一固定年度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之寬減額或免稅

額為其唯一之標準定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88號判

決參照）。又110年1月13日修正公布民法第12條關於「滿18

歲為成年」之規定，自112年1月1日施行。

　⒈被上訴人對兩造子女之扶養義務，既不因兩造離婚而受影

響，已如前述，上訴人又經本院酌定為兩造子女權利義務行

使或負擔之人，則其請求酌定被上訴人將來應給付之子女扶

養費，自屬有據。

　⒉又上訴人於懷孕前為補習班美語老師，月收入28,000元，目

前在補習班兼職代課老師，每月2、3千元至1萬餘元不等；

被上訴人在○○○○工作，平均月收入約10萬元，業經兩造

陳述明確（本院卷一第98、385頁）。另被上訴人抗辯：上

訴人有在○○○○○○公司工作，及在高雄大學擔任助教暨

從事○○工作等情，亦有被上訴人所提資料（本院卷一第39

3-395頁）可稽；兩造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七頁



務，復各如附表一、二所示（不爭執事項㈧、㈨），兩造並

同意兩造子女每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各以33,114元計算

（不爭執事項㈤）。

　⒊本院審酌兩造之年齡及前述工作能力、經濟狀況，及上訴人

於原審及本院聲明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子女扶養費數額，均

為每人每月各16,557元（原審調字卷第7頁、本院卷一第7

頁、本院卷二第78頁），且依兩造之調解筆錄（原審調字卷

第205-206頁），上訴人於原審尚無工作收入時，同意被上

訴人按月給付2名子女扶養費共計33,000元（即每名16,500

元）之數額，亦與前開上訴人聲請酌定之金額相近，上訴人

目前復已有相當之工作收入等情狀，認由被上訴人負擔2名

子女至成年（滿18歲）前每月之扶養費各16,557元，應屬適

當。

　⒋又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之規定，關於命

給付扶養費之分擔，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

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

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

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是為確保兩造子女受扶養

之權利，爰依上開規定，就扶養費部分併諭知被上訴人遲誤

一期履行，其後6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㈤另按夫妻離婚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

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

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

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5項定有明文。此一「會面

交往權」之規定，在使未取得親權之一方，於離婚後，得繼

續與其子女保持連繫，並藉此了解子女之生活狀況，與子女

一同成長，此不惟為未取得親權之父母一方之權利，亦係保

障子女有再享天倫之機會，蓋父母之仳離，既非子女所得置

喙，亦非渠等所願，尤不得因父母間之感情因素，剝奪子女

同享親情之權利，是應儘量使子女有同等接受父母雙方感情

之滋潤機會，且適當之會面交往，亦足彌補子女因父母離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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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母愛（或父愛）之欠缺。本院衡酌上情，並參酌兩造

對與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之意見（本院卷一第384頁、本院卷

二第31頁），及考量農曆春節與寒假期間多有重疊，無就農

曆春節另訂會面交往之必要等情，爰依上訴人之聲請，酌定

被上訴人得與甲○○、乙○○會面交往之方式如附表三所

示。

　㈥末按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就本法所定之約定財

產制中，選擇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

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

財產制，民法第1004條、第1005條定有明文。又按法定財產

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

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

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

產。慰撫金。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

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

準。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030條之4第1項亦分別定有

明文。

　⒈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

財產制。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起訴請求離婚，關於兩造財

產範圍及價值之計算，以提起離婚訴訟時（即110年1月21

日）為準。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

如附表一所示。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

債務，如附表二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

㈥、㈦、㈧、㈨）。

　⒉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1臺灣銀行安平分行存款，係上訴

人父親死亡，出售房產之遺產金額，不應列為上訴人之婚後

財產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不足採信。

　⒊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2土地銀行安平分行之帳戶（下稱

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平日為上訴人母親丁○○使用，該

帳戶之269,362元，應排除於上訴人之剩餘財產之外云云，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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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丁○○曾對上訴人父親潘○○之繼承人請求返還代墊扶養

費，經臺南地院106年度家聲字第69號、107年度家聲抗字第

37號裁定，潘○○之繼承人應於繼承潘○○所得遺產範圍

內，連帶給付丁○○821,419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確定，丁○

○並執前開確定裁定，向臺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而於108

年3月14日臺南地院108年度司執字第12355號強制執行程序

中，同意債務人於108年3月15日前將現金542,093元（含訴

訟費用、利息、執行費用等），匯入丁○○指定之上訴人土

銀安平帳戶等情，固經本院調閱前開執行案卷核閱綦詳，惟

依上訴人土銀帳戶之客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本院卷一第41

1頁），該筆542,093元於108年3月15日匯入上訴人土銀安平

帳戶後，隨即於108年3月21日提領現金60萬元，已難認上訴

人土銀安平帳戶內尚有丁○○前開強制執行所得之款項存

在。

　⑵丁○○雖於本院證稱：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是伊在使用，從

107年6月21日現金存入10萬元開始，伊就使用這個帳戶，因

伊之帳戶曾經被銀行查扣款項，所以伊自己之帳戶不能出

入。平常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都在伊

這裡。108年3月15日入帳542,093元之款項，是伊聲請代墊

子女扶養費之款項，因伊信用出問題，沒有帳號出入，就以

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出入這個款項，當時是伊自己陳報要匯

到這個帳戶，伊有跟上訴人說「媽媽沒有帳戶，妳的帳戶讓

我出入」。錢匯進去後，因伊之前有錢被查扣之經驗，伊會

怕，還是會把錢領出來，領完一陣子後，又把錢存進去。伊

房子被查封是約民國90年，查封沒多久就被法拍，法拍的錢

扣下來，加上後來之利息，伊還欠100多萬元。90年到107年

那時候，伊金錢往來都是放在家裡，家裡有很多空間，伊一

直都用現金交易，直到這筆錢出來，那時候伊跟上訴人說伊

沒有帳號，所以上訴人這個帳號給伊用。錢（542,093元）

匯進來，伊隔天就領出，因伊帳戶曾經被銀行扣，所以伊會

怕。伊當天領出來後，想想覺得不對，伊沒地方放錢，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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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放回去，且伊擔心這個帳號是不是被查出來，錢會被扣

掉，所以伊那段時間很緊張、有恐懼感，錢領一領又寄進

去，且一天伊最高領6萬元，還連續領好幾天。伊之前有領6

0萬元，放家裡覺得不妥，再拿進去存，存完後覺得心理不

安，後面又一次6萬、6萬領出來，伊那段時間心裡覺得不

安，怕錢又被法院查扣，才會60萬元領出來，後來陸陸續續

把錢存入，存入後又覺得不妥，又把錢領出。伊目前還有積

欠銀行等語（本院卷二第10-17頁）。惟查：

　①上訴人於原審曾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嗣雖經其撤回（原

審卷第390頁），惟據其於原審所提自己之婚後財產資料

（原審卷第377頁附表三），已將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之26

9,362元列為其婚後財產計算，並未主張前開款項為丁○○

所有，直至113年5月22日本院準備程序，始主張上訴人土銀

安平帳戶實際上使用人為丁○○（本院卷一第385頁）。

　②上訴人於本院原主張：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開戶（107年6月

19日）後一直閒置，後來因丁○○有銀行貸款問題，丁○○

問伊可不可以使用此帳戶，伊說好，約於108年開始就由丁

○○使用迄今等語（本院卷二第8頁）；經本院提示上訴人

所提該帳戶之客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本院卷一第411頁）

後，上訴人又改稱：107年6月21日後（即107年6月19月開戶

後未幾）就由丁○○使用等語（本院卷二第8頁），前後陳

述不一。

　③依丁○○前開證述，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係從107年6月21日

開始，即由丁○○使用，丁○○並持有該帳戶之存摺、印

章、提款卡，然丁○○卻又證稱：108年3月15日入帳542,09

3元之款項，是伊聲請代墊子女扶養費之款項，因伊信用出

問題，沒有帳號出入，當時是伊自己陳報要匯到這個帳戶，

伊有跟上訴人說「媽媽沒有帳戶，妳的帳戶讓我出入」。90

年到107年，伊金錢往來都是放在家裡，家裡有很多空間，

伊一直都用現金交易，直到這筆錢出來，那時候伊跟上訴人

說伊沒有帳號，所以上訴人這個帳號給伊用等語（本院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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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2頁）。是若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於107年6月21日開

始即交由丁○○使用，並由丁○○持有該帳戶之存摺、印

章、提款卡，則丁○○嗣後於108年3月間前開強制執行程序

中，欲以該帳戶供債務人匯款時，實可自由使用上訴人土銀

帳戶，又何須再向上訴人表示因伊沒有帳號，要上訴人將此

帳號給伊出入前開542,093元款項之必要。

　④再者，該筆542,093元於108年3月15日匯入上訴人土銀安平

帳戶後，隨即於108年3月21日提領現金60萬元，已如前述，

丁○○雖證稱：錢（542,093元）匯進來，伊隔天就領出，

伊有領60萬元，因伊帳戶曾經被銀行扣，所以伊會怕。領出

來後，想想覺得不對，伊沒地方放錢，放家裡覺得不妥，再

拿進去存，存完後覺得心理不安，後面又一次6萬、6萬領出

來。伊那段時間心裡覺得不安，怕錢又被法院查扣，才會60

萬元領出來，後來陸陸續續把錢存入，存入後又覺得不妥，

又把錢領出等語（本院卷二第14、17頁），惟觀諸上訴人土

銀安平帳戶於107年6月21日後，即陸續有款項存入，迄至10

8年3月15日匯入542,093元之前，該帳戶累積可用餘額曾達1

0餘萬元至20餘萬元不等，並未於存入後隨即領出，此與丁

○○證稱：90年到107年那時候，伊金錢往來都是放在家

裡，家裡有很多空間，伊一直都用現金交易，直到（108年3

月15日）這筆錢出來等語（本院卷二第12、13頁）之情節已

有不符；再參諸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於108年3月21日提領60

萬元後至108年10月17日期間，仍陸續有款項存入，累積可

用餘額曾達19萬餘元至55萬餘元不等，且未隨即全數領出，

亦與丁○○因仍積欠銀行款項，而長年習慣以現金交易並將

現金存放在自家空間之情形不符。是丁○○之證述尚無從為

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⒋上訴人主張：其婚後為全職家庭主婦，被上訴人當時表示欲

給上訴人保障，故同意出資購買附表一編號8、9、10門牌臺

南市○○區○○○街000號5樓之2房地（含停車位，下稱5樓

之2房地）贈與上訴人，且為求登記便利，直接於購買時，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二頁



將上訴人登記為所有權人，省略贈與之行政手續，5樓之2房

地實際上均由被上訴人出資及負擔房屋貸款，為被上訴人贈

與，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應排除計算云云，為被上訴

人所否認。查：

　⑴5樓之2房地係於106年5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

上訴人所有，有估價報告書所附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可考，並非由被上訴人贈與移轉而來。

　⑵上訴人於原審將5樓之2房地列為其婚後財產，並未主張為被

上訴人贈與之財產。（原審卷第377頁）

　⑶依上訴人所述，兩造係因上訴人婚後辭職，全職在家照顧家

庭及子女，而協議由被上訴人出資購買5樓之2房地，登記為

上訴人所有，則此乃係兩造間就家務分擔及家庭經濟之分配

安排，上訴人因分擔家務及子女之照顧而取得5樓之2房地所

有權，尚難逕認係被上訴人所贈與。且上訴人陳稱5樓之2房

地之房貸借款人為被上訴人（本院卷一第219頁）一節，亦

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63頁），則被上訴人按期

繳納貸款，亦係為清償自己之借款債務。

　⑷綜上，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⒌上訴人主張：其3筆就學貸款餘額（原審卷第338頁），應列

為其負債云云，核諸前開就學貸款係上訴人婚前債務一節，

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382頁），自非屬婚姻關係

存續所負債務，則其前開主張，亦無可採。　

　⒍被上訴人抗辯：附表二編號2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下稱臺企

銀）東臺南分行（下稱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存款，係其同

學丙○○因信貸破產，借用該帳戶所存入之款項，該帳戶內

存款非被上訴人所有等語，雖為上訴人所否認，惟查：

　⑴證人丙○○於本院證稱：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至目前為止，

都是伊在使用。從100年、還是101年開始，就都是伊在用，

使用時間大概有10年了。這個帳戶，伊通常都在臺中市大雅

區之臺企銀出入，領錢、存錢、存支票都是在這裡。到目前

為止，這個帳戶存摺還是在伊手上。伊平常都在櫃檯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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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錢用提款卡，大部分都在大雅區這間臺企銀領錢，存錢一

定是到櫃檯去存。伊與被上訴人關係很好，與被上訴人沒有

互相借錢或還錢。伊因信用不正常，所以借被上訴人之臺企

銀帳戶使用。這個帳戶的錢，都是伊在存的，因為伊信任被

上訴人，伊不會擔心錢被被上訴人領走。這個帳戶裡放了10

0多萬元，不是一開始就這麼多，伊存好幾年。伊使用前開

帳戶期間，有使用ATM轉帳功能，都是在臺中大雅操作。本

院卷一第259頁「代收付行050」有2筆支出，那是伊房東帳

號，102年11月5日8,315元是伊繳房租的錢，伊都用匯款給

房東。102年12月3日「代收付行050」6,515元支出，是伊從

被上訴人這個帳戶轉到伊漁會帳戶，繳納漁保的錢。本院卷

一第261頁下方「代收付行812」支出3,005元，是伊跨行領

錢，提款卡在伊這裡，都是伊在用的，也是在臺中。本院卷

一第262頁「代收付行822」支出5,005元，應該是伊操作，

在何處操作及用途為何，要跟伊說在哪家銀行，伊才說的清

楚，伊絕大部分都是在大雅的銀行。本院卷一第263頁「代

收付行490」存入票據6,720元，是伊在臺中做便當，有做一

些工廠，工廠會開票給伊等，伊就拿去大雅的臺企銀兌現等

語（本院卷一第375-380頁），並當庭提出存摺4本，有存摺

封面影本（本院卷一第397-399頁）附卷可稽。

　⑵臺企銀東臺南分行檢送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自99年1月至111

0年1月21日之帳戶往來明細（本院卷一第243-291頁）中，

所載代收付行011、050、812、822、490，經本院向該行函

詢結果，011係臺企銀大雅分行、050係臺企銀（ATM）、812

係台新銀行、822係中信銀、490係臺企銀臺中分行，有臺企

銀東臺南分行113年6月4日臺企東臺南字第721113047號函

（本院卷一第417頁）可考，且自99年1月至110年1月期間，

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均持續有以代收付行011（即臺企銀大

雅分行）交易之紀錄，核與丙○○前開證述之情節相符。

　⑶依上開事證相互勾稽，被上訴人抗辯：附表二編號2被上訴

人臺企銀帳戶存款，非被上訴人所有，不應列為被上訴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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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後財產等語，堪可採信。

　⒎被上訴人抗辯：附表二編號6土地銀行東臺南分行帳戶，係9

0幾年時開戶，為婚前即有之資金往來，該帳戶之22,423元

係伊婚前之餘額。附表二編號17之飛宏2000股，係伊婚前投

資股票往來之金額所買云云，為上訴人所否認，被上訴人未

另舉證以實其說，均難憑採。

　⒏另上訴人聲請調閱被上訴人於華南銀行臺南分行、土地銀行

東臺南分行、國泰世華銀行臺南分行、聯邦商業銀行富強分

行、凱基證券臺南分公司，於分配基準日（110年1月21日）

前5年之帳戶明細，以確認被上訴人是否有隱匿婚後財產之

行為部分，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

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

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夫或妻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

年內處分婚後財產，須主觀上有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

分配之意思，始得將該被處分之財產列為婚後財產，且按諸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應由主張夫或妻之他方為減少己

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處分者，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參照）。上訴人既

未主張被上訴人有何為減少上訴人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

於5年內處分婚後財產之情事，則其逕聲請為前開調查，均

無調查之必要。

　⒐又附表一編號9、附表二編號15之停車位，價值各為100萬元

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29、83-84頁），堪予

認定。

　⒑依上，兩造之婚後剩餘財產差額如下：

　⑴依附表一計算，加計停車位價值100萬元，上訴人之婚後剩

餘財產為5,821,730元。

　⑵依附表二計算（扣除附表二編號2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存

款），加計停車位價值100萬元，及扣除所負債務4,520,298

元，上訴人之婚後剩餘財產為653,316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五頁



　⑶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5,168,414元（5,821,730－653,316＝

5,168,414），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得向上訴

人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金額為2,584,207元（5,1

68,414×1/2＝2,584,207）。

　⑷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

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

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

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

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

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3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030條

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

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其立法意旨，在使夫妻雙方於

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婚姻關係消滅而雙方無法

協議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以達男女平權、男女

平等之原則。例如夫在外工作或經營企業，妻在家操持家

務、教養子女，備極辛勞，使夫得無內顧之憂，專心發展事

業，其因此所累積之資產或增加之財產，不能不歸功於妻子

之協力，則其剩餘財產，除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者外，妻

自應有平均分配之權利；反之，夫妻易地而處，亦然。惟夫

妻之一方如有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對於婚姻共同

生活或於財產之累積或增加並無貢獻或協力，欠缺參與分配

剩餘財產之正當基礎時，不能使之坐享其成，獲得非分之利

益。此際如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法院得調整其分配額或不

予分配，以期公允。是法院為前項裁判時，猶應斟酌夫妻婚

姻生活情形，雙方於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

育、對家庭付出之協力、財產取得及經濟能力等因素（最高

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106年度台上字第716號判決

參照）。

　①上訴人雖主張：兩造婚後，被上訴人表示其收入豐厚，希望

上訴人專心照顧家庭，上訴人因而辭職為全職主婦，打理家

庭，照顧子女，被上訴人卻倚仗經濟優勢地位，動輒對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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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進行言語或經濟壓迫，並與他人有出軌情事，令上訴人心

痛，兩造婚姻已形同陌路，可證被上訴人於婚姻生活之貢獻

及協力，實有負面影響，被上訴人請求平均分配差額，顯失

公平，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酌減云云，惟

依上訴人所述，兩造婚後，被上訴人實為家庭經濟來源，縱

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感情不睦，亦難認被上訴人對家庭

無所付出或疏於照顧家庭。

　②上訴人並陳稱：兩造分居後，被上訴人仍繳納上訴人名下房

屋貸款每月13,000元，及給付2名子女每月共33,000元之扶

養費，暨長子安親費每月11,000元等語（本院卷一第97

頁），亦難認被上訴人有何不事生產、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

等情事。

　③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不務正業、浪費成習，或

對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等情事，則其依民法第1030條之1

第2項規定，請求酌減被上訴人之剩餘財產分配額，即屬無

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並

聲請酌定親權及子女扶養費、會面交往方式，應予准許。其

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非財產上

損害賠償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之法定遲延利

息，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至6項所示。

至於前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

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又被上訴人於本件為反

請求，聲請酌定親權及子女扶養費，不應准許，其依民法第

1030條之1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584,207元，及自本件離

婚部分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七頁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反請求為

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

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李素靖

　　　　　　　　　　　　　　　　　　　法　官　林育幟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

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

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

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凌昇裕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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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

編號 上訴人婚後財產 所負債務 備註

1 臺灣銀行安平分行存款：32

7,557元

原審卷第336-33

8頁

2 臺灣土地銀行安平分行存

款：269,362元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該

帳號為丁○○使用。

被上訴人否認）

原審卷第341頁

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存

款：0元

原審卷第309-31

1頁

4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

（保單號碼：00000000000

0）價值準備金：75,979元

原審卷第87頁

5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價值準備金：11,599元

原審卷第87頁

6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價值準備金：268,703元

原審卷第87頁

7 三商美邦人壽保單（保單號

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

金：6,806元

原審卷第87頁

8 臺南市○○區○○段0000○

號（門牌：○○○街000號0

樓之2）房屋：1,544,674元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為

被上訴人贈與。

被上訴人否認）

估價報告書第3

頁、電子卷頁第

149-151頁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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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9 臺南市○○區○○段00000

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

分之1545）：1,972,067元

（有附平面停車位一個）。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為

被上訴人贈與。

被上訴人否認）

估價報告書第3

頁、電子卷頁第

141-143頁

10 臺南市○○區○○段00000

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

分之1545）：344,983元。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為

被上訴人贈與。

被上訴人否認）

估價報告書第3

頁、電子卷頁第

145-147頁

編號 被上訴人婚後財產 所負債務 備註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存

款：248元

原審卷第209-21

1頁

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東台南分

行存款：1,448,432元

（被上訴人抗辯該帳戶為丙

○○使用。

上訴人否認）

原審卷第249-25

3頁

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台南分行

活期儲蓄存款：0元

原審卷第205頁

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永康分行

證券活期儲蓄存款：0元

原審卷第205頁

5 聯邦商業銀行富強分行：55

元

原審卷第217頁

6 土地銀行東臺南分行：22,4

23元

本院卷一第491

頁

01

02

03

(續上頁)

第三十頁



（被上訴人抗辯為婚前財

產。

上訴人否認）

7 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

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

0）價值準備金：302,109元

原審卷第53頁

8 國泰人壽富貴保本三福保單

（保單號碼0000000000）價

值準備金：72,170元

原審卷第53頁

9 國泰人壽鍾愛一生313保單

（保單號碼0000000000）價

值準備金：0元

原審卷第53頁

10 國泰人壽鍾愛一生313保單

（保單號碼0000000000）價

值準備金：0元

原審卷第53頁

11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價值準備金：2,560元

原審卷第87頁

12 南山人壽南山康樂限期缴費

終身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57,849元

原審卷第105頁

13 臺南市○○區○○段0000○

號（門牌：○○○街000號0

0樓之0）房屋：1,417,152

元

估價報告書第3

頁、電子卷頁第

135-137頁

14 臺南市○○區○○段00000

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

分之1359）：1,809,016元

估價報告書第3

頁、電子卷頁第

127-129頁

15 臺南市○○區○○段00000

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

分 之 1359 ） ： 316,712 元

（有附一個平面停車位）

估價報告書第3

頁、電子卷頁第

131-1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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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一、甲○○、乙○○滿14歲以前：

　㈠被上訴人得於每月第2、4週之星期六上午9時起，前往甲○

○、乙○○所在之處所與甲○○、乙○○會面，並得接甲○

○、乙○○外出照顧，至翌日下午6時之前送回上訴人之住

處。

　㈡甲○○、乙○○就讀之學校放寒、暑假期間，除仍得維持前

述之會面交往方式外，寒假並得增加5日之同住期間（兩造

如無法協議上開期間，則自寒假開始第1日起算5日），暑假

並得增加10日之同住期間（兩造如無法協議上開期間，則自

暑假開始第1日起算10日），上開同住期間，由被上訴人於

期間始日上午9時起，前往甲○○、乙○○所在之處所接甲

○○、乙○○外出照顧，至期間末日下午6時之前送回上訴

人之住處。

　㈢探視前被上訴人應於2日前通知上訴人，上訴人無正當理由

不得無故拒絕。

二、甲○○、乙○○滿14歲以後：應尊重甲○○、乙○○個人之

16 ○○○○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141,520元

原 審 卷 第 235

頁、本院卷一第

387頁

17 飛宏2000股：31,800元

（被上訴人抗辯是以婚前財

產所買。

上訴人否認）

本院卷一第511

頁

18 臺灣銀行高雄科

學園區分行房屋

貸款餘額：2,32

0,298元

原審卷第301頁

19 臺灣土地銀行安

南分行貸款：2,

200,000元

原審卷第381頁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續上頁)

第三十二頁



意願，由其自主決定與被上訴人會面之時間及方式。

三、其他應遵守方法及規則：

　㈠被上訴人除前開會面交往方式外，並得以電話、信件、電子

郵件與甲○○、乙○○保持聯繫，上訴人應予以尊重。

　㈡上訴人或其家人應於被上訴人探視甲○○、乙○○時，交付

甲○○、乙○○之健保卡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送回甲○

○、乙○○時，應交還健保卡予上訴人。

　㈢被上訴人於探視期日若逢甲○○、乙○○須上才藝班、課後

輔導、返校日等課程，被上訴人應負責接送上下課。

　㈣兩造之實際住所、聯絡電話如有變動，應告知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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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上字第82號
上 訴人 即  
反請求被告  A01
訴訟代理人  蘇文斌律師
            許婉慧律師
            郭子誠律師
            方彥博律師
被上訴人即
反請求原告  A02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11月2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婚字第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反請求，本院於114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
兩造所生子女甲○○（民國000年0月00日生）、乙○○（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上訴人任之。
被上訴人應自本判決關於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確定由上訴人任之翌日起，至甲○○成年之前一日即民國121年1月18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甲○○扶養費新臺幣16,557元予上訴人代為管理支用，不足一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算；自上開部分確定之日起，被上訴人如遲誤一期未履行，其後6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被上訴人應自本判決關於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確定由上訴人任之翌日起，至乙○○成年之前一日即民國125年10月24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乙○○扶養費新臺幣16,557元予上訴人代為管理支用，不足一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算；自上開部分確定之日起，被上訴人如遲誤一期未履行，其後6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被上訴人在甲○○、乙○○成年之前，得依附表三所示之方式與甲○○、乙○○會面交往。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新臺幣2,584,207元，及自本件離婚部分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反請求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廢棄部分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上訴駁回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反請求訴訟費用由反請求被告負擔百分之93，餘由反請求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又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及第43條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79條定有明文。上訴人即反請求被告（下稱上訴人）於原審請求離婚及因判決離婚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併聲請酌定離婚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扶養費、會面交往方式，嗣上訴人上訴後，被上訴人即反請求原告（下稱被上訴人）反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及聲請酌定離婚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暨扶養費，核與前揭條文規定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2年10月14日結婚，婚後同住在臺南市○○區○○○街000號5樓之0住所，育有未成年子女甲○○、乙○○。兩造婚後個性不合，價值觀差異甚大，不時因細故爭吵，被上訴人情緒失控時，常對上訴人惡言相向、辱罵三字經、摔東西，甚至推上訴人身體，將手邊之物砸向上訴人。106年間，上訴人發現被上訴人與不詳女子有肢體及言語上親暱舉動，甚至有性交行為，然上訴人為讓未成年子女有完整家庭，仍與被上訴人溝通協調，試圖挽回婚姻，被上訴人反變本加厲，主動欲解消婚姻關係。109年9月1日凌晨3時許，被上訴人以平底鍋砸傷上訴人，並拿刀架在上訴人脖子，意圖殺害上訴人，上訴人報警，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日搬離兩造同住處，與上訴人分居至今。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並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又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均由上訴人主責照顧，關係親暱良好，考量未成年子女年紀尚幼，如搬出與被上訴人同住，需適應新環境，故由上訴人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應屬對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被上訴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時間，同意依法院公定版本酌定。再者，109年度臺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21,019元，參酌未成年子女成長過程額外需要之補習及安親等費用，每名未成年子女之月消費支出應以33,114元計算為當，依兩造收入財產狀況，應以上訴人負擔10分之3、被上訴人負擔10分之7比例計算為宜等語。
三、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就前開109年9月1日事件提出通常保護令聲請，雖經一審核發通常保護令，惟被上訴人提出抗告後，抗告審法院認上訴人未舉證以實其說，而以110年度家護抗字第22號裁定廢棄原通常保護令，並駁回上訴人之聲請，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時常對上訴人惡言相向、辱罵三字經、摔東西、推上訴人身體、將手邊之物砸向上訴人、106年間與不詳女子有肢體及言語上親暱舉動、性交行為云云，被上訴人均否認，上訴人所提證物，亦不足證明被上訴人有前開行為。被上訴人暫時搬離住所係為避免衝突，事後亦陸續向上訴人表明回去之意願，上訴人未接受，兩造因而持續分居中。上訴人提出之109年1月2日兩造對話錄音檔，當時兩造已為家庭花費，意見分歧數日，被上訴人因每月要交付60,000元給上訴人支出家庭費用，還需負擔房貸等開支，在經濟壓力下才講出離婚等字眼，並無離婚真意。上訴人未舉證離婚事由，不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且縱認兩造無法維持婚姻，亦難謂上訴人無任何過失。另上訴人曾於110年5月間，將未成年子女獨留在被上訴人父母歸仁家門口後，逕自離去，亦曾於111年7月間，再次威脅要將未成年子女獨留在被上訴人父母歸仁家門口，難認上訴人適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又被上訴人同意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扶養費各以33,114元計算。被上訴人為專科畢業，任職於○○○○，月收入8至10萬元，名下有房屋，尚有房貸未償還完畢；上訴人名下有房產且無貸款，應與被上訴人平均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㈢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上訴人單獨任之。㈣被上訴人應於本判決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確定由上訴人任之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分別成年（18歲）之前1日止，分擔其扶養費每人每月各16,557元，並按月於每月5日前交付上訴人代為管理支用，被上訴人如有遲誤1期未履行，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㈤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前開第㈤項，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並反請求：㈠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2,682,077元，及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反請求原告單獨任之。㈢反請求被告應於本判決關於甲○○、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確定由反請求原告任之翌日起，至甲○○、乙○○分別成年（18歲）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子女扶養費各16,557元予反請求原告代為管理支用。如有遲誤1期履行，其後6期視為全部到期。
　　上訴人答辯聲明：反請求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2年10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000年0月00日生）、乙○○（000年00月00日生），目前婚姻關係仍存續中，惟於109年8月底未同住迄今。(調字卷第58-64頁)
　㈡兩造於109年1月2日之錄音及譯文，如調字卷第25頁及原審卷第143-157頁所示。
　㈢上訴人曾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聲請對被上訴人核發通常保護令，經臺南地院110年度家護字第76號裁定核發通常保護令，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臺南地院110年度家護抗字第22號裁定廢棄原通常保護令，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聲請。(原審卷第97-101頁、前開通常保護令案卷）
　㈣原審囑託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派員訪視兩造，該會以110年5月13日南市童心園（監）字第00000000號檢送之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如原審調字卷第120-130頁所示。本院囑託臺南市同心圓社會福利關懷協會訪視兩造及子女，該會檢送之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如本院卷一第299-306頁所示。
　㈤兩造同意未成年子女甲○○、乙○○每人每月所需扶養費，各以33,114元計算。（原審卷第390頁不爭執事項㈠）
　㈥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
　㈦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起訴請求離婚，關於兩造財產範圍及價值之計算，以提起離婚訴訟時（即110年1月21日）為準。
　㈧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如附表一所示。
　㈨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如附表二所示。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依民法1052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訴請離婚，有無理由？
　㈡若本件離婚請求經准許，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何方任之？兩造分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比例為何？
　㈢上訴人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萬元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有無理由？
　㈣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剩餘財產差額為若干？
七、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婚姻乃一男一女之兩性結合，以組織家庭，共同生活為目的。故有足以破壞共同生活或難以維持共同生活之情事發生，允宜許其離婚以消滅婚姻關係。74年6月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親屬編，就裁判離婚之原因，為應實際需要，參考各國立法例，增設民法第1052條第2項，明定有同條第1項以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亦得請求離婚。是對於家庭生活之美滿幸福，有妨礙之情形，即得認其與此之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相當（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040號判決參照）。
　⒈兩造於102年10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乙○○，目前婚姻關係仍存續中，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堪予認定。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曾與其他女子視訊，視訊畫面中可看見該名女子面貌及乳房裸體等情，業據其提出影片光碟（本院卷一第111頁）為證。又依不爭執事項㈠及不爭執事項㈡、㈢之錄音、譯文、保護令裁定所示，109年6月間，上訴人以帶子女與家人出遊為由，帶子女外出多日，卻未將上訴人實際上未與子女同遊之事告知被上訴人，被上訴人知悉後，多次傳訊息質問上訴人；109年1月2日兩造爭執中，被上訴人提及離婚之事，兩造並於109年8月底分居迄今；109年9月1日，兩造又因照顧子女之事發生衝突。被上訴人並陳稱：兩造衝突及摩擦越來越多，伊才搬離兩造住所等語（本院卷一第60頁），堪認兩造因細故已時生爭執，感情不睦。
　⒊再參諸上訴人陳稱：伊無法與被上訴人在同個空間，覺得壓力很大，快要窒息；被上訴人搬離兩造同住處後，雖有在LINE說要回來同住、要挽回，但伊辦不到，不敢讓被上訴人回來；每次因子女之事需要與被上訴人接觸，伊好不舒服，睡不著、吃不下等語（本院卷一第95、96頁）以觀，上訴人顯無再與被上訴人共同生活之意願，被上訴人嗣並陳明其同意離婚等語（本院卷一第153頁、本院卷二第93頁）明確，益徵兩造於分居期間，仍無良性互動，且迄今無法取得彼此之諒解。
　⒋上訴人雖主張：係因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日）拿水果刀架伊脖子、威脅伊，伊才不敢讓被上訴人回來云云，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既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之主張，尚難憑採。
　⒌綜上，兩造間互信互諒、相互扶持之感情基礎已嚴重動搖或流失殆盡，客觀上已難以繼續維持，且達重大破綻程度，而無回復之望，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應予准許。
　⒍又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數項訴訟標的，未定有先後之順序，請求法院擇一為其勝訴之判決，為選擇訴之合併。原告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勝訴判決時，法院得僅依該項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54號判決參照）。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既經准許，則其另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3款規定請求離婚，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㈡次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固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惟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法第1056條第1、2項定有明文。
　⒈上訴人請求離婚雖經准許，惟兩造間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肇因於兩造感情不睦，且被上訴人搬離兩造同住處後，上訴人亦無再與被上訴人同住之意願，彼此間無良性互動，既如前述，則兩造婚姻發生破綻而無回復希望一節，兩造均有可責性。
　⒉是以，上訴人並非無過失之一方，其依前開條文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萬元及遲延利息，即屬無據。
　㈢又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105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
　⒈上訴人請求離婚，業經准許，兩造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既無法協議，則依前揭規定，上訴人聲請酌定行使或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人，即屬有據。
　⒉又原審曾囑託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派員訪視兩造，該會以110年5月13日南市童心園（監）字第00000000號檢送之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下稱第一次訪視報告），如原審調字卷第120-130頁所示。另本院囑託臺南市同心圓社會福利關懷協會訪視兩造及子女，該會檢送之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下稱第二次訪視報告），如本院卷一第299-306頁所示，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
　⑴第一次訪視報告之綜合評估及具體建議為：「…2.親權能力評估：聲請人（即上訴人）婚後均為家庭主婦，有豐富子女照護經驗，與兩未成年人有充裕親子互動時間，更熟悉兩未成年人受照顧習慣與喜好，且其具備教育工作背景，對於子女教養與認知發展可發揮教育者角色與功能，聲請人可具正向親職教養觀念並提供子女妥善照顧，惟聲請人婚後便未有外出就業經驗，未具獨立之經濟能力，加上聲請人未有支持系統可協助其分擔兩未成年人照顧責任，在欠缺協助照顧資源情況下，未來聲請人就業狀況會否影響聲請人親職時間、聲請人身心狀態能否負荷獨自兼顧工作及兩未成年人照顧壓力仍有風險疑慮，而相對人（即被上訴人）雖相較有穩定之工作與經濟收入，然相對人過往生活重心均以工作為重，相比缺乏親職照護經驗，且從相對人對兩未成年人照顧安排、互動情形，相對人較未能立基於兩未成年人照顧需求滿足作優先照顧規劃與安排，相對人之親職能力尚有待加強，整體而言，兩造均未具備單獨行使兩未成年人親權照護條件與準備。3.親職時間評估：聲請人現為全職家庭主婦，其生活作息安排均以配合照顧兩未成年人作息生活為主，然為培養聲請人獨立經濟能力、解決聲請人對經濟生活仰賴相對人提供之不安全感，聲請人有強烈外出就業之需求與規劃，惟因聲請人缺乏非正式協助照顧資源，未來若聲請人外出就業則將影響縮減聲請人親職時間，聲請人雖已規劃相關照護、托育資源安排，然聲請人對於衍生之托育費用仍期待由相對人協助支應，未能評估其自身經濟能力能否負荷托育費用，其托育規劃可行性仍待商榷；相對人工作時間經常有臨時性加班、配合週末值班情形，相對人下班與休假時間未有固定或規律性，難以配合照顧兩未成年人日常起居，相對人可配合之親職時間有限。4.照護環境評估：聲請人現住所為相對人婚後所購置之住宅，其現住所為兩未成年人熟悉之照護環境，居家空間適中、家務整理狀況屬佳，為合宜之照顧環境，惟未來聲請人能否與兩未成年人穩定居住該處仍屬未知，照護環境安排恐有變動之虞；相對人現自行在外租屋生活，而其週末照顧、陪伴兩未成年人期間，則將其照護處安排於與聲請人同棟大樓之相對人長子居住處(為相對人名下所有），一方面可就近與聲請人交接子女，一方面也維持讓兩未成年人於熟悉之生活環境活動，惟因該照護環境本為相對人長子居住空間，僅作為相對人周末期間與兩未成年人活動空間使用，生活空間之安排與物品購置暫未能依據兩未成年人長期性居住有所準備與規劃。5.親權意願評估：聲請人考量其未具獨立經濟能力，難以單獨負擔扶養兩未成年人經濟生活，假使相對人同意協商於離婚後支付兩未成年人扶養費，減輕聲請人經濟負擔，聲請人則有意願承擔起未成年人主要照顧者責任並由聲請人單方行使兩未成年人之親權，如若相對人拒絕支付兩未成年人扶養費，聲請人則同意由相對人單獨負擔扶養兩未成年人，僅爭取每月可與兩未成年人穩定進行會面交往；相對人未有離婚意願，若繼續維持兩造分居狀態，相對人考量其退休前之工作時間難以配合親自投入子女照顧事務，而相對人也未有穩固協助照顧資源可幫忙托育照顧兩未成年人，現階段相對人未具備擔任兩未成年人主要照顧者之照護條件與資源，相對人希望可維持現今照顧模式，由聲請人主責照顧兩未成年人，而針對兩未成年人扶養費部分，相對人則認為應由兩造共同平均分擔之。6.教育規劃評估：聲請人未來若擔任兩未成年人之主要照顧者，則將維持兩未成年人循一般升學管道穩定就學，對於將屆幼兒園入學年紀之未成年人-乙○○亦已具相關入學規劃，惟因聲請人與兩未成年人目前生活開銷仍仰賴相對人負擔，聲請人暫未有獨立經濟能力可支持其執行對未成年人就學與托育資源；相對人對子女受學齡前教育規劃均以未成年人年滿幼兒園小班就學年紀後再讓其入學為主，對於滿足未成年人-乙○○學齡前受托育規劃則主觀期待續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兩造雖各有對子女照顧想法與規劃，對於其照顧規劃執行也都有需要對造參與、協助之處，卻未能彼此溝通、徵詢對方意見，兩造個別所提出之就學與托育規劃均各有不確定性。…綜合上述，聲請人自兩未成年人出生以來便擔任兩未成年人主要照顧者角色，照護經驗充裕，且其具備教育工作背景之優勢，對於子女教養與認知發展可積極性發揮教育者角色與功能，聲請人（親）職教養觀念可針對子女年齡發展予以彈性調整並能提供子女妥善照顧，惟聲請人未具備獨立經濟能力，聲請人經濟能力能否支持聲請人提供兩未成年人穩定生活照顧環境，為聲請人主要風險之處，而相對人雖具有經濟資力優勢，但自身照護經驗與親職能力不足又缺乏協助照顧資源，此為相對人難以勝任主要照顧者之劣勢處，惟考量兩未成年人均屬年幼，藉由穩定照護環境與照顧者更有助於協助兩未成年人身心安定發展，基於「生活現狀維持」原則，建議兩造離婚後由親職能力較佳之聲請人擔任兩未成年人之主要照顧者並單方行使親權，方便聲請人可維持其對未成年子女一致性照顧模式與教養安排，另藉由相對人補充提供經濟資源，滿足兩未成年人基本生存需求穩定」（原審調字卷第128-129頁）。
　⑵第二次訪視報告之綜合評估及具體建議為：「1.親權能力評估：兩造皆無特殊健康議題，並各有獨立經濟收入可維持基本生活平衡，兩造自分居以來即雙方約定週間期間由聲請人（即上訴人）主責照顧兩未成年人，由相對人（即被上訴人）主責照顧兩未成年人週末期間，兩造尚能依約定履行來延續親職能力互補，除相對人經濟資力較聲請人優勢外，評估兩造親權能力相當。2.親職時間評估：兩造稱有參與未成年人生活照顧及盡到扶養之責，實際陪伴、營造親子間的互動，而相對人雖主張聲請人曾有獨留兩未成年人紀錄，卻也未見相對人有主動調整增加其親職時間分工之積極性問題解決舉措，依兩造的工作型態、育兒勞務與親職分工之參與狀況，聲請人所投入的親職參與程度應優於相對人。3.照護環境評估：聲請人現住所仍居住於兩造婚後購置之公寓大樓，該住所為兩未成年人熟悉之照護環境，居家空間適中、家務整理狀況屬佳，而相對人主責照護兩未成年人期間仍將其照護處安排於與聲請人同棟大樓之相對人長子居住處，維持減少對兩未成年人生活環境變動，惟因兩造對婚後共同住所之離婚後處置方法遲遲未有共識，兩造未來照護環境安排仍有變動疑慮。4.親權意願評估：兩造皆有意願承擔父母角色、責任，願履行親職，瞭解會面交往之必要性，然就兩造分居期間之親職分工情形，兩造間仍存續親職競爭思維，對子女照顧安排仍以個人需求做考量基礎，無法就未成年子女需求考量合宜的照顧分工方式，兩造善意父母內涵表淺，行動力仍有待加強。5.教育規劃評估：兩造有收入來源可維持家庭經濟，能滿足未成年子女之教育需求，尚可表達自身的教養態度，惟就兩造過往討論兩未成年人照顧分工安排，缺乏問題解決能力，建議兩造需學習磨合『父母分工，合作親職』的模式，在未成年人的事務上保持平等對話與合作，是分離父母的責任也是義務，兩造應共同參與未成年人的成長及教養工作。6.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⑴未成年人1-甲○○，現年9歲，目前就讀億載國小4年級，未成年人2-乙○○，現年5歲，為無行為能力之人；未成年人-甲○○先前有接受社工訪視經驗，對社工來訪目的之瞭解是來詢問其生活狀況、詢問兩未成年人想跟誰同住，未成年人-甲○○表述其週一至週六上午都是由媽媽主要照顧，週六晚上則是會去12樓跟爸爸同住，此照顧模式已執行多年，兩未成年人目前都很習慣這樣兩邊居住的生活模式。⑵就未成年人1-甲○○所述，其週間與媽媽同住時，日常上下學都由媽媽開車接送，放學會先到安親班寫功課並在安親班吃晚餐，待安親班放學則與媽媽一同返家，放學後在家期間則多是在客廳看書，約莫20點就要準備就寢，而週六上午未成年人1-甲○○會去上跆拳道課，下午會由媽媽帶兩未成年人外出，到晚上則是由爸爸將兩未成年人接回12樓過夜，兩未成年人在爸爸家中受照顧期間，爸爸會自己準備三餐或是帶兩未成年人外出用餐，通常週日時爸爸會先起床幫忙兩未成年人準備早餐後又繼續睡覺，兩未成年人吃完早餐則是會在客廳玩、看影片，等爸爸睡醒後會帶兩未成年人到住家附近逛街、走走或是在家玩。⑶未成年人1-甲○○表述其已習慣輪流跟兩造居住生活模式，也對於要選擇跟誰同住感到困擾，希望可以都能有跟爸爸、媽媽同住的機會，未成年人希望安排週一到週四早上跟媽媽同住，週四晚上由爸爸接送其放學返回12樓同住至週日晚上，未成年人這樣與爸爸、媽媽都有同樣相處時間，為未成年人自己認為最好的安排。⑷未成年人1-甲○○與社工訪談期間，尚可表達受兩造照顧經驗及互動之情形，對社工的詢問可自然應答，坐姿自在不拘謹、語調平穩未顯露緊張神情；訪談期間觀察聲請人與兩未成年人間互動相處自然且自在，保有正向互動關係；另，就兩未成年人的外觀觀察，兩未成年人的面部氣色正常、服裝穿著符合時宜，身材比例適中，基本生活照顧方面尚稱良好。…綜合以上，兩造婚後長期以來具明確分工，相對人多扮演工具性之親職角色，聲請人則扮演照顧者、情感性之親職角色，致相對人於經濟資力具優勢，聲請人則於親職照護經驗具照護優勢，然兩造於分居後雖可延續此互補照護模式維持子女基本生活照顧平衡，卻易因彼此仍深陷過往衝突、糾葛，彼此多是因個人情緒而對於他方的行為負向解讀，缺乏善意、理性溝通能力，且兩造互相指摘他方有親職分工消極、獨留子女等不適任照顧子女之情事，兩造單獨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能力尚待補強，共同親權亦友善不足，故難以就兩造所陳述資訊進行適任親權判斷」（本院卷一第304-305頁）。
　⑶又依第二次訪視報告記載：「聲請人（即上訴人）現住所為大樓公寓式住宅，內部共設有一開放式小型廚房、一客廳及一臥房，兩未成年人夜間均與聲請人共同就寢，而客廳區內另針對兩未成年人活動需要，設有兩未成年人書桌並規劃有一小型遊戲區，住家空間尚屬適中，家務整理狀況屬良好」、「相對人（即被上訴人）12樓之5住所內部同樣設有一客廳、一開放型小廚房及一臥室，臥房空間為相對人長子獨立使用，相對人與兩未成年人於相對人家中居住期間均於客廳處打地鋪就寢，兩未成年人衣物、玩具、生活用品等多放置客廳處，住家環境整理情形略顯散亂」等語（本院卷一第302-303頁），及被上訴人陳稱：伊租屋處僅為小套房，故伊週六、日接子女同住照顧時，係住在伊大兒子住處，該處只有一房一廳，房間給伊大兒子使用，伊與兩造子女都在客廳打地鋪等語（本院卷一第217-218頁）以觀，堪認上訴人之住處為兩造子女原熟悉之住居環境，且家務整理狀況良好，而被上訴人於週六、日接子女同住照顧之處所，則主要為其大兒子所使用，僅於週六、日供被上訴人及兩造子女在該處客廳打地鋪暫時居住，並非被上訴人之租屋處。
　⒊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屢次不顧子女安危，將子女留置在被上訴人父母家門口或讓未成年子女獨處，不適任子女之親權人云云，惟依上訴人所提兩造通訊紀錄（原審卷第259頁），上訴人於110年5月間係將子女送至被上訴人父母家，尚難逕認上訴人有將子女置於危險處所。另被上訴人所提112年2月4月、112年2月10日大樓監視器畫面截圖（本院卷一第77-81、83頁）、112年3月8日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本院卷一第85頁），除經上訴人主張：係因伊外出兼職，一時未及時接送子女，且子女係搭乘幼兒園接駁車返家到一樓大廳或社區庭院，為相對封閉之場域等語外，前開截圖中亦均顯示有大樓管理員在場，且112年2月4日17時09分，兩造長女由老師送回大廳後，老師有與長女在大廳等候（本院卷一第77頁），並於17時12分（僅相隔約3分鐘）即由被上訴人帶長女出現在大廳（本院卷一第81頁上方截圖），亦難認兩造長女有於危險環境獨處之情形。參以被上訴人陳稱：娃娃車每天把長女送到大樓大廳內；112年2月那段時間，有住戶或管理員向伊講，長女下車回到大廳至上訴人接回，會相隔半小時、1小時或1個半小時，故伊每天下班後，會到大廳等長女等語（本院卷一第217頁），堪認兩造長女嗣後經老師送回住處大廳時，被上訴人已在旁等候。至於被上訴人所提112年6月8日至9日監視器畫面（本院卷一第159-163、205-208頁），除經上訴人主張：當日子女入睡後，伊半夜身體突然疼痛不適，考量子女不會立即清醒，而外出購買止痛藥，服用後有暈眩狀況，故停靠路邊休息，待可以駕車後始返家，此為偶發狀況等語外，因被上訴人於社工員訪視時，提及上訴人分別於3月8日將長女獨留在住家大樓一樓大廳、6月9日深夜將兩未成年人獨留家中而自行外出等情形，已由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介入，並經南家扶中心社工定期訪視關心兩未成年人生活狀況後，上訴人已有調整其時間安排，改善兩未成年人獨留問題，兩未成年人未有再度受獨留情形一節，亦有前開訪視報告（本院卷一第304頁）可稽，尚難認上訴人有不適任親權人之情事。
　⒋另被上訴人抗辯：伊於113年6月以後，就沒有見到子女，直至伊聲請強制執行，上訴人才願意讓伊與子女見面。且上訴人夥同他人將伊機車擅自移動並破壞，子女在旁看到，有驚訝、恐慌之反應，上訴人非友善父母，不適任子女親權人云云，雖提出兩造通訊資料（本院卷二第43、97頁）、臺南地院執行命令（本院卷二第95頁）、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本院卷二第99頁）、錄影畫面截圖（本院卷二第101-103頁）為證，惟經上訴人主張：伊從未反對被上訴人探視子女，是因伊於113年6月11日與被上訴人溝通定期足額給付子女扶養費及房貸之事，被上訴人欲直接結束對話，上訴人想挽留被上訴人，繼續討論此議題，遭被上訴人拉扯手腕並撞上防火門而跌倒受傷，子女在場目睹，恐懼被上訴人，伊才不敢讓子女與被上訴人接觸等語，並提出驗傷診斷書（本院卷一第443頁）為證。觀諸被上訴人所提臺南地院裁定內容（本院卷二第50頁），兩造於前開時地發生肢體衝突時，子女確有在場目睹，則縱上訴人因考量子女之感受，而暫未讓被上訴人與子女會面，亦難逕認其非友善父母。至於被上訴人所提前開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及錄影畫面截圖，無法逕認上訴人有夥同他人破壞被上訴人車輛，致子女目睹而有驚訝、恐慌之反應。
　⒌本院斟酌前開訪視報告及上情，上訴人婚後為家庭主婦，自兩造子女出生以來即擔任兩造子女之主要照顧者角色，照護經驗充裕，其所有之現住所亦為兩造子女熟悉之環境，且家務整理狀況屬佳，為合宜之照顧環境。而被上訴人搬離兩造同住處後，兩造子女仍與上訴人於原住處共同生活，由上訴人主要照顧（被上訴人僅照顧週六晚上6點至週日晚上8點，本院卷一第97、212頁），兩造子女與上訴人間之親子互動及依附關係亦均良好，並於訪視時表述如前。再參諸兩造均聲明由其一方單獨行使負擔子女之權利義務，難認其等有共同行使負擔子女權利義務之共識，且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已有諸多爭執，若由兩造共同行使負擔子女之權利義務，亦難期兩造對子女各項事務之處理或決定能平和妥善達成共識或共同處理；再者，上訴人目前亦已有工作收入，並經本件酌定被上訴人應負擔之兩造子女扶養費（如後述）等情狀，基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考量，認由上訴人行使負擔兩造子女之權利義務，應為適當。
　⒍上訴人既經本院酌定為行使負擔兩造子女權利義務之人，則被上訴人反請求酌定由其行使負擔兩造子女之權利義務，及於其行使負擔兩造子女權利義務時，上訴人應給付之子女扶養費，均屬無據。　
　㈣再按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帶回子女、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給付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或命為相當之處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本質言，此之扶養義務應屬生活保持義務，與同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屬生活扶助義務尚有不同，故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養，自不受民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即不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為限（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219號判決參照）。再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其扶養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觀之民法第1116條之2、第1119條自明。故父母離婚後，未行使親權之父母一方，僅其親權之行使暫時停止，其與未成年子女之身分關係，不因離婚而受影響，父、母仍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及身分，與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共同對未成年子女負保護教養之義務，不因父、母之一方之經濟能力足以使受扶養人獲得完全滿足之扶養，而解免他方之共同保護教養義務（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1582號判決參照）。復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故扶養費數額之多寡，亦應依此情形而為適當之酌定，不得僅以某一固定年度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之寬減額或免稅額為其唯一之標準定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88號判決參照）。又110年1月13日修正公布民法第12條關於「滿18歲為成年」之規定，自112年1月1日施行。
　⒈被上訴人對兩造子女之扶養義務，既不因兩造離婚而受影響，已如前述，上訴人又經本院酌定為兩造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人，則其請求酌定被上訴人將來應給付之子女扶養費，自屬有據。
　⒉又上訴人於懷孕前為補習班美語老師，月收入28,000元，目前在補習班兼職代課老師，每月2、3千元至1萬餘元不等；被上訴人在○○○○工作，平均月收入約10萬元，業經兩造陳述明確（本院卷一第98、385頁）。另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有在○○○○○○公司工作，及在高雄大學擔任助教暨從事○○工作等情，亦有被上訴人所提資料（本院卷一第393-395頁）可稽；兩造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復各如附表一、二所示（不爭執事項㈧、㈨），兩造並同意兩造子女每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各以33,114元計算（不爭執事項㈤）。
　⒊本院審酌兩造之年齡及前述工作能力、經濟狀況，及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聲明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子女扶養費數額，均為每人每月各16,557元（原審調字卷第7頁、本院卷一第7頁、本院卷二第78頁），且依兩造之調解筆錄（原審調字卷第205-206頁），上訴人於原審尚無工作收入時，同意被上訴人按月給付2名子女扶養費共計33,000元（即每名16,500元）之數額，亦與前開上訴人聲請酌定之金額相近，上訴人目前復已有相當之工作收入等情狀，認由被上訴人負擔2名子女至成年（滿18歲）前每月之扶養費各16,557元，應屬適當。
　⒋又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之規定，關於命給付扶養費之分擔，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是為確保兩造子女受扶養之權利，爰依上開規定，就扶養費部分併諭知被上訴人遲誤一期履行，其後6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㈤另按夫妻離婚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5項定有明文。此一「會面交往權」之規定，在使未取得親權之一方，於離婚後，得繼續與其子女保持連繫，並藉此了解子女之生活狀況，與子女一同成長，此不惟為未取得親權之父母一方之權利，亦係保障子女有再享天倫之機會，蓋父母之仳離，既非子女所得置喙，亦非渠等所願，尤不得因父母間之感情因素，剝奪子女同享親情之權利，是應儘量使子女有同等接受父母雙方感情之滋潤機會，且適當之會面交往，亦足彌補子女因父母離異所造成母愛（或父愛）之欠缺。本院衡酌上情，並參酌兩造對與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之意見（本院卷一第384頁、本院卷二第31頁），及考量農曆春節與寒假期間多有重疊，無就農曆春節另訂會面交往之必要等情，爰依上訴人之聲請，酌定被上訴人得與甲○○、乙○○會面交往之方式如附表三所示。
　㈥末按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就本法所定之約定財產制中，選擇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4條、第1005條定有明文。又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慰撫金。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030條之4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⒈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起訴請求離婚，關於兩造財產範圍及價值之計算，以提起離婚訴訟時（即110年1月21日）為準。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如附表一所示。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如附表二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㈥、㈦、㈧、㈨）。
　⒉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1臺灣銀行安平分行存款，係上訴人父親死亡，出售房產之遺產金額，不應列為上訴人之婚後財產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不足採信。
　⒊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2土地銀行安平分行之帳戶（下稱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平日為上訴人母親丁○○使用，該帳戶之269,362元，應排除於上訴人之剩餘財產之外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
　⑴丁○○曾對上訴人父親潘○○之繼承人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經臺南地院106年度家聲字第69號、107年度家聲抗字第37號裁定，潘○○之繼承人應於繼承潘○○所得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丁○○821,419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確定，丁○○並執前開確定裁定，向臺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而於108年3月14日臺南地院108年度司執字第12355號強制執行程序中，同意債務人於108年3月15日前將現金542,093元（含訴訟費用、利息、執行費用等），匯入丁○○指定之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等情，固經本院調閱前開執行案卷核閱綦詳，惟依上訴人土銀帳戶之客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本院卷一第411頁），該筆542,093元於108年3月15日匯入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後，隨即於108年3月21日提領現金60萬元，已難認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內尚有丁○○前開強制執行所得之款項存在。
　⑵丁○○雖於本院證稱：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是伊在使用，從107年6月21日現金存入10萬元開始，伊就使用這個帳戶，因伊之帳戶曾經被銀行查扣款項，所以伊自己之帳戶不能出入。平常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都在伊這裡。108年3月15日入帳542,093元之款項，是伊聲請代墊子女扶養費之款項，因伊信用出問題，沒有帳號出入，就以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出入這個款項，當時是伊自己陳報要匯到這個帳戶，伊有跟上訴人說「媽媽沒有帳戶，妳的帳戶讓我出入」。錢匯進去後，因伊之前有錢被查扣之經驗，伊會怕，還是會把錢領出來，領完一陣子後，又把錢存進去。伊房子被查封是約民國90年，查封沒多久就被法拍，法拍的錢扣下來，加上後來之利息，伊還欠100多萬元。90年到107年那時候，伊金錢往來都是放在家裡，家裡有很多空間，伊一直都用現金交易，直到這筆錢出來，那時候伊跟上訴人說伊沒有帳號，所以上訴人這個帳號給伊用。錢（542,093元）匯進來，伊隔天就領出，因伊帳戶曾經被銀行扣，所以伊會怕。伊當天領出來後，想想覺得不對，伊沒地方放錢，所以就放回去，且伊擔心這個帳號是不是被查出來，錢會被扣掉，所以伊那段時間很緊張、有恐懼感，錢領一領又寄進去，且一天伊最高領6萬元，還連續領好幾天。伊之前有領60萬元，放家裡覺得不妥，再拿進去存，存完後覺得心理不安，後面又一次6萬、6萬領出來，伊那段時間心裡覺得不安，怕錢又被法院查扣，才會60萬元領出來，後來陸陸續續把錢存入，存入後又覺得不妥，又把錢領出。伊目前還有積欠銀行等語（本院卷二第10-17頁）。惟查：
　①上訴人於原審曾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嗣雖經其撤回（原審卷第390頁），惟據其於原審所提自己之婚後財產資料（原審卷第377頁附表三），已將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之269,362元列為其婚後財產計算，並未主張前開款項為丁○○所有，直至113年5月22日本院準備程序，始主張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實際上使用人為丁○○（本院卷一第385頁）。
　②上訴人於本院原主張：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開戶（107年6月19日）後一直閒置，後來因丁○○有銀行貸款問題，丁○○問伊可不可以使用此帳戶，伊說好，約於108年開始就由丁○○使用迄今等語（本院卷二第8頁）；經本院提示上訴人所提該帳戶之客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本院卷一第411頁）後，上訴人又改稱：107年6月21日後（即107年6月19月開戶後未幾）就由丁○○使用等語（本院卷二第8頁），前後陳述不一。
　③依丁○○前開證述，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係從107年6月21日開始，即由丁○○使用，丁○○並持有該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然丁○○卻又證稱：108年3月15日入帳542,093元之款項，是伊聲請代墊子女扶養費之款項，因伊信用出問題，沒有帳號出入，當時是伊自己陳報要匯到這個帳戶，伊有跟上訴人說「媽媽沒有帳戶，妳的帳戶讓我出入」。90年到107年，伊金錢往來都是放在家裡，家裡有很多空間，伊一直都用現金交易，直到這筆錢出來，那時候伊跟上訴人說伊沒有帳號，所以上訴人這個帳號給伊用等語（本院卷二第11、12頁）。是若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於107年6月21日開始即交由丁○○使用，並由丁○○持有該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則丁○○嗣後於108年3月間前開強制執行程序中，欲以該帳戶供債務人匯款時，實可自由使用上訴人土銀帳戶，又何須再向上訴人表示因伊沒有帳號，要上訴人將此帳號給伊出入前開542,093元款項之必要。
　④再者，該筆542,093元於108年3月15日匯入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後，隨即於108年3月21日提領現金60萬元，已如前述，丁○○雖證稱：錢（542,093元）匯進來，伊隔天就領出，伊有領60萬元，因伊帳戶曾經被銀行扣，所以伊會怕。領出來後，想想覺得不對，伊沒地方放錢，放家裡覺得不妥，再拿進去存，存完後覺得心理不安，後面又一次6萬、6萬領出來。伊那段時間心裡覺得不安，怕錢又被法院查扣，才會60萬元領出來，後來陸陸續續把錢存入，存入後又覺得不妥，又把錢領出等語（本院卷二第14、17頁），惟觀諸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於107年6月21日後，即陸續有款項存入，迄至108年3月15日匯入542,093元之前，該帳戶累積可用餘額曾達10餘萬元至20餘萬元不等，並未於存入後隨即領出，此與丁○○證稱：90年到107年那時候，伊金錢往來都是放在家裡，家裡有很多空間，伊一直都用現金交易，直到（108年3月15日）這筆錢出來等語（本院卷二第12、13頁）之情節已有不符；再參諸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於108年3月21日提領60萬元後至108年10月17日期間，仍陸續有款項存入，累積可用餘額曾達19萬餘元至55萬餘元不等，且未隨即全數領出，亦與丁○○因仍積欠銀行款項，而長年習慣以現金交易並將現金存放在自家空間之情形不符。是丁○○之證述尚無從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⒋上訴人主張：其婚後為全職家庭主婦，被上訴人當時表示欲給上訴人保障，故同意出資購買附表一編號8、9、10門牌臺南市○○區○○○街000號5樓之2房地（含停車位，下稱5樓之2房地）贈與上訴人，且為求登記便利，直接於購買時，將上訴人登記為所有權人，省略贈與之行政手續，5樓之2房地實際上均由被上訴人出資及負擔房屋貸款，為被上訴人贈與，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應排除計算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
　⑴5樓之2房地係於106年5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上訴人所有，有估價報告書所附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可考，並非由被上訴人贈與移轉而來。
　⑵上訴人於原審將5樓之2房地列為其婚後財產，並未主張為被上訴人贈與之財產。（原審卷第377頁）
　⑶依上訴人所述，兩造係因上訴人婚後辭職，全職在家照顧家庭及子女，而協議由被上訴人出資購買5樓之2房地，登記為上訴人所有，則此乃係兩造間就家務分擔及家庭經濟之分配安排，上訴人因分擔家務及子女之照顧而取得5樓之2房地所有權，尚難逕認係被上訴人所贈與。且上訴人陳稱5樓之2房地之房貸借款人為被上訴人（本院卷一第219頁）一節，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63頁），則被上訴人按期繳納貸款，亦係為清償自己之借款債務。
　⑷綜上，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⒌上訴人主張：其3筆就學貸款餘額（原審卷第338頁），應列為其負債云云，核諸前開就學貸款係上訴人婚前債務一節，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382頁），自非屬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則其前開主張，亦無可採。　
　⒍被上訴人抗辯：附表二編號2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下稱臺企銀）東臺南分行（下稱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存款，係其同學丙○○因信貸破產，借用該帳戶所存入之款項，該帳戶內存款非被上訴人所有等語，雖為上訴人所否認，惟查：
　⑴證人丙○○於本院證稱：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至目前為止，都是伊在使用。從100年、還是101年開始，就都是伊在用，使用時間大概有10年了。這個帳戶，伊通常都在臺中市大雅區之臺企銀出入，領錢、存錢、存支票都是在這裡。到目前為止，這個帳戶存摺還是在伊手上。伊平常都在櫃檯存錢，領錢用提款卡，大部分都在大雅區這間臺企銀領錢，存錢一定是到櫃檯去存。伊與被上訴人關係很好，與被上訴人沒有互相借錢或還錢。伊因信用不正常，所以借被上訴人之臺企銀帳戶使用。這個帳戶的錢，都是伊在存的，因為伊信任被上訴人，伊不會擔心錢被被上訴人領走。這個帳戶裡放了100多萬元，不是一開始就這麼多，伊存好幾年。伊使用前開帳戶期間，有使用ATM轉帳功能，都是在臺中大雅操作。本院卷一第259頁「代收付行050」有2筆支出，那是伊房東帳號，102年11月5日8,315元是伊繳房租的錢，伊都用匯款給房東。102年12月3日「代收付行050」6,515元支出，是伊從被上訴人這個帳戶轉到伊漁會帳戶，繳納漁保的錢。本院卷一第261頁下方「代收付行812」支出3,005元，是伊跨行領錢，提款卡在伊這裡，都是伊在用的，也是在臺中。本院卷一第262頁「代收付行822」支出5,005元，應該是伊操作，在何處操作及用途為何，要跟伊說在哪家銀行，伊才說的清楚，伊絕大部分都是在大雅的銀行。本院卷一第263頁「代收付行490」存入票據6,720元，是伊在臺中做便當，有做一些工廠，工廠會開票給伊等，伊就拿去大雅的臺企銀兌現等語（本院卷一第375-380頁），並當庭提出存摺4本，有存摺封面影本（本院卷一第397-399頁）附卷可稽。
　⑵臺企銀東臺南分行檢送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自99年1月至1110年1月21日之帳戶往來明細（本院卷一第243-291頁）中，所載代收付行011、050、812、822、490，經本院向該行函詢結果，011係臺企銀大雅分行、050係臺企銀（ATM）、812係台新銀行、822係中信銀、490係臺企銀臺中分行，有臺企銀東臺南分行113年6月4日臺企東臺南字第721113047號函（本院卷一第417頁）可考，且自99年1月至110年1月期間，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均持續有以代收付行011（即臺企銀大雅分行）交易之紀錄，核與丙○○前開證述之情節相符。
　⑶依上開事證相互勾稽，被上訴人抗辯：附表二編號2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存款，非被上訴人所有，不應列為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等語，堪可採信。
　⒎被上訴人抗辯：附表二編號6土地銀行東臺南分行帳戶，係90幾年時開戶，為婚前即有之資金往來，該帳戶之22,423元係伊婚前之餘額。附表二編號17之飛宏2000股，係伊婚前投資股票往來之金額所買云云，為上訴人所否認，被上訴人未另舉證以實其說，均難憑採。
　⒏另上訴人聲請調閱被上訴人於華南銀行臺南分行、土地銀行東臺南分行、國泰世華銀行臺南分行、聯邦商業銀行富強分行、凱基證券臺南分公司，於分配基準日（110年1月21日）前5年之帳戶明細，以確認被上訴人是否有隱匿婚後財產之行為部分，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夫或妻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婚後財產，須主觀上有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之意思，始得將該被處分之財產列為婚後財產，且按諸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應由主張夫或妻之他方為減少己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處分者，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參照）。上訴人既未主張被上訴人有何為減少上訴人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5年內處分婚後財產之情事，則其逕聲請為前開調查，均無調查之必要。
　⒐又附表一編號9、附表二編號15之停車位，價值各為100萬元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29、83-84頁），堪予認定。
　⒑依上，兩造之婚後剩餘財產差額如下：
　⑴依附表一計算，加計停車位價值100萬元，上訴人之婚後剩餘財產為5,821,730元。
　⑵依附表二計算（扣除附表二編號2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存款），加計停車位價值100萬元，及扣除所負債務4,520,298元，上訴人之婚後剩餘財產為653,316元。
　⑶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5,168,414元（5,821,730－653,316＝5,168,414），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得向上訴人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金額為2,584,207元（5,168,414×1/2＝2,584,207）。
　⑷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3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其立法意旨，在使夫妻雙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婚姻關係消滅而雙方無法協議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以達男女平權、男女平等之原則。例如夫在外工作或經營企業，妻在家操持家務、教養子女，備極辛勞，使夫得無內顧之憂，專心發展事業，其因此所累積之資產或增加之財產，不能不歸功於妻子之協力，則其剩餘財產，除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者外，妻自應有平均分配之權利；反之，夫妻易地而處，亦然。惟夫妻之一方如有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對於婚姻共同生活或於財產之累積或增加並無貢獻或協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財產之正當基礎時，不能使之坐享其成，獲得非分之利益。此際如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法院得調整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以期公允。是法院為前項裁判時，猶應斟酌夫妻婚姻生活情形，雙方於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協力、財產取得及經濟能力等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106年度台上字第716號判決參照）。
　①上訴人雖主張：兩造婚後，被上訴人表示其收入豐厚，希望上訴人專心照顧家庭，上訴人因而辭職為全職主婦，打理家庭，照顧子女，被上訴人卻倚仗經濟優勢地位，動輒對上訴人進行言語或經濟壓迫，並與他人有出軌情事，令上訴人心痛，兩造婚姻已形同陌路，可證被上訴人於婚姻生活之貢獻及協力，實有負面影響，被上訴人請求平均分配差額，顯失公平，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酌減云云，惟依上訴人所述，兩造婚後，被上訴人實為家庭經濟來源，縱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感情不睦，亦難認被上訴人對家庭無所付出或疏於照顧家庭。
　②上訴人並陳稱：兩造分居後，被上訴人仍繳納上訴人名下房屋貸款每月13,000元，及給付2名子女每月共33,000元之扶養費，暨長子安親費每月11,000元等語（本院卷一第97頁），亦難認被上訴人有何不事生產、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
　③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不務正業、浪費成習，或對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等情事，則其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酌減被上訴人之剩餘財產分配額，即屬無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並聲請酌定親權及子女扶養費、會面交往方式，應予准許。其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至6項所示。至於前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又被上訴人於本件為反請求，聲請酌定親權及子女扶養費，不應准許，其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584,207元，及自本件離婚部分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反請求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李素靖


　　　　　　　　　　　　　　　　　　　法　官　林育幟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凌昇裕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
		編號

		上訴人婚後財產

		所負債務

		備註



		1

		臺灣銀行安平分行存款：327,557元

		


		原審卷第336-338頁



		2

		臺灣土地銀行安平分行存款：269,362元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該帳號為丁○○使用。
被上訴人否認）

		


		原審卷第341頁



		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存款：0元

		


		原審卷第309-311頁



		4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75,979元

		


		原審卷第87頁



		5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11,599元

		


		原審卷第87頁



		6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268,703元

		


		原審卷第87頁



		7

		三商美邦人壽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6,806元

		


		原審卷第87頁



		8

		臺南市○○區○○段0000○號（門牌：○○○街000號0樓之2）房屋：1,544,674元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為被上訴人贈與。
被上訴人否認）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49-151頁



		9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545）：1,972,067元
（有附平面停車位一個）。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為被上訴人贈與。
被上訴人否認）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41-143頁



		10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545）：344,983元。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為被上訴人贈與。
被上訴人否認）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45-147頁









附表二：
		編號

		被上訴人婚後財產

		所負債務

		備註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存款：248元

		


		原審卷第209-211頁



		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東台南分行存款：1,448,432元
（被上訴人抗辯該帳戶為丙○○使用。
上訴人否認）

		


		原審卷第249-253頁



		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台南分行活期儲蓄存款：0元

		


		原審卷第205頁



		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永康分行證券活期儲蓄存款：0元

		


		原審卷第205頁



		5

		聯邦商業銀行富強分行：55元

		


		原審卷第217頁



		6

		土地銀行東臺南分行：22,423元
（被上訴人抗辯為婚前財產。
上訴人否認）

		


		本院卷一第491頁



		7

		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302,109元

		


		原審卷第53頁



		8

		國泰人壽富貴保本三福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72,170元

		


		原審卷第53頁



		9

		國泰人壽鍾愛一生313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0元

		


		原審卷第53頁



		10

		國泰人壽鍾愛一生313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0元

		


		原審卷第53頁



		11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2,560元

		


		原審卷第87頁



		12

		南山人壽南山康樂限期缴費終身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57,849元

		


		原審卷第105頁



		13

		臺南市○○區○○段0000○號（門牌：○○○街000號00樓之0）房屋：1,417,152元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35-137頁



		14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359）：1,809,016元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27-129頁



		15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359）：316,712元（有附一個平面停車位）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31-133頁



		16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41,520元

		


		原審卷第235頁、本院卷一第387頁



		17

		飛宏2000股：31,800元
（被上訴人抗辯是以婚前財產所買。
上訴人否認）

		


		本院卷一第511頁



		18

		


		臺灣銀行高雄科學園區分行房屋貸款餘額：2,320,298元

		原審卷第301頁



		19

		


		臺灣土地銀行安南分行貸款：2,200,000元

		原審卷第381頁









附表三：
一、甲○○、乙○○滿14歲以前：
　㈠被上訴人得於每月第2、4週之星期六上午9時起，前往甲○○、乙○○所在之處所與甲○○、乙○○會面，並得接甲○○、乙○○外出照顧，至翌日下午6時之前送回上訴人之住處。
　㈡甲○○、乙○○就讀之學校放寒、暑假期間，除仍得維持前述之會面交往方式外，寒假並得增加5日之同住期間（兩造如無法協議上開期間，則自寒假開始第1日起算5日），暑假並得增加10日之同住期間（兩造如無法協議上開期間，則自暑假開始第1日起算10日），上開同住期間，由被上訴人於期間始日上午9時起，前往甲○○、乙○○所在之處所接甲○○、乙○○外出照顧，至期間末日下午6時之前送回上訴人之住處。
　㈢探視前被上訴人應於2日前通知上訴人，上訴人無正當理由不得無故拒絕。
二、甲○○、乙○○滿14歲以後：應尊重甲○○、乙○○個人之意願，由其自主決定與被上訴人會面之時間及方式。
三、其他應遵守方法及規則：
　㈠被上訴人除前開會面交往方式外，並得以電話、信件、電子郵件與甲○○、乙○○保持聯繫，上訴人應予以尊重。
　㈡上訴人或其家人應於被上訴人探視甲○○、乙○○時，交付甲○○、乙○○之健保卡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送回甲○○、乙○○時，應交還健保卡予上訴人。
　㈢被上訴人於探視期日若逢甲○○、乙○○須上才藝班、課後輔導、返校日等課程，被上訴人應負責接送上下課。
　㈣兩造之實際住所、聯絡電話如有變動，應告知對方。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上字第82號
上 訴人 即  
反請求被告  A01
訴訟代理人  蘇文斌律師
            許婉慧律師
            郭子誠律師
            方彥博律師
被上訴人即
反請求原告  A02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11月2日臺
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婚字第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
訴人並為反請求，本院於114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
兩造所生子女甲○○（民國000年0月00日生）、乙○○（民國000年0
0月00日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上訴人任之。
被上訴人應自本判決關於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確定由
上訴人任之翌日起，至甲○○成年之前一日即民國121年1月18日止
，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甲○○扶養費新臺幣16,557元予上訴人代
為管理支用，不足一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
算；自上開部分確定之日起，被上訴人如遲誤一期未履行，其後
6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被上訴人應自本判決關於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確定由
上訴人任之翌日起，至乙○○成年之前一日即民國125年10月24日
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乙○○扶養費新臺幣16,557元予上訴人
代為管理支用，不足一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
計算；自上開部分確定之日起，被上訴人如遲誤一期未履行，其
後6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被上訴人在甲○○、乙○○成年之前，得依附表三所示之方式與甲○○
、乙○○會面交往。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新臺幣2,584,207元，及自本件離
婚部分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
反請求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廢棄部分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上訴駁回部分第
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反請求訴訟費用由反請求被告負擔
百分之93，餘由反請求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又家事非訟事件之合
    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及第4
    3條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79條定有
    明文。上訴人即反請求被告（下稱上訴人）於原審請求離婚
    及因判決離婚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併聲請酌定離婚後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扶養費、會面交往方式，嗣
    上訴人上訴後，被上訴人即反請求原告（下稱被上訴人）反
    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及聲請酌定離婚後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暨扶養費，核與前揭條文規定尚無不合，
    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2年10月14日結婚，婚後同住在
    臺南市○○區○○○街000號5樓之0住所，育有未成年子女甲○○、
    乙○○。兩造婚後個性不合，價值觀差異甚大，不時因細故爭
    吵，被上訴人情緒失控時，常對上訴人惡言相向、辱罵三字
    經、摔東西，甚至推上訴人身體，將手邊之物砸向上訴人。
    106年間，上訴人發現被上訴人與不詳女子有肢體及言語上
    親暱舉動，甚至有性交行為，然上訴人為讓未成年子女有完
    整家庭，仍與被上訴人溝通協調，試圖挽回婚姻，被上訴人
    反變本加厲，主動欲解消婚姻關係。109年9月1日凌晨3時許
    ，被上訴人以平底鍋砸傷上訴人，並拿刀架在上訴人脖子，
    意圖殺害上訴人，上訴人報警，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日搬
    離兩造同住處，與上訴人分居至今。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
    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並依民法第1056條第1、
    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0萬元之非財
    產上損害賠償。又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均由上訴人主責照顧
    ，關係親暱良好，考量未成年子女年紀尚幼，如搬出與被上
    訴人同住，需適應新環境，故由上訴人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
    之權利義務，應屬對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被上訴人與未
    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時間，同意依法院公定版本酌定
    。再者，109年度臺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21,019元，
    參酌未成年子女成長過程額外需要之補習及安親等費用，每
    名未成年子女之月消費支出應以33,114元計算為當，依兩造
    收入財產狀況，應以上訴人負擔10分之3、被上訴人負擔10
    分之7比例計算為宜等語。
三、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就前開109年9月1日事件提出通常保
    護令聲請，雖經一審核發通常保護令，惟被上訴人提出抗告
    後，抗告審法院認上訴人未舉證以實其說，而以110年度家
    護抗字第22號裁定廢棄原通常保護令，並駁回上訴人之聲請
    ，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時常對
    上訴人惡言相向、辱罵三字經、摔東西、推上訴人身體、將
    手邊之物砸向上訴人、106年間與不詳女子有肢體及言語上
    親暱舉動、性交行為云云，被上訴人均否認，上訴人所提證
    物，亦不足證明被上訴人有前開行為。被上訴人暫時搬離住
    所係為避免衝突，事後亦陸續向上訴人表明回去之意願，上
    訴人未接受，兩造因而持續分居中。上訴人提出之109年1月
    2日兩造對話錄音檔，當時兩造已為家庭花費，意見分歧數
    日，被上訴人因每月要交付60,000元給上訴人支出家庭費用
    ，還需負擔房貸等開支，在經濟壓力下才講出離婚等字眼，
    並無離婚真意。上訴人未舉證離婚事由，不得依民法第1056
    條第1、2項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且縱認兩造無法
    維持婚姻，亦難謂上訴人無任何過失。另上訴人曾於110年5
    月間，將未成年子女獨留在被上訴人父母歸仁家門口後，逕
    自離去，亦曾於111年7月間，再次威脅要將未成年子女獨留
    在被上訴人父母歸仁家門口，難認上訴人適任未成年子女之
    親權人。又被上訴人同意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扶養費各以33
    ,114元計算。被上訴人為專科畢業，任職於○○○○，月收入8
    至10萬元，名下有房屋，尚有房貸未償還完畢；上訴人名下
    有房產且無貸款，應與被上訴人平均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
    費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㈢兩造所生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上訴人單獨任之。㈣被
    上訴人應於本判決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確
    定由上訴人任之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分別成年（18歲）之
    前1日止，分擔其扶養費每人每月各16,557元，並按月於每
    月5日前交付上訴人代為管理支用，被上訴人如有遲誤1期未
    履行，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㈤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
    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前開第㈤項，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並反請求：㈠反請求被告應
    給付反請求原告2,682,077元，及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之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兩造所生
    未成年子女甲○○、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反請求原告
    單獨任之。㈢反請求被告應於本判決關於甲○○、乙○○權利義
    務之行使或負擔確定由反請求原告任之翌日起，至甲○○、乙
    ○○分別成年（18歲）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子
    女扶養費各16,557元予反請求原告代為管理支用。如有遲誤
    1期履行，其後6期視為全部到期。
　　上訴人答辯聲明：反請求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2年10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000
    年0月00日生）、乙○○（000年00月00日生），目前婚姻關係
    仍存續中，惟於109年8月底未同住迄今。(調字卷第58-64頁
    )
　㈡兩造於109年1月2日之錄音及譯文，如調字卷第25頁及原審卷
    第143-157頁所示。
　㈢上訴人曾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聲請對被上
    訴人核發通常保護令，經臺南地院110年度家護字第76號裁
    定核發通常保護令，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臺南地院
    110年度家護抗字第22號裁定廢棄原通常保護令，駁回上訴
    人於原審之聲請。(原審卷第97-101頁、前開通常保護令案
    卷）
　㈣原審囑託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派員訪視兩造，該
    會以110年5月13日南市童心園（監）字第00000000號檢送之
    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如原審調字卷第120-130頁所示
    。本院囑託臺南市同心圓社會福利關懷協會訪視兩造及子女
    ，該會檢送之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如本院卷一第299-
    306頁所示。
　㈤兩造同意未成年子女甲○○、乙○○每人每月所需扶養費，各以3
    3,114元計算。（原審卷第390頁不爭執事項㈠）
　㈥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
    財產制。
　㈦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起訴請求離婚，關於兩造財產範圍及
    價值之計算，以提起離婚訴訟時（即110年1月21日）為準。
　㈧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如附表一所
    示。
　㈨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如附表二
    所示。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依民法1052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訴請離婚，有無理由
    ？
　㈡若本件離婚請求經准許，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由何方任之？兩造分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比例為
    何？
　㈢上訴人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
    萬元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有無理由？
　㈣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剩餘
    財產差額為若干？
七、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婚姻乃一男一女之兩性結合，以組織家庭，共同生活為目
    的。故有足以破壞共同生活或難以維持共同生活之情事發生
    ，允宜許其離婚以消滅婚姻關係。74年6月3日修正公布之民
    法親屬編，就裁判離婚之原因，為應實際需要，參考各國立
    法例，增設民法第1052條第2項，明定有同條第1項以外重大
    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亦得請求離婚。是對於家庭生活之
    美滿幸福，有妨礙之情形，即得認其與此之所謂難以維持婚
    姻之重大事由相當（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040號判決參
    照）。
　⒈兩造於102年10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乙○○
    ，目前婚姻關係仍存續中，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
    ），堪予認定。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曾與其他女子視訊，視訊畫面中可看
    見該名女子面貌及乳房裸體等情，業據其提出影片光碟（本
    院卷一第111頁）為證。又依不爭執事項㈠及不爭執事項㈡、㈢
    之錄音、譯文、保護令裁定所示，109年6月間，上訴人以帶
    子女與家人出遊為由，帶子女外出多日，卻未將上訴人實際
    上未與子女同遊之事告知被上訴人，被上訴人知悉後，多次
    傳訊息質問上訴人；109年1月2日兩造爭執中，被上訴人提
    及離婚之事，兩造並於109年8月底分居迄今；109年9月1日
    ，兩造又因照顧子女之事發生衝突。被上訴人並陳稱：兩造
    衝突及摩擦越來越多，伊才搬離兩造住所等語（本院卷一第
    60頁），堪認兩造因細故已時生爭執，感情不睦。
　⒊再參諸上訴人陳稱：伊無法與被上訴人在同個空間，覺得壓
    力很大，快要窒息；被上訴人搬離兩造同住處後，雖有在LI
    NE說要回來同住、要挽回，但伊辦不到，不敢讓被上訴人回
    來；每次因子女之事需要與被上訴人接觸，伊好不舒服，睡
    不著、吃不下等語（本院卷一第95、96頁）以觀，上訴人顯
    無再與被上訴人共同生活之意願，被上訴人嗣並陳明其同意
    離婚等語（本院卷一第153頁、本院卷二第93頁）明確，益
    徵兩造於分居期間，仍無良性互動，且迄今無法取得彼此之
    諒解。
　⒋上訴人雖主張：係因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日）拿水果刀架
    伊脖子、威脅伊，伊才不敢讓被上訴人回來云云，惟為被上
    訴人所否認，上訴人既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之
    主張，尚難憑採。
　⒌綜上，兩造間互信互諒、相互扶持之感情基礎已嚴重動搖或
    流失殆盡，客觀上已難以繼續維持，且達重大破綻程度，而
    無回復之望，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
    ，應予准許。
　⒍又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數項訴訟標的，未定有先後之順
    序，請求法院擇一為其勝訴之判決，為選擇訴之合併。原告
    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勝訴判決時，法院得僅依該項
    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酌（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2954號判決參照）。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
    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既經准許，則其另依民法第1052條
    第1項第3款規定請求離婚，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㈡次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固得向有過失
    之他方，請求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惟以受害人無過失
    者為限，民法第1056條第1、2項定有明文。
　⒈上訴人請求離婚雖經准許，惟兩造間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
    事由，係肇因於兩造感情不睦，且被上訴人搬離兩造同住處
    後，上訴人亦無再與被上訴人同住之意願，彼此間無良性互
    動，既如前述，則兩造婚姻發生破綻而無回復希望一節，兩
    造均有可責性。
　⒉是以，上訴人並非無過失之一方，其依前開條文規定，請求
    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萬元及遲延利息，即屬無據。
　㈢又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
    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
    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子女之
    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
    需要。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
    生活狀況。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父母子女間
    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父母之
    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
    。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第1項
    、第105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
    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
    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
    明文。
　⒈上訴人請求離婚，業經准許，兩造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部分，既無法協議，則依前揭規定，上訴人聲請
    酌定行使或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人，即屬有據。
　⒉又原審曾囑託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派員訪視兩造
    ，該會以110年5月13日南市童心園（監）字第00000000號檢
    送之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下稱第一次訪視報告），如
    原審調字卷第120-130頁所示。另本院囑託臺南市同心圓社
    會福利關懷協會訪視兩造及子女，該會檢送之酌定親權與會
    面訪視報告（下稱第二次訪視報告），如本院卷一第299-30
    6頁所示，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
　⑴第一次訪視報告之綜合評估及具體建議為：「…2.親權能力評
    估：聲請人（即上訴人）婚後均為家庭主婦，有豐富子女照
    護經驗，與兩未成年人有充裕親子互動時間，更熟悉兩未成
    年人受照顧習慣與喜好，且其具備教育工作背景，對於子女
    教養與認知發展可發揮教育者角色與功能，聲請人可具正向
    親職教養觀念並提供子女妥善照顧，惟聲請人婚後便未有外
    出就業經驗，未具獨立之經濟能力，加上聲請人未有支持系
    統可協助其分擔兩未成年人照顧責任，在欠缺協助照顧資源
    情況下，未來聲請人就業狀況會否影響聲請人親職時間、聲
    請人身心狀態能否負荷獨自兼顧工作及兩未成年人照顧壓力
    仍有風險疑慮，而相對人（即被上訴人）雖相較有穩定之工
    作與經濟收入，然相對人過往生活重心均以工作為重，相比
    缺乏親職照護經驗，且從相對人對兩未成年人照顧安排、互
    動情形，相對人較未能立基於兩未成年人照顧需求滿足作優
    先照顧規劃與安排，相對人之親職能力尚有待加強，整體而
    言，兩造均未具備單獨行使兩未成年人親權照護條件與準備
    。3.親職時間評估：聲請人現為全職家庭主婦，其生活作息
    安排均以配合照顧兩未成年人作息生活為主，然為培養聲請
    人獨立經濟能力、解決聲請人對經濟生活仰賴相對人提供之
    不安全感，聲請人有強烈外出就業之需求與規劃，惟因聲請
    人缺乏非正式協助照顧資源，未來若聲請人外出就業則將影
    響縮減聲請人親職時間，聲請人雖已規劃相關照護、托育資
    源安排，然聲請人對於衍生之托育費用仍期待由相對人協助
    支應，未能評估其自身經濟能力能否負荷托育費用，其托育
    規劃可行性仍待商榷；相對人工作時間經常有臨時性加班、
    配合週末值班情形，相對人下班與休假時間未有固定或規律
    性，難以配合照顧兩未成年人日常起居，相對人可配合之親
    職時間有限。4.照護環境評估：聲請人現住所為相對人婚後
    所購置之住宅，其現住所為兩未成年人熟悉之照護環境，居
    家空間適中、家務整理狀況屬佳，為合宜之照顧環境，惟未
    來聲請人能否與兩未成年人穩定居住該處仍屬未知，照護環
    境安排恐有變動之虞；相對人現自行在外租屋生活，而其週
    末照顧、陪伴兩未成年人期間，則將其照護處安排於與聲請
    人同棟大樓之相對人長子居住處(為相對人名下所有），一
    方面可就近與聲請人交接子女，一方面也維持讓兩未成年人
    於熟悉之生活環境活動，惟因該照護環境本為相對人長子居
    住空間，僅作為相對人周末期間與兩未成年人活動空間使用
    ，生活空間之安排與物品購置暫未能依據兩未成年人長期性
    居住有所準備與規劃。5.親權意願評估：聲請人考量其未具
    獨立經濟能力，難以單獨負擔扶養兩未成年人經濟生活，假
    使相對人同意協商於離婚後支付兩未成年人扶養費，減輕聲
    請人經濟負擔，聲請人則有意願承擔起未成年人主要照顧者
    責任並由聲請人單方行使兩未成年人之親權，如若相對人拒
    絕支付兩未成年人扶養費，聲請人則同意由相對人單獨負擔
    扶養兩未成年人，僅爭取每月可與兩未成年人穩定進行會面
    交往；相對人未有離婚意願，若繼續維持兩造分居狀態，相
    對人考量其退休前之工作時間難以配合親自投入子女照顧事
    務，而相對人也未有穩固協助照顧資源可幫忙托育照顧兩未
    成年人，現階段相對人未具備擔任兩未成年人主要照顧者之
    照護條件與資源，相對人希望可維持現今照顧模式，由聲請
    人主責照顧兩未成年人，而針對兩未成年人扶養費部分，相
    對人則認為應由兩造共同平均分擔之。6.教育規劃評估：聲
    請人未來若擔任兩未成年人之主要照顧者，則將維持兩未成
    年人循一般升學管道穩定就學，對於將屆幼兒園入學年紀之
    未成年人-乙○○亦已具相關入學規劃，惟因聲請人與兩未成
    年人目前生活開銷仍仰賴相對人負擔，聲請人暫未有獨立經
    濟能力可支持其執行對未成年人就學與托育資源；相對人對
    子女受學齡前教育規劃均以未成年人年滿幼兒園小班就學年
    紀後再讓其入學為主，對於滿足未成年人-乙○○學齡前受托
    育規劃則主觀期待續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兩造雖各有
    對子女照顧想法與規劃，對於其照顧規劃執行也都有需要對
    造參與、協助之處，卻未能彼此溝通、徵詢對方意見，兩造
    個別所提出之就學與托育規劃均各有不確定性。…綜合上述
    ，聲請人自兩未成年人出生以來便擔任兩未成年人主要照顧
    者角色，照護經驗充裕，且其具備教育工作背景之優勢，對
    於子女教養與認知發展可積極性發揮教育者角色與功能，聲
    請人（親）職教養觀念可針對子女年齡發展予以彈性調整並
    能提供子女妥善照顧，惟聲請人未具備獨立經濟能力，聲請
    人經濟能力能否支持聲請人提供兩未成年人穩定生活照顧環
    境，為聲請人主要風險之處，而相對人雖具有經濟資力優勢
    ，但自身照護經驗與親職能力不足又缺乏協助照顧資源，此
    為相對人難以勝任主要照顧者之劣勢處，惟考量兩未成年人
    均屬年幼，藉由穩定照護環境與照顧者更有助於協助兩未成
    年人身心安定發展，基於「生活現狀維持」原則，建議兩造
    離婚後由親職能力較佳之聲請人擔任兩未成年人之主要照顧
    者並單方行使親權，方便聲請人可維持其對未成年子女一致
    性照顧模式與教養安排，另藉由相對人補充提供經濟資源，
    滿足兩未成年人基本生存需求穩定」（原審調字卷第128-12
    9頁）。
　⑵第二次訪視報告之綜合評估及具體建議為：「1.親權能力評
    估：兩造皆無特殊健康議題，並各有獨立經濟收入可維持基
    本生活平衡，兩造自分居以來即雙方約定週間期間由聲請人
    （即上訴人）主責照顧兩未成年人，由相對人（即被上訴人
    ）主責照顧兩未成年人週末期間，兩造尚能依約定履行來延
    續親職能力互補，除相對人經濟資力較聲請人優勢外，評估
    兩造親權能力相當。2.親職時間評估：兩造稱有參與未成年
    人生活照顧及盡到扶養之責，實際陪伴、營造親子間的互動
    ，而相對人雖主張聲請人曾有獨留兩未成年人紀錄，卻也未
    見相對人有主動調整增加其親職時間分工之積極性問題解決
    舉措，依兩造的工作型態、育兒勞務與親職分工之參與狀況
    ，聲請人所投入的親職參與程度應優於相對人。3.照護環境
    評估：聲請人現住所仍居住於兩造婚後購置之公寓大樓，該
    住所為兩未成年人熟悉之照護環境，居家空間適中、家務整
    理狀況屬佳，而相對人主責照護兩未成年人期間仍將其照護
    處安排於與聲請人同棟大樓之相對人長子居住處，維持減少
    對兩未成年人生活環境變動，惟因兩造對婚後共同住所之離
    婚後處置方法遲遲未有共識，兩造未來照護環境安排仍有變
    動疑慮。4.親權意願評估：兩造皆有意願承擔父母角色、責
    任，願履行親職，瞭解會面交往之必要性，然就兩造分居期
    間之親職分工情形，兩造間仍存續親職競爭思維，對子女照
    顧安排仍以個人需求做考量基礎，無法就未成年子女需求考
    量合宜的照顧分工方式，兩造善意父母內涵表淺，行動力仍
    有待加強。5.教育規劃評估：兩造有收入來源可維持家庭經
    濟，能滿足未成年子女之教育需求，尚可表達自身的教養態
    度，惟就兩造過往討論兩未成年人照顧分工安排，缺乏問題
    解決能力，建議兩造需學習磨合『父母分工，合作親職』的模
    式，在未成年人的事務上保持平等對話與合作，是分離父母
    的責任也是義務，兩造應共同參與未成年人的成長及教養工
    作。6.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⑴未成年人1-甲○○，現
    年9歲，目前就讀億載國小4年級，未成年人2-乙○○，現年5
    歲，為無行為能力之人；未成年人-甲○○先前有接受社工訪
    視經驗，對社工來訪目的之瞭解是來詢問其生活狀況、詢問
    兩未成年人想跟誰同住，未成年人-甲○○表述其週一至週六
    上午都是由媽媽主要照顧，週六晚上則是會去12樓跟爸爸同
    住，此照顧模式已執行多年，兩未成年人目前都很習慣這樣
    兩邊居住的生活模式。⑵就未成年人1-甲○○所述，其週間與
    媽媽同住時，日常上下學都由媽媽開車接送，放學會先到安
    親班寫功課並在安親班吃晚餐，待安親班放學則與媽媽一同
    返家，放學後在家期間則多是在客廳看書，約莫20點就要準
    備就寢，而週六上午未成年人1-甲○○會去上跆拳道課，下午
    會由媽媽帶兩未成年人外出，到晚上則是由爸爸將兩未成年
    人接回12樓過夜，兩未成年人在爸爸家中受照顧期間，爸爸
    會自己準備三餐或是帶兩未成年人外出用餐，通常週日時爸
    爸會先起床幫忙兩未成年人準備早餐後又繼續睡覺，兩未成
    年人吃完早餐則是會在客廳玩、看影片，等爸爸睡醒後會帶
    兩未成年人到住家附近逛街、走走或是在家玩。⑶未成年人1
    -甲○○表述其已習慣輪流跟兩造居住生活模式，也對於要選
    擇跟誰同住感到困擾，希望可以都能有跟爸爸、媽媽同住的
    機會，未成年人希望安排週一到週四早上跟媽媽同住，週四
    晚上由爸爸接送其放學返回12樓同住至週日晚上，未成年人
    這樣與爸爸、媽媽都有同樣相處時間，為未成年人自己認為
    最好的安排。⑷未成年人1-甲○○與社工訪談期間，尚可表達
    受兩造照顧經驗及互動之情形，對社工的詢問可自然應答，
    坐姿自在不拘謹、語調平穩未顯露緊張神情；訪談期間觀察
    聲請人與兩未成年人間互動相處自然且自在，保有正向互動
    關係；另，就兩未成年人的外觀觀察，兩未成年人的面部氣
    色正常、服裝穿著符合時宜，身材比例適中，基本生活照顧
    方面尚稱良好。…綜合以上，兩造婚後長期以來具明確分工
    ，相對人多扮演工具性之親職角色，聲請人則扮演照顧者、
    情感性之親職角色，致相對人於經濟資力具優勢，聲請人則
    於親職照護經驗具照護優勢，然兩造於分居後雖可延續此互
    補照護模式維持子女基本生活照顧平衡，卻易因彼此仍深陷
    過往衝突、糾葛，彼此多是因個人情緒而對於他方的行為負
    向解讀，缺乏善意、理性溝通能力，且兩造互相指摘他方有
    親職分工消極、獨留子女等不適任照顧子女之情事，兩造單
    獨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能力尚待補強，共同親權亦
    友善不足，故難以就兩造所陳述資訊進行適任親權判斷」（
    本院卷一第304-305頁）。
　⑶又依第二次訪視報告記載：「聲請人（即上訴人）現住所為
    大樓公寓式住宅，內部共設有一開放式小型廚房、一客廳及
    一臥房，兩未成年人夜間均與聲請人共同就寢，而客廳區內
    另針對兩未成年人活動需要，設有兩未成年人書桌並規劃有
    一小型遊戲區，住家空間尚屬適中，家務整理狀況屬良好」
    、「相對人（即被上訴人）12樓之5住所內部同樣設有一客
    廳、一開放型小廚房及一臥室，臥房空間為相對人長子獨立
    使用，相對人與兩未成年人於相對人家中居住期間均於客廳
    處打地鋪就寢，兩未成年人衣物、玩具、生活用品等多放置
    客廳處，住家環境整理情形略顯散亂」等語（本院卷一第30
    2-303頁），及被上訴人陳稱：伊租屋處僅為小套房，故伊
    週六、日接子女同住照顧時，係住在伊大兒子住處，該處只
    有一房一廳，房間給伊大兒子使用，伊與兩造子女都在客廳
    打地鋪等語（本院卷一第217-218頁）以觀，堪認上訴人之
    住處為兩造子女原熟悉之住居環境，且家務整理狀況良好，
    而被上訴人於週六、日接子女同住照顧之處所，則主要為其
    大兒子所使用，僅於週六、日供被上訴人及兩造子女在該處
    客廳打地鋪暫時居住，並非被上訴人之租屋處。
　⒊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屢次不顧子女安危，將子女留置在
    被上訴人父母家門口或讓未成年子女獨處，不適任子女之親
    權人云云，惟依上訴人所提兩造通訊紀錄（原審卷第259頁
    ），上訴人於110年5月間係將子女送至被上訴人父母家，尚
    難逕認上訴人有將子女置於危險處所。另被上訴人所提112
    年2月4月、112年2月10日大樓監視器畫面截圖（本院卷一第
    77-81、83頁）、112年3月8日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本院
    卷一第85頁），除經上訴人主張：係因伊外出兼職，一時未
    及時接送子女，且子女係搭乘幼兒園接駁車返家到一樓大廳
    或社區庭院，為相對封閉之場域等語外，前開截圖中亦均顯
    示有大樓管理員在場，且112年2月4日17時09分，兩造長女
    由老師送回大廳後，老師有與長女在大廳等候（本院卷一第
    77頁），並於17時12分（僅相隔約3分鐘）即由被上訴人帶
    長女出現在大廳（本院卷一第81頁上方截圖），亦難認兩造
    長女有於危險環境獨處之情形。參以被上訴人陳稱：娃娃車
    每天把長女送到大樓大廳內；112年2月那段時間，有住戶或
    管理員向伊講，長女下車回到大廳至上訴人接回，會相隔半
    小時、1小時或1個半小時，故伊每天下班後，會到大廳等長
    女等語（本院卷一第217頁），堪認兩造長女嗣後經老師送
    回住處大廳時，被上訴人已在旁等候。至於被上訴人所提11
    2年6月8日至9日監視器畫面（本院卷一第159-163、205-208
    頁），除經上訴人主張：當日子女入睡後，伊半夜身體突然
    疼痛不適，考量子女不會立即清醒，而外出購買止痛藥，服
    用後有暈眩狀況，故停靠路邊休息，待可以駕車後始返家，
    此為偶發狀況等語外，因被上訴人於社工員訪視時，提及上
    訴人分別於3月8日將長女獨留在住家大樓一樓大廳、6月9日
    深夜將兩未成年人獨留家中而自行外出等情形，已由臺南市
    政府社會局介入，並經南家扶中心社工定期訪視關心兩未成
    年人生活狀況後，上訴人已有調整其時間安排，改善兩未成
    年人獨留問題，兩未成年人未有再度受獨留情形一節，亦有
    前開訪視報告（本院卷一第304頁）可稽，尚難認上訴人有
    不適任親權人之情事。
　⒋另被上訴人抗辯：伊於113年6月以後，就沒有見到子女，直
    至伊聲請強制執行，上訴人才願意讓伊與子女見面。且上訴
    人夥同他人將伊機車擅自移動並破壞，子女在旁看到，有驚
    訝、恐慌之反應，上訴人非友善父母，不適任子女親權人云
    云，雖提出兩造通訊資料（本院卷二第43、97頁）、臺南地
    院執行命令（本院卷二第95頁）、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本院卷二第99頁）、錄影畫面截圖（本院卷二第101-103頁
    ）為證，惟經上訴人主張：伊從未反對被上訴人探視子女，
    是因伊於113年6月11日與被上訴人溝通定期足額給付子女扶
    養費及房貸之事，被上訴人欲直接結束對話，上訴人想挽留
    被上訴人，繼續討論此議題，遭被上訴人拉扯手腕並撞上防
    火門而跌倒受傷，子女在場目睹，恐懼被上訴人，伊才不敢
    讓子女與被上訴人接觸等語，並提出驗傷診斷書（本院卷一
    第443頁）為證。觀諸被上訴人所提臺南地院裁定內容（本
    院卷二第50頁），兩造於前開時地發生肢體衝突時，子女確
    有在場目睹，則縱上訴人因考量子女之感受，而暫未讓被上
    訴人與子女會面，亦難逕認其非友善父母。至於被上訴人所
    提前開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及錄影畫面截圖，無法逕認上
    訴人有夥同他人破壞被上訴人車輛，致子女目睹而有驚訝、
    恐慌之反應。
　⒌本院斟酌前開訪視報告及上情，上訴人婚後為家庭主婦，自
    兩造子女出生以來即擔任兩造子女之主要照顧者角色，照護
    經驗充裕，其所有之現住所亦為兩造子女熟悉之環境，且家
    務整理狀況屬佳，為合宜之照顧環境。而被上訴人搬離兩造
    同住處後，兩造子女仍與上訴人於原住處共同生活，由上訴
    人主要照顧（被上訴人僅照顧週六晚上6點至週日晚上8點，
    本院卷一第97、212頁），兩造子女與上訴人間之親子互動
    及依附關係亦均良好，並於訪視時表述如前。再參諸兩造均
    聲明由其一方單獨行使負擔子女之權利義務，難認其等有共
    同行使負擔子女權利義務之共識，且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
    間已有諸多爭執，若由兩造共同行使負擔子女之權利義務，
    亦難期兩造對子女各項事務之處理或決定能平和妥善達成共
    識或共同處理；再者，上訴人目前亦已有工作收入，並經本
    件酌定被上訴人應負擔之兩造子女扶養費（如後述）等情狀
    ，基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考量，認由上訴人行使負擔兩
    造子女之權利義務，應為適當。
　⒍上訴人既經本院酌定為行使負擔兩造子女權利義務之人，則
    被上訴人反請求酌定由其行使負擔兩造子女之權利義務，及
    於其行使負擔兩造子女權利義務時，上訴人應給付之子女扶
    養費，均屬無據。　
　㈣再按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帶回子女、未行使
    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
    、給付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或命為相當
    之處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定有
    明文。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
    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
    ，包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及教
    養之權利義務本質言，此之扶養義務應屬生活保持義務，與
    同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屬生活
    扶助義務尚有不同，故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養，自不受民
    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即不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
    生能力為限（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219號判決參照）。再
    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
    而受影響。其扶養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
    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觀之民法第1116條之2、第111
    9條自明。故父母離婚後，未行使親權之父母一方，僅其親
    權之行使暫時停止，其與未成年子女之身分關係，不因離婚
    而受影響，父、母仍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及身分，與未成年子
    女之需要，共同對未成年子女負保護教養之義務，不因父、
    母之一方之經濟能力足以使受扶養人獲得完全滿足之扶養，
    而解免他方之共同保護教養義務（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15
    82號判決參照）。復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
    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故扶養費數額
    之多寡，亦應依此情形而為適當之酌定，不得僅以某一固定
    年度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之寬減額或免稅額為其唯一之標準
    定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88號判決參照）。又110
    年1月13日修正公布民法第12條關於「滿18歲為成年」之規
    定，自112年1月1日施行。
　⒈被上訴人對兩造子女之扶養義務，既不因兩造離婚而受影響
    ，已如前述，上訴人又經本院酌定為兩造子女權利義務行使
    或負擔之人，則其請求酌定被上訴人將來應給付之子女扶養
    費，自屬有據。
　⒉又上訴人於懷孕前為補習班美語老師，月收入28,000元，目
    前在補習班兼職代課老師，每月2、3千元至1萬餘元不等；
    被上訴人在○○○○工作，平均月收入約10萬元，業經兩造陳述
    明確（本院卷一第98、385頁）。另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
    有在○○○○○○公司工作，及在高雄大學擔任助教暨從事○○工作
    等情，亦有被上訴人所提資料（本院卷一第393-395頁）可
    稽；兩造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復各如附
    表一、二所示（不爭執事項㈧、㈨），兩造並同意兩造子女每
    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各以33,114元計算（不爭執事項㈤）
    。
　⒊本院審酌兩造之年齡及前述工作能力、經濟狀況，及上訴人
    於原審及本院聲明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子女扶養費數額，均
    為每人每月各16,557元（原審調字卷第7頁、本院卷一第7頁
    、本院卷二第78頁），且依兩造之調解筆錄（原審調字卷第
    205-206頁），上訴人於原審尚無工作收入時，同意被上訴
    人按月給付2名子女扶養費共計33,000元（即每名16,500元
    ）之數額，亦與前開上訴人聲請酌定之金額相近，上訴人目
    前復已有相當之工作收入等情狀，認由被上訴人負擔2名子
    女至成年（滿18歲）前每月之扶養費各16,557元，應屬適當
    。
　⒋又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之規定，關於命給
    付扶養費之分擔，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
    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
    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
    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是為確保兩造子女受扶養之權
    利，爰依上開規定，就扶養費部分併諭知被上訴人遲誤一期
    履行，其後6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㈤另按夫妻離婚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
    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
    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
    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5項定有明文。此一「會面
    交往權」之規定，在使未取得親權之一方，於離婚後，得繼
    續與其子女保持連繫，並藉此了解子女之生活狀況，與子女
    一同成長，此不惟為未取得親權之父母一方之權利，亦係保
    障子女有再享天倫之機會，蓋父母之仳離，既非子女所得置
    喙，亦非渠等所願，尤不得因父母間之感情因素，剝奪子女
    同享親情之權利，是應儘量使子女有同等接受父母雙方感情
    之滋潤機會，且適當之會面交往，亦足彌補子女因父母離異
    所造成母愛（或父愛）之欠缺。本院衡酌上情，並參酌兩造
    對與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之意見（本院卷一第384頁、本院卷
    二第31頁），及考量農曆春節與寒假期間多有重疊，無就農
    曆春節另訂會面交往之必要等情，爰依上訴人之聲請，酌定
    被上訴人得與甲○○、乙○○會面交往之方式如附表三所示。
　㈥末按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就本法所定之約定財
    產制中，選擇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
    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
    財產制，民法第1004條、第1005條定有明文。又按法定財產
    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
    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
    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
    。慰撫金。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
    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
    。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030條之4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
    文。
　⒈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
    財產制。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起訴請求離婚，關於兩造財
    產範圍及價值之計算，以提起離婚訴訟時（即110年1月21日
    ）為準。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如
    附表一所示。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
    務，如附表二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㈥、㈦
    、㈧、㈨）。
　⒉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1臺灣銀行安平分行存款，係上訴人
    父親死亡，出售房產之遺產金額，不應列為上訴人之婚後財
    產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不足採信。
　⒊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2土地銀行安平分行之帳戶（下稱上
    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平日為上訴人母親丁○○使用，該帳戶
    之269,362元，應排除於上訴人之剩餘財產之外云云，為被
    上訴人所否認，查：
　⑴丁○○曾對上訴人父親潘○○之繼承人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經
    臺南地院106年度家聲字第69號、107年度家聲抗字第37號裁
    定，潘○○之繼承人應於繼承潘○○所得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
    丁○○821,419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確定，丁○○並執前開確定裁
    定，向臺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而於108年3月14日臺南地院
    108年度司執字第12355號強制執行程序中，同意債務人於10
    8年3月15日前將現金542,093元（含訴訟費用、利息、執行
    費用等），匯入丁○○指定之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等情，固經
    本院調閱前開執行案卷核閱綦詳，惟依上訴人土銀帳戶之客
    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本院卷一第411頁），該筆542,093元
    於108年3月15日匯入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後，隨即於108年3
    月21日提領現金60萬元，已難認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內尚有
    丁○○前開強制執行所得之款項存在。
　⑵丁○○雖於本院證稱：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是伊在使用，從107
    年6月21日現金存入10萬元開始，伊就使用這個帳戶，因伊
    之帳戶曾經被銀行查扣款項，所以伊自己之帳戶不能出入。
    平常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都在伊這裡
    。108年3月15日入帳542,093元之款項，是伊聲請代墊子女
    扶養費之款項，因伊信用出問題，沒有帳號出入，就以上訴
    人土銀安平帳戶出入這個款項，當時是伊自己陳報要匯到這
    個帳戶，伊有跟上訴人說「媽媽沒有帳戶，妳的帳戶讓我出
    入」。錢匯進去後，因伊之前有錢被查扣之經驗，伊會怕，
    還是會把錢領出來，領完一陣子後，又把錢存進去。伊房子
    被查封是約民國90年，查封沒多久就被法拍，法拍的錢扣下
    來，加上後來之利息，伊還欠100多萬元。90年到107年那時
    候，伊金錢往來都是放在家裡，家裡有很多空間，伊一直都
    用現金交易，直到這筆錢出來，那時候伊跟上訴人說伊沒有
    帳號，所以上訴人這個帳號給伊用。錢（542,093元）匯進
    來，伊隔天就領出，因伊帳戶曾經被銀行扣，所以伊會怕。
    伊當天領出來後，想想覺得不對，伊沒地方放錢，所以就放
    回去，且伊擔心這個帳號是不是被查出來，錢會被扣掉，所
    以伊那段時間很緊張、有恐懼感，錢領一領又寄進去，且一
    天伊最高領6萬元，還連續領好幾天。伊之前有領60萬元，
    放家裡覺得不妥，再拿進去存，存完後覺得心理不安，後面
    又一次6萬、6萬領出來，伊那段時間心裡覺得不安，怕錢又
    被法院查扣，才會60萬元領出來，後來陸陸續續把錢存入，
    存入後又覺得不妥，又把錢領出。伊目前還有積欠銀行等語
    （本院卷二第10-17頁）。惟查：
　①上訴人於原審曾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嗣雖經其撤回（原
    審卷第390頁），惟據其於原審所提自己之婚後財產資料（
    原審卷第377頁附表三），已將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之269,3
    62元列為其婚後財產計算，並未主張前開款項為丁○○所有，
    直至113年5月22日本院準備程序，始主張上訴人土銀安平帳
    戶實際上使用人為丁○○（本院卷一第385頁）。
　②上訴人於本院原主張：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開戶（107年6月1
    9日）後一直閒置，後來因丁○○有銀行貸款問題，丁○○問伊
    可不可以使用此帳戶，伊說好，約於108年開始就由丁○○使
    用迄今等語（本院卷二第8頁）；經本院提示上訴人所提該
    帳戶之客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本院卷一第411頁）後，上
    訴人又改稱：107年6月21日後（即107年6月19月開戶後未幾
    ）就由丁○○使用等語（本院卷二第8頁），前後陳述不一。
　③依丁○○前開證述，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係從107年6月21日開
    始，即由丁○○使用，丁○○並持有該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
    卡，然丁○○卻又證稱：108年3月15日入帳542,093元之款項
    ，是伊聲請代墊子女扶養費之款項，因伊信用出問題，沒有
    帳號出入，當時是伊自己陳報要匯到這個帳戶，伊有跟上訴
    人說「媽媽沒有帳戶，妳的帳戶讓我出入」。90年到107年
    ，伊金錢往來都是放在家裡，家裡有很多空間，伊一直都用
    現金交易，直到這筆錢出來，那時候伊跟上訴人說伊沒有帳
    號，所以上訴人這個帳號給伊用等語（本院卷二第11、12頁
    ）。是若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於107年6月21日開始即交由丁
    ○○使用，並由丁○○持有該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則丁
    ○○嗣後於108年3月間前開強制執行程序中，欲以該帳戶供債
    務人匯款時，實可自由使用上訴人土銀帳戶，又何須再向上
    訴人表示因伊沒有帳號，要上訴人將此帳號給伊出入前開54
    2,093元款項之必要。
　④再者，該筆542,093元於108年3月15日匯入上訴人土銀安平帳
    戶後，隨即於108年3月21日提領現金60萬元，已如前述，丁
    ○○雖證稱：錢（542,093元）匯進來，伊隔天就領出，伊有
    領60萬元，因伊帳戶曾經被銀行扣，所以伊會怕。領出來後
    ，想想覺得不對，伊沒地方放錢，放家裡覺得不妥，再拿進
    去存，存完後覺得心理不安，後面又一次6萬、6萬領出來。
    伊那段時間心裡覺得不安，怕錢又被法院查扣，才會60萬元
    領出來，後來陸陸續續把錢存入，存入後又覺得不妥，又把
    錢領出等語（本院卷二第14、17頁），惟觀諸上訴人土銀安
    平帳戶於107年6月21日後，即陸續有款項存入，迄至108年3
    月15日匯入542,093元之前，該帳戶累積可用餘額曾達10餘
    萬元至20餘萬元不等，並未於存入後隨即領出，此與丁○○證
    稱：90年到107年那時候，伊金錢往來都是放在家裡，家裡
    有很多空間，伊一直都用現金交易，直到（108年3月15日）
    這筆錢出來等語（本院卷二第12、13頁）之情節已有不符；
    再參諸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於108年3月21日提領60萬元後至
    108年10月17日期間，仍陸續有款項存入，累積可用餘額曾
    達19萬餘元至55萬餘元不等，且未隨即全數領出，亦與丁○○
    因仍積欠銀行款項，而長年習慣以現金交易並將現金存放在
    自家空間之情形不符。是丁○○之證述尚無從為有利於上訴人
    之認定。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⒋上訴人主張：其婚後為全職家庭主婦，被上訴人當時表示欲
    給上訴人保障，故同意出資購買附表一編號8、9、10門牌臺
    南市○○區○○○街000號5樓之2房地（含停車位，下稱5樓之2房
    地）贈與上訴人，且為求登記便利，直接於購買時，將上訴
    人登記為所有權人，省略贈與之行政手續，5樓之2房地實際
    上均由被上訴人出資及負擔房屋貸款，為被上訴人贈與，依
    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應排除計算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
    認。查：
　⑴5樓之2房地係於106年5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
    上訴人所有，有估價報告書所附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可考，並非由被上訴人贈與移轉而來。
　⑵上訴人於原審將5樓之2房地列為其婚後財產，並未主張為被
    上訴人贈與之財產。（原審卷第377頁）
　⑶依上訴人所述，兩造係因上訴人婚後辭職，全職在家照顧家
    庭及子女，而協議由被上訴人出資購買5樓之2房地，登記為
    上訴人所有，則此乃係兩造間就家務分擔及家庭經濟之分配
    安排，上訴人因分擔家務及子女之照顧而取得5樓之2房地所
    有權，尚難逕認係被上訴人所贈與。且上訴人陳稱5樓之2房
    地之房貸借款人為被上訴人（本院卷一第219頁）一節，亦
    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63頁），則被上訴人按期
    繳納貸款，亦係為清償自己之借款債務。
　⑷綜上，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⒌上訴人主張：其3筆就學貸款餘額（原審卷第338頁），應列
    為其負債云云，核諸前開就學貸款係上訴人婚前債務一節，
    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382頁），自非屬婚姻關係
    存續所負債務，則其前開主張，亦無可採。　
　⒍被上訴人抗辯：附表二編號2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下稱臺企銀
    ）東臺南分行（下稱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存款，係其同學
    丙○○因信貸破產，借用該帳戶所存入之款項，該帳戶內存款
    非被上訴人所有等語，雖為上訴人所否認，惟查：
　⑴證人丙○○於本院證稱：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至目前為止，都
    是伊在使用。從100年、還是101年開始，就都是伊在用，使
    用時間大概有10年了。這個帳戶，伊通常都在臺中市大雅區
    之臺企銀出入，領錢、存錢、存支票都是在這裡。到目前為
    止，這個帳戶存摺還是在伊手上。伊平常都在櫃檯存錢，領
    錢用提款卡，大部分都在大雅區這間臺企銀領錢，存錢一定
    是到櫃檯去存。伊與被上訴人關係很好，與被上訴人沒有互
    相借錢或還錢。伊因信用不正常，所以借被上訴人之臺企銀
    帳戶使用。這個帳戶的錢，都是伊在存的，因為伊信任被上
    訴人，伊不會擔心錢被被上訴人領走。這個帳戶裡放了100
    多萬元，不是一開始就這麼多，伊存好幾年。伊使用前開帳
    戶期間，有使用ATM轉帳功能，都是在臺中大雅操作。本院
    卷一第259頁「代收付行050」有2筆支出，那是伊房東帳號
    ，102年11月5日8,315元是伊繳房租的錢，伊都用匯款給房
    東。102年12月3日「代收付行050」6,515元支出，是伊從被
    上訴人這個帳戶轉到伊漁會帳戶，繳納漁保的錢。本院卷一
    第261頁下方「代收付行812」支出3,005元，是伊跨行領錢
    ，提款卡在伊這裡，都是伊在用的，也是在臺中。本院卷一
    第262頁「代收付行822」支出5,005元，應該是伊操作，在
    何處操作及用途為何，要跟伊說在哪家銀行，伊才說的清楚
    ，伊絕大部分都是在大雅的銀行。本院卷一第263頁「代收
    付行490」存入票據6,720元，是伊在臺中做便當，有做一些
    工廠，工廠會開票給伊等，伊就拿去大雅的臺企銀兌現等語
    （本院卷一第375-380頁），並當庭提出存摺4本，有存摺封
    面影本（本院卷一第397-399頁）附卷可稽。
　⑵臺企銀東臺南分行檢送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自99年1月至1110
    年1月21日之帳戶往來明細（本院卷一第243-291頁）中，所
    載代收付行011、050、812、822、490，經本院向該行函詢
    結果，011係臺企銀大雅分行、050係臺企銀（ATM）、812係
    台新銀行、822係中信銀、490係臺企銀臺中分行，有臺企銀
    東臺南分行113年6月4日臺企東臺南字第721113047號函（本
    院卷一第417頁）可考，且自99年1月至110年1月期間，被上
    訴人臺企銀帳戶均持續有以代收付行011（即臺企銀大雅分
    行）交易之紀錄，核與丙○○前開證述之情節相符。
　⑶依上開事證相互勾稽，被上訴人抗辯：附表二編號2被上訴人
    臺企銀帳戶存款，非被上訴人所有，不應列為被上訴人之婚
    後財產等語，堪可採信。
　⒎被上訴人抗辯：附表二編號6土地銀行東臺南分行帳戶，係90
    幾年時開戶，為婚前即有之資金往來，該帳戶之22,423元係
    伊婚前之餘額。附表二編號17之飛宏2000股，係伊婚前投資
    股票往來之金額所買云云，為上訴人所否認，被上訴人未另
    舉證以實其說，均難憑採。
　⒏另上訴人聲請調閱被上訴人於華南銀行臺南分行、土地銀行
    東臺南分行、國泰世華銀行臺南分行、聯邦商業銀行富強分
    行、凱基證券臺南分公司，於分配基準日（110年1月21日）
    前5年之帳戶明細，以確認被上訴人是否有隱匿婚後財產之
    行為部分，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
    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
    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夫或妻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
    年內處分婚後財產，須主觀上有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
    分配之意思，始得將該被處分之財產列為婚後財產，且按諸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應由主張夫或妻之他方為減少己
    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處分者，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參照）。上訴人既未
    主張被上訴人有何為減少上訴人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
    5年內處分婚後財產之情事，則其逕聲請為前開調查，均無
    調查之必要。
　⒐又附表一編號9、附表二編號15之停車位，價值各為100萬元
    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29、83-84頁），堪予
    認定。
　⒑依上，兩造之婚後剩餘財產差額如下：
　⑴依附表一計算，加計停車位價值100萬元，上訴人之婚後剩餘
    財產為5,821,730元。
　⑵依附表二計算（扣除附表二編號2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存款）
    ，加計停車位價值100萬元，及扣除所負債務4,520,298元，
    上訴人之婚後剩餘財產為653,316元。
　⑶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5,168,414元（5,821,730－653,316＝5,16
    8,414），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得向上訴人行
    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金額為2,584,207元（5,168,4
    14×1/2＝2,584,207）。
　⑷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
    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
    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
    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
    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
    ，民法第1030條之1第2、3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030條之1
    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法院
    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其立法意旨，在使夫妻雙方於婚姻
    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婚姻關係消滅而雙方無法協議
    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以達男女平權、男女平等
    之原則。例如夫在外工作或經營企業，妻在家操持家務、教
    養子女，備極辛勞，使夫得無內顧之憂，專心發展事業，其
    因此所累積之資產或增加之財產，不能不歸功於妻子之協力
    ，則其剩餘財產，除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者外，妻自應有
    平均分配之權利；反之，夫妻易地而處，亦然。惟夫妻之一
    方如有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對於婚姻共同生活或
    於財產之累積或增加並無貢獻或協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財
    產之正當基礎時，不能使之坐享其成，獲得非分之利益。此
    際如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法院得調整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
    ，以期公允。是法院為前項裁判時，猶應斟酌夫妻婚姻生活
    情形，雙方於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
    家庭付出之協力、財產取得及經濟能力等因素（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106年度台上字第716號判決參照）
    。
　①上訴人雖主張：兩造婚後，被上訴人表示其收入豐厚，希望
    上訴人專心照顧家庭，上訴人因而辭職為全職主婦，打理家
    庭，照顧子女，被上訴人卻倚仗經濟優勢地位，動輒對上訴
    人進行言語或經濟壓迫，並與他人有出軌情事，令上訴人心
    痛，兩造婚姻已形同陌路，可證被上訴人於婚姻生活之貢獻
    及協力，實有負面影響，被上訴人請求平均分配差額，顯失
    公平，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酌減云云，惟
    依上訴人所述，兩造婚後，被上訴人實為家庭經濟來源，縱
    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感情不睦，亦難認被上訴人對家庭
    無所付出或疏於照顧家庭。
　②上訴人並陳稱：兩造分居後，被上訴人仍繳納上訴人名下房
    屋貸款每月13,000元，及給付2名子女每月共33,000元之扶
    養費，暨長子安親費每月11,000元等語（本院卷一第97頁）
    ，亦難認被上訴人有何不事生產、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
    事。
　③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不務正業、浪費成習，或
    對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等情事，則其依民法第1030條之1
    第2項規定，請求酌減被上訴人之剩餘財產分配額，即屬無
    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並
    聲請酌定親權及子女扶養費、會面交往方式，應予准許。其
    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非財產上
    損害賠償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
    ，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至6項所示。至
    於前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
    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
    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又被上訴人於本件為反請
    求，聲請酌定親權及子女扶養費，不應准許，其依民法第10
    30條之1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584,207元，及自本件離婚
    部分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反請求為
    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
    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李素靖

　　　　　　　　　　　　　　　　　　　法　官　林育幟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
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
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
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凌昇裕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
編號 上訴人婚後財產 所負債務 備註 1 臺灣銀行安平分行存款：327,557元  原審卷第336-338頁 2 臺灣土地銀行安平分行存款：269,362元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該帳號為丁○○使用。 被上訴人否認）  原審卷第341頁 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存款：0元  原審卷第309-311頁 4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75,979元  原審卷第87頁 5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11,599元  原審卷第87頁 6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268,703元  原審卷第87頁 7 三商美邦人壽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6,806元  原審卷第87頁 8 臺南市○○區○○段0000○號（門牌：○○○街000號0樓之2）房屋：1,544,674元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為被上訴人贈與。 被上訴人否認）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49-151頁 9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545）：1,972,067元 （有附平面停車位一個）。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為被上訴人贈與。 被上訴人否認）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41-143頁 10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545）：344,983元。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為被上訴人贈與。 被上訴人否認）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45-147頁 

附表二：
編號 被上訴人婚後財產 所負債務 備註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存款：248元  原審卷第209-211頁 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東台南分行存款：1,448,432元 （被上訴人抗辯該帳戶為丙○○使用。 上訴人否認）  原審卷第249-253頁 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台南分行活期儲蓄存款：0元  原審卷第205頁 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永康分行證券活期儲蓄存款：0元  原審卷第205頁 5 聯邦商業銀行富強分行：55元  原審卷第217頁 6 土地銀行東臺南分行：22,423元 （被上訴人抗辯為婚前財產。 上訴人否認）  本院卷一第491頁 7 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302,109元  原審卷第53頁 8 國泰人壽富貴保本三福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72,170元  原審卷第53頁 9 國泰人壽鍾愛一生313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0元  原審卷第53頁 10 國泰人壽鍾愛一生313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0元  原審卷第53頁 11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2,560元  原審卷第87頁 12 南山人壽南山康樂限期缴費終身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57,849元  原審卷第105頁 13 臺南市○○區○○段0000○號（門牌：○○○街000號00樓之0）房屋：1,417,152元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35-137頁 14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359）：1,809,016元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27-129頁 15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359）：316,712元（有附一個平面停車位）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31-133頁 16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41,520元  原審卷第235頁、本院卷一第387頁 17 飛宏2000股：31,800元 （被上訴人抗辯是以婚前財產所買。 上訴人否認）  本院卷一第511頁 18  臺灣銀行高雄科學園區分行房屋貸款餘額：2,320,298元 原審卷第301頁 19  臺灣土地銀行安南分行貸款：2,200,000元 原審卷第381頁 

附表三：
一、甲○○、乙○○滿14歲以前：
　㈠被上訴人得於每月第2、4週之星期六上午9時起，前往甲○○、
    乙○○所在之處所與甲○○、乙○○會面，並得接甲○○、乙○○外出
    照顧，至翌日下午6時之前送回上訴人之住處。
　㈡甲○○、乙○○就讀之學校放寒、暑假期間，除仍得維持前述之
    會面交往方式外，寒假並得增加5日之同住期間（兩造如無
    法協議上開期間，則自寒假開始第1日起算5日），暑假並得
    增加10日之同住期間（兩造如無法協議上開期間，則自暑假
    開始第1日起算10日），上開同住期間，由被上訴人於期間
    始日上午9時起，前往甲○○、乙○○所在之處所接甲○○、乙○○
    外出照顧，至期間末日下午6時之前送回上訴人之住處。
　㈢探視前被上訴人應於2日前通知上訴人，上訴人無正當理由不
    得無故拒絕。
二、甲○○、乙○○滿14歲以後：應尊重甲○○、乙○○個人之意願，由
    其自主決定與被上訴人會面之時間及方式。
三、其他應遵守方法及規則：
　㈠被上訴人除前開會面交往方式外，並得以電話、信件、電子
    郵件與甲○○、乙○○保持聯繫，上訴人應予以尊重。
　㈡上訴人或其家人應於被上訴人探視甲○○、乙○○時，交付甲○○
    、乙○○之健保卡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送回甲○○、乙○○時，
    應交還健保卡予上訴人。
　㈢被上訴人於探視期日若逢甲○○、乙○○須上才藝班、課後輔導
    、返校日等課程，被上訴人應負責接送上下課。
　㈣兩造之實際住所、聯絡電話如有變動，應告知對方。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上字第82號
上 訴人 即  
反請求被告  A01
訴訟代理人  蘇文斌律師
            許婉慧律師
            郭子誠律師
            方彥博律師
被上訴人即
反請求原告  A02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11月2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婚字第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反請求，本院於114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
兩造所生子女甲○○（民國000年0月00日生）、乙○○（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上訴人任之。
被上訴人應自本判決關於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確定由上訴人任之翌日起，至甲○○成年之前一日即民國121年1月18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甲○○扶養費新臺幣16,557元予上訴人代為管理支用，不足一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算；自上開部分確定之日起，被上訴人如遲誤一期未履行，其後6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被上訴人應自本判決關於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確定由上訴人任之翌日起，至乙○○成年之前一日即民國125年10月24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乙○○扶養費新臺幣16,557元予上訴人代為管理支用，不足一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算；自上開部分確定之日起，被上訴人如遲誤一期未履行，其後6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被上訴人在甲○○、乙○○成年之前，得依附表三所示之方式與甲○○、乙○○會面交往。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新臺幣2,584,207元，及自本件離婚部分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反請求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廢棄部分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上訴駁回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反請求訴訟費用由反請求被告負擔百分之93，餘由反請求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又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及第43條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79條定有明文。上訴人即反請求被告（下稱上訴人）於原審請求離婚及因判決離婚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併聲請酌定離婚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扶養費、會面交往方式，嗣上訴人上訴後，被上訴人即反請求原告（下稱被上訴人）反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及聲請酌定離婚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暨扶養費，核與前揭條文規定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2年10月14日結婚，婚後同住在臺南市○○區○○○街000號5樓之0住所，育有未成年子女甲○○、乙○○。兩造婚後個性不合，價值觀差異甚大，不時因細故爭吵，被上訴人情緒失控時，常對上訴人惡言相向、辱罵三字經、摔東西，甚至推上訴人身體，將手邊之物砸向上訴人。106年間，上訴人發現被上訴人與不詳女子有肢體及言語上親暱舉動，甚至有性交行為，然上訴人為讓未成年子女有完整家庭，仍與被上訴人溝通協調，試圖挽回婚姻，被上訴人反變本加厲，主動欲解消婚姻關係。109年9月1日凌晨3時許，被上訴人以平底鍋砸傷上訴人，並拿刀架在上訴人脖子，意圖殺害上訴人，上訴人報警，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日搬離兩造同住處，與上訴人分居至今。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並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又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均由上訴人主責照顧，關係親暱良好，考量未成年子女年紀尚幼，如搬出與被上訴人同住，需適應新環境，故由上訴人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應屬對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被上訴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時間，同意依法院公定版本酌定。再者，109年度臺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21,019元，參酌未成年子女成長過程額外需要之補習及安親等費用，每名未成年子女之月消費支出應以33,114元計算為當，依兩造收入財產狀況，應以上訴人負擔10分之3、被上訴人負擔10分之7比例計算為宜等語。
三、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就前開109年9月1日事件提出通常保護令聲請，雖經一審核發通常保護令，惟被上訴人提出抗告後，抗告審法院認上訴人未舉證以實其說，而以110年度家護抗字第22號裁定廢棄原通常保護令，並駁回上訴人之聲請，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時常對上訴人惡言相向、辱罵三字經、摔東西、推上訴人身體、將手邊之物砸向上訴人、106年間與不詳女子有肢體及言語上親暱舉動、性交行為云云，被上訴人均否認，上訴人所提證物，亦不足證明被上訴人有前開行為。被上訴人暫時搬離住所係為避免衝突，事後亦陸續向上訴人表明回去之意願，上訴人未接受，兩造因而持續分居中。上訴人提出之109年1月2日兩造對話錄音檔，當時兩造已為家庭花費，意見分歧數日，被上訴人因每月要交付60,000元給上訴人支出家庭費用，還需負擔房貸等開支，在經濟壓力下才講出離婚等字眼，並無離婚真意。上訴人未舉證離婚事由，不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且縱認兩造無法維持婚姻，亦難謂上訴人無任何過失。另上訴人曾於110年5月間，將未成年子女獨留在被上訴人父母歸仁家門口後，逕自離去，亦曾於111年7月間，再次威脅要將未成年子女獨留在被上訴人父母歸仁家門口，難認上訴人適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又被上訴人同意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扶養費各以33,114元計算。被上訴人為專科畢業，任職於○○○○，月收入8至10萬元，名下有房屋，尚有房貸未償還完畢；上訴人名下有房產且無貸款，應與被上訴人平均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㈢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上訴人單獨任之。㈣被上訴人應於本判決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確定由上訴人任之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分別成年（18歲）之前1日止，分擔其扶養費每人每月各16,557元，並按月於每月5日前交付上訴人代為管理支用，被上訴人如有遲誤1期未履行，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㈤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前開第㈤項，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並反請求：㈠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2,682,077元，及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反請求原告單獨任之。㈢反請求被告應於本判決關於甲○○、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確定由反請求原告任之翌日起，至甲○○、乙○○分別成年（18歲）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子女扶養費各16,557元予反請求原告代為管理支用。如有遲誤1期履行，其後6期視為全部到期。
　　上訴人答辯聲明：反請求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2年10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000年0月00日生）、乙○○（000年00月00日生），目前婚姻關係仍存續中，惟於109年8月底未同住迄今。(調字卷第58-64頁)
　㈡兩造於109年1月2日之錄音及譯文，如調字卷第25頁及原審卷第143-157頁所示。
　㈢上訴人曾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聲請對被上訴人核發通常保護令，經臺南地院110年度家護字第76號裁定核發通常保護令，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臺南地院110年度家護抗字第22號裁定廢棄原通常保護令，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聲請。(原審卷第97-101頁、前開通常保護令案卷）
　㈣原審囑託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派員訪視兩造，該會以110年5月13日南市童心園（監）字第00000000號檢送之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如原審調字卷第120-130頁所示。本院囑託臺南市同心圓社會福利關懷協會訪視兩造及子女，該會檢送之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如本院卷一第299-306頁所示。
　㈤兩造同意未成年子女甲○○、乙○○每人每月所需扶養費，各以33,114元計算。（原審卷第390頁不爭執事項㈠）
　㈥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
　㈦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起訴請求離婚，關於兩造財產範圍及價值之計算，以提起離婚訴訟時（即110年1月21日）為準。
　㈧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如附表一所示。
　㈨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如附表二所示。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依民法1052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訴請離婚，有無理由？
　㈡若本件離婚請求經准許，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何方任之？兩造分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比例為何？
　㈢上訴人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萬元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有無理由？
　㈣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剩餘財產差額為若干？
七、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婚姻乃一男一女之兩性結合，以組織家庭，共同生活為目的。故有足以破壞共同生活或難以維持共同生活之情事發生，允宜許其離婚以消滅婚姻關係。74年6月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親屬編，就裁判離婚之原因，為應實際需要，參考各國立法例，增設民法第1052條第2項，明定有同條第1項以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亦得請求離婚。是對於家庭生活之美滿幸福，有妨礙之情形，即得認其與此之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相當（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040號判決參照）。
　⒈兩造於102年10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乙○○，目前婚姻關係仍存續中，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堪予認定。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曾與其他女子視訊，視訊畫面中可看見該名女子面貌及乳房裸體等情，業據其提出影片光碟（本院卷一第111頁）為證。又依不爭執事項㈠及不爭執事項㈡、㈢之錄音、譯文、保護令裁定所示，109年6月間，上訴人以帶子女與家人出遊為由，帶子女外出多日，卻未將上訴人實際上未與子女同遊之事告知被上訴人，被上訴人知悉後，多次傳訊息質問上訴人；109年1月2日兩造爭執中，被上訴人提及離婚之事，兩造並於109年8月底分居迄今；109年9月1日，兩造又因照顧子女之事發生衝突。被上訴人並陳稱：兩造衝突及摩擦越來越多，伊才搬離兩造住所等語（本院卷一第60頁），堪認兩造因細故已時生爭執，感情不睦。
　⒊再參諸上訴人陳稱：伊無法與被上訴人在同個空間，覺得壓力很大，快要窒息；被上訴人搬離兩造同住處後，雖有在LINE說要回來同住、要挽回，但伊辦不到，不敢讓被上訴人回來；每次因子女之事需要與被上訴人接觸，伊好不舒服，睡不著、吃不下等語（本院卷一第95、96頁）以觀，上訴人顯無再與被上訴人共同生活之意願，被上訴人嗣並陳明其同意離婚等語（本院卷一第153頁、本院卷二第93頁）明確，益徵兩造於分居期間，仍無良性互動，且迄今無法取得彼此之諒解。
　⒋上訴人雖主張：係因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日）拿水果刀架伊脖子、威脅伊，伊才不敢讓被上訴人回來云云，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既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之主張，尚難憑採。
　⒌綜上，兩造間互信互諒、相互扶持之感情基礎已嚴重動搖或流失殆盡，客觀上已難以繼續維持，且達重大破綻程度，而無回復之望，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應予准許。
　⒍又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數項訴訟標的，未定有先後之順序，請求法院擇一為其勝訴之判決，為選擇訴之合併。原告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勝訴判決時，法院得僅依該項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54號判決參照）。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既經准許，則其另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3款規定請求離婚，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㈡次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固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惟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法第1056條第1、2項定有明文。
　⒈上訴人請求離婚雖經准許，惟兩造間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肇因於兩造感情不睦，且被上訴人搬離兩造同住處後，上訴人亦無再與被上訴人同住之意願，彼此間無良性互動，既如前述，則兩造婚姻發生破綻而無回復希望一節，兩造均有可責性。
　⒉是以，上訴人並非無過失之一方，其依前開條文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萬元及遲延利息，即屬無據。
　㈢又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105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
　⒈上訴人請求離婚，業經准許，兩造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既無法協議，則依前揭規定，上訴人聲請酌定行使或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人，即屬有據。
　⒉又原審曾囑託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派員訪視兩造，該會以110年5月13日南市童心園（監）字第00000000號檢送之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下稱第一次訪視報告），如原審調字卷第120-130頁所示。另本院囑託臺南市同心圓社會福利關懷協會訪視兩造及子女，該會檢送之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下稱第二次訪視報告），如本院卷一第299-306頁所示，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
　⑴第一次訪視報告之綜合評估及具體建議為：「…2.親權能力評估：聲請人（即上訴人）婚後均為家庭主婦，有豐富子女照護經驗，與兩未成年人有充裕親子互動時間，更熟悉兩未成年人受照顧習慣與喜好，且其具備教育工作背景，對於子女教養與認知發展可發揮教育者角色與功能，聲請人可具正向親職教養觀念並提供子女妥善照顧，惟聲請人婚後便未有外出就業經驗，未具獨立之經濟能力，加上聲請人未有支持系統可協助其分擔兩未成年人照顧責任，在欠缺協助照顧資源情況下，未來聲請人就業狀況會否影響聲請人親職時間、聲請人身心狀態能否負荷獨自兼顧工作及兩未成年人照顧壓力仍有風險疑慮，而相對人（即被上訴人）雖相較有穩定之工作與經濟收入，然相對人過往生活重心均以工作為重，相比缺乏親職照護經驗，且從相對人對兩未成年人照顧安排、互動情形，相對人較未能立基於兩未成年人照顧需求滿足作優先照顧規劃與安排，相對人之親職能力尚有待加強，整體而言，兩造均未具備單獨行使兩未成年人親權照護條件與準備。3.親職時間評估：聲請人現為全職家庭主婦，其生活作息安排均以配合照顧兩未成年人作息生活為主，然為培養聲請人獨立經濟能力、解決聲請人對經濟生活仰賴相對人提供之不安全感，聲請人有強烈外出就業之需求與規劃，惟因聲請人缺乏非正式協助照顧資源，未來若聲請人外出就業則將影響縮減聲請人親職時間，聲請人雖已規劃相關照護、托育資源安排，然聲請人對於衍生之托育費用仍期待由相對人協助支應，未能評估其自身經濟能力能否負荷托育費用，其托育規劃可行性仍待商榷；相對人工作時間經常有臨時性加班、配合週末值班情形，相對人下班與休假時間未有固定或規律性，難以配合照顧兩未成年人日常起居，相對人可配合之親職時間有限。4.照護環境評估：聲請人現住所為相對人婚後所購置之住宅，其現住所為兩未成年人熟悉之照護環境，居家空間適中、家務整理狀況屬佳，為合宜之照顧環境，惟未來聲請人能否與兩未成年人穩定居住該處仍屬未知，照護環境安排恐有變動之虞；相對人現自行在外租屋生活，而其週末照顧、陪伴兩未成年人期間，則將其照護處安排於與聲請人同棟大樓之相對人長子居住處(為相對人名下所有），一方面可就近與聲請人交接子女，一方面也維持讓兩未成年人於熟悉之生活環境活動，惟因該照護環境本為相對人長子居住空間，僅作為相對人周末期間與兩未成年人活動空間使用，生活空間之安排與物品購置暫未能依據兩未成年人長期性居住有所準備與規劃。5.親權意願評估：聲請人考量其未具獨立經濟能力，難以單獨負擔扶養兩未成年人經濟生活，假使相對人同意協商於離婚後支付兩未成年人扶養費，減輕聲請人經濟負擔，聲請人則有意願承擔起未成年人主要照顧者責任並由聲請人單方行使兩未成年人之親權，如若相對人拒絕支付兩未成年人扶養費，聲請人則同意由相對人單獨負擔扶養兩未成年人，僅爭取每月可與兩未成年人穩定進行會面交往；相對人未有離婚意願，若繼續維持兩造分居狀態，相對人考量其退休前之工作時間難以配合親自投入子女照顧事務，而相對人也未有穩固協助照顧資源可幫忙托育照顧兩未成年人，現階段相對人未具備擔任兩未成年人主要照顧者之照護條件與資源，相對人希望可維持現今照顧模式，由聲請人主責照顧兩未成年人，而針對兩未成年人扶養費部分，相對人則認為應由兩造共同平均分擔之。6.教育規劃評估：聲請人未來若擔任兩未成年人之主要照顧者，則將維持兩未成年人循一般升學管道穩定就學，對於將屆幼兒園入學年紀之未成年人-乙○○亦已具相關入學規劃，惟因聲請人與兩未成年人目前生活開銷仍仰賴相對人負擔，聲請人暫未有獨立經濟能力可支持其執行對未成年人就學與托育資源；相對人對子女受學齡前教育規劃均以未成年人年滿幼兒園小班就學年紀後再讓其入學為主，對於滿足未成年人-乙○○學齡前受托育規劃則主觀期待續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兩造雖各有對子女照顧想法與規劃，對於其照顧規劃執行也都有需要對造參與、協助之處，卻未能彼此溝通、徵詢對方意見，兩造個別所提出之就學與托育規劃均各有不確定性。…綜合上述，聲請人自兩未成年人出生以來便擔任兩未成年人主要照顧者角色，照護經驗充裕，且其具備教育工作背景之優勢，對於子女教養與認知發展可積極性發揮教育者角色與功能，聲請人（親）職教養觀念可針對子女年齡發展予以彈性調整並能提供子女妥善照顧，惟聲請人未具備獨立經濟能力，聲請人經濟能力能否支持聲請人提供兩未成年人穩定生活照顧環境，為聲請人主要風險之處，而相對人雖具有經濟資力優勢，但自身照護經驗與親職能力不足又缺乏協助照顧資源，此為相對人難以勝任主要照顧者之劣勢處，惟考量兩未成年人均屬年幼，藉由穩定照護環境與照顧者更有助於協助兩未成年人身心安定發展，基於「生活現狀維持」原則，建議兩造離婚後由親職能力較佳之聲請人擔任兩未成年人之主要照顧者並單方行使親權，方便聲請人可維持其對未成年子女一致性照顧模式與教養安排，另藉由相對人補充提供經濟資源，滿足兩未成年人基本生存需求穩定」（原審調字卷第128-129頁）。
　⑵第二次訪視報告之綜合評估及具體建議為：「1.親權能力評估：兩造皆無特殊健康議題，並各有獨立經濟收入可維持基本生活平衡，兩造自分居以來即雙方約定週間期間由聲請人（即上訴人）主責照顧兩未成年人，由相對人（即被上訴人）主責照顧兩未成年人週末期間，兩造尚能依約定履行來延續親職能力互補，除相對人經濟資力較聲請人優勢外，評估兩造親權能力相當。2.親職時間評估：兩造稱有參與未成年人生活照顧及盡到扶養之責，實際陪伴、營造親子間的互動，而相對人雖主張聲請人曾有獨留兩未成年人紀錄，卻也未見相對人有主動調整增加其親職時間分工之積極性問題解決舉措，依兩造的工作型態、育兒勞務與親職分工之參與狀況，聲請人所投入的親職參與程度應優於相對人。3.照護環境評估：聲請人現住所仍居住於兩造婚後購置之公寓大樓，該住所為兩未成年人熟悉之照護環境，居家空間適中、家務整理狀況屬佳，而相對人主責照護兩未成年人期間仍將其照護處安排於與聲請人同棟大樓之相對人長子居住處，維持減少對兩未成年人生活環境變動，惟因兩造對婚後共同住所之離婚後處置方法遲遲未有共識，兩造未來照護環境安排仍有變動疑慮。4.親權意願評估：兩造皆有意願承擔父母角色、責任，願履行親職，瞭解會面交往之必要性，然就兩造分居期間之親職分工情形，兩造間仍存續親職競爭思維，對子女照顧安排仍以個人需求做考量基礎，無法就未成年子女需求考量合宜的照顧分工方式，兩造善意父母內涵表淺，行動力仍有待加強。5.教育規劃評估：兩造有收入來源可維持家庭經濟，能滿足未成年子女之教育需求，尚可表達自身的教養態度，惟就兩造過往討論兩未成年人照顧分工安排，缺乏問題解決能力，建議兩造需學習磨合『父母分工，合作親職』的模式，在未成年人的事務上保持平等對話與合作，是分離父母的責任也是義務，兩造應共同參與未成年人的成長及教養工作。6.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⑴未成年人1-甲○○，現年9歲，目前就讀億載國小4年級，未成年人2-乙○○，現年5歲，為無行為能力之人；未成年人-甲○○先前有接受社工訪視經驗，對社工來訪目的之瞭解是來詢問其生活狀況、詢問兩未成年人想跟誰同住，未成年人-甲○○表述其週一至週六上午都是由媽媽主要照顧，週六晚上則是會去12樓跟爸爸同住，此照顧模式已執行多年，兩未成年人目前都很習慣這樣兩邊居住的生活模式。⑵就未成年人1-甲○○所述，其週間與媽媽同住時，日常上下學都由媽媽開車接送，放學會先到安親班寫功課並在安親班吃晚餐，待安親班放學則與媽媽一同返家，放學後在家期間則多是在客廳看書，約莫20點就要準備就寢，而週六上午未成年人1-甲○○會去上跆拳道課，下午會由媽媽帶兩未成年人外出，到晚上則是由爸爸將兩未成年人接回12樓過夜，兩未成年人在爸爸家中受照顧期間，爸爸會自己準備三餐或是帶兩未成年人外出用餐，通常週日時爸爸會先起床幫忙兩未成年人準備早餐後又繼續睡覺，兩未成年人吃完早餐則是會在客廳玩、看影片，等爸爸睡醒後會帶兩未成年人到住家附近逛街、走走或是在家玩。⑶未成年人1-甲○○表述其已習慣輪流跟兩造居住生活模式，也對於要選擇跟誰同住感到困擾，希望可以都能有跟爸爸、媽媽同住的機會，未成年人希望安排週一到週四早上跟媽媽同住，週四晚上由爸爸接送其放學返回12樓同住至週日晚上，未成年人這樣與爸爸、媽媽都有同樣相處時間，為未成年人自己認為最好的安排。⑷未成年人1-甲○○與社工訪談期間，尚可表達受兩造照顧經驗及互動之情形，對社工的詢問可自然應答，坐姿自在不拘謹、語調平穩未顯露緊張神情；訪談期間觀察聲請人與兩未成年人間互動相處自然且自在，保有正向互動關係；另，就兩未成年人的外觀觀察，兩未成年人的面部氣色正常、服裝穿著符合時宜，身材比例適中，基本生活照顧方面尚稱良好。…綜合以上，兩造婚後長期以來具明確分工，相對人多扮演工具性之親職角色，聲請人則扮演照顧者、情感性之親職角色，致相對人於經濟資力具優勢，聲請人則於親職照護經驗具照護優勢，然兩造於分居後雖可延續此互補照護模式維持子女基本生活照顧平衡，卻易因彼此仍深陷過往衝突、糾葛，彼此多是因個人情緒而對於他方的行為負向解讀，缺乏善意、理性溝通能力，且兩造互相指摘他方有親職分工消極、獨留子女等不適任照顧子女之情事，兩造單獨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能力尚待補強，共同親權亦友善不足，故難以就兩造所陳述資訊進行適任親權判斷」（本院卷一第304-305頁）。
　⑶又依第二次訪視報告記載：「聲請人（即上訴人）現住所為大樓公寓式住宅，內部共設有一開放式小型廚房、一客廳及一臥房，兩未成年人夜間均與聲請人共同就寢，而客廳區內另針對兩未成年人活動需要，設有兩未成年人書桌並規劃有一小型遊戲區，住家空間尚屬適中，家務整理狀況屬良好」、「相對人（即被上訴人）12樓之5住所內部同樣設有一客廳、一開放型小廚房及一臥室，臥房空間為相對人長子獨立使用，相對人與兩未成年人於相對人家中居住期間均於客廳處打地鋪就寢，兩未成年人衣物、玩具、生活用品等多放置客廳處，住家環境整理情形略顯散亂」等語（本院卷一第302-303頁），及被上訴人陳稱：伊租屋處僅為小套房，故伊週六、日接子女同住照顧時，係住在伊大兒子住處，該處只有一房一廳，房間給伊大兒子使用，伊與兩造子女都在客廳打地鋪等語（本院卷一第217-218頁）以觀，堪認上訴人之住處為兩造子女原熟悉之住居環境，且家務整理狀況良好，而被上訴人於週六、日接子女同住照顧之處所，則主要為其大兒子所使用，僅於週六、日供被上訴人及兩造子女在該處客廳打地鋪暫時居住，並非被上訴人之租屋處。
　⒊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屢次不顧子女安危，將子女留置在被上訴人父母家門口或讓未成年子女獨處，不適任子女之親權人云云，惟依上訴人所提兩造通訊紀錄（原審卷第259頁），上訴人於110年5月間係將子女送至被上訴人父母家，尚難逕認上訴人有將子女置於危險處所。另被上訴人所提112年2月4月、112年2月10日大樓監視器畫面截圖（本院卷一第77-81、83頁）、112年3月8日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本院卷一第85頁），除經上訴人主張：係因伊外出兼職，一時未及時接送子女，且子女係搭乘幼兒園接駁車返家到一樓大廳或社區庭院，為相對封閉之場域等語外，前開截圖中亦均顯示有大樓管理員在場，且112年2月4日17時09分，兩造長女由老師送回大廳後，老師有與長女在大廳等候（本院卷一第77頁），並於17時12分（僅相隔約3分鐘）即由被上訴人帶長女出現在大廳（本院卷一第81頁上方截圖），亦難認兩造長女有於危險環境獨處之情形。參以被上訴人陳稱：娃娃車每天把長女送到大樓大廳內；112年2月那段時間，有住戶或管理員向伊講，長女下車回到大廳至上訴人接回，會相隔半小時、1小時或1個半小時，故伊每天下班後，會到大廳等長女等語（本院卷一第217頁），堪認兩造長女嗣後經老師送回住處大廳時，被上訴人已在旁等候。至於被上訴人所提112年6月8日至9日監視器畫面（本院卷一第159-163、205-208頁），除經上訴人主張：當日子女入睡後，伊半夜身體突然疼痛不適，考量子女不會立即清醒，而外出購買止痛藥，服用後有暈眩狀況，故停靠路邊休息，待可以駕車後始返家，此為偶發狀況等語外，因被上訴人於社工員訪視時，提及上訴人分別於3月8日將長女獨留在住家大樓一樓大廳、6月9日深夜將兩未成年人獨留家中而自行外出等情形，已由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介入，並經南家扶中心社工定期訪視關心兩未成年人生活狀況後，上訴人已有調整其時間安排，改善兩未成年人獨留問題，兩未成年人未有再度受獨留情形一節，亦有前開訪視報告（本院卷一第304頁）可稽，尚難認上訴人有不適任親權人之情事。
　⒋另被上訴人抗辯：伊於113年6月以後，就沒有見到子女，直至伊聲請強制執行，上訴人才願意讓伊與子女見面。且上訴人夥同他人將伊機車擅自移動並破壞，子女在旁看到，有驚訝、恐慌之反應，上訴人非友善父母，不適任子女親權人云云，雖提出兩造通訊資料（本院卷二第43、97頁）、臺南地院執行命令（本院卷二第95頁）、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本院卷二第99頁）、錄影畫面截圖（本院卷二第101-103頁）為證，惟經上訴人主張：伊從未反對被上訴人探視子女，是因伊於113年6月11日與被上訴人溝通定期足額給付子女扶養費及房貸之事，被上訴人欲直接結束對話，上訴人想挽留被上訴人，繼續討論此議題，遭被上訴人拉扯手腕並撞上防火門而跌倒受傷，子女在場目睹，恐懼被上訴人，伊才不敢讓子女與被上訴人接觸等語，並提出驗傷診斷書（本院卷一第443頁）為證。觀諸被上訴人所提臺南地院裁定內容（本院卷二第50頁），兩造於前開時地發生肢體衝突時，子女確有在場目睹，則縱上訴人因考量子女之感受，而暫未讓被上訴人與子女會面，亦難逕認其非友善父母。至於被上訴人所提前開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及錄影畫面截圖，無法逕認上訴人有夥同他人破壞被上訴人車輛，致子女目睹而有驚訝、恐慌之反應。
　⒌本院斟酌前開訪視報告及上情，上訴人婚後為家庭主婦，自兩造子女出生以來即擔任兩造子女之主要照顧者角色，照護經驗充裕，其所有之現住所亦為兩造子女熟悉之環境，且家務整理狀況屬佳，為合宜之照顧環境。而被上訴人搬離兩造同住處後，兩造子女仍與上訴人於原住處共同生活，由上訴人主要照顧（被上訴人僅照顧週六晚上6點至週日晚上8點，本院卷一第97、212頁），兩造子女與上訴人間之親子互動及依附關係亦均良好，並於訪視時表述如前。再參諸兩造均聲明由其一方單獨行使負擔子女之權利義務，難認其等有共同行使負擔子女權利義務之共識，且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已有諸多爭執，若由兩造共同行使負擔子女之權利義務，亦難期兩造對子女各項事務之處理或決定能平和妥善達成共識或共同處理；再者，上訴人目前亦已有工作收入，並經本件酌定被上訴人應負擔之兩造子女扶養費（如後述）等情狀，基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考量，認由上訴人行使負擔兩造子女之權利義務，應為適當。
　⒍上訴人既經本院酌定為行使負擔兩造子女權利義務之人，則被上訴人反請求酌定由其行使負擔兩造子女之權利義務，及於其行使負擔兩造子女權利義務時，上訴人應給付之子女扶養費，均屬無據。　
　㈣再按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帶回子女、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給付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或命為相當之處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本質言，此之扶養義務應屬生活保持義務，與同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屬生活扶助義務尚有不同，故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養，自不受民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即不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為限（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219號判決參照）。再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其扶養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觀之民法第1116條之2、第1119條自明。故父母離婚後，未行使親權之父母一方，僅其親權之行使暫時停止，其與未成年子女之身分關係，不因離婚而受影響，父、母仍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及身分，與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共同對未成年子女負保護教養之義務，不因父、母之一方之經濟能力足以使受扶養人獲得完全滿足之扶養，而解免他方之共同保護教養義務（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1582號判決參照）。復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故扶養費數額之多寡，亦應依此情形而為適當之酌定，不得僅以某一固定年度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之寬減額或免稅額為其唯一之標準定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88號判決參照）。又110年1月13日修正公布民法第12條關於「滿18歲為成年」之規定，自112年1月1日施行。
　⒈被上訴人對兩造子女之扶養義務，既不因兩造離婚而受影響，已如前述，上訴人又經本院酌定為兩造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人，則其請求酌定被上訴人將來應給付之子女扶養費，自屬有據。
　⒉又上訴人於懷孕前為補習班美語老師，月收入28,000元，目前在補習班兼職代課老師，每月2、3千元至1萬餘元不等；被上訴人在○○○○工作，平均月收入約10萬元，業經兩造陳述明確（本院卷一第98、385頁）。另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有在○○○○○○公司工作，及在高雄大學擔任助教暨從事○○工作等情，亦有被上訴人所提資料（本院卷一第393-395頁）可稽；兩造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復各如附表一、二所示（不爭執事項㈧、㈨），兩造並同意兩造子女每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各以33,114元計算（不爭執事項㈤）。
　⒊本院審酌兩造之年齡及前述工作能力、經濟狀況，及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聲明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子女扶養費數額，均為每人每月各16,557元（原審調字卷第7頁、本院卷一第7頁、本院卷二第78頁），且依兩造之調解筆錄（原審調字卷第205-206頁），上訴人於原審尚無工作收入時，同意被上訴人按月給付2名子女扶養費共計33,000元（即每名16,500元）之數額，亦與前開上訴人聲請酌定之金額相近，上訴人目前復已有相當之工作收入等情狀，認由被上訴人負擔2名子女至成年（滿18歲）前每月之扶養費各16,557元，應屬適當。
　⒋又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之規定，關於命給付扶養費之分擔，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是為確保兩造子女受扶養之權利，爰依上開規定，就扶養費部分併諭知被上訴人遲誤一期履行，其後6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㈤另按夫妻離婚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5項定有明文。此一「會面交往權」之規定，在使未取得親權之一方，於離婚後，得繼續與其子女保持連繫，並藉此了解子女之生活狀況，與子女一同成長，此不惟為未取得親權之父母一方之權利，亦係保障子女有再享天倫之機會，蓋父母之仳離，既非子女所得置喙，亦非渠等所願，尤不得因父母間之感情因素，剝奪子女同享親情之權利，是應儘量使子女有同等接受父母雙方感情之滋潤機會，且適當之會面交往，亦足彌補子女因父母離異所造成母愛（或父愛）之欠缺。本院衡酌上情，並參酌兩造對與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之意見（本院卷一第384頁、本院卷二第31頁），及考量農曆春節與寒假期間多有重疊，無就農曆春節另訂會面交往之必要等情，爰依上訴人之聲請，酌定被上訴人得與甲○○、乙○○會面交往之方式如附表三所示。
　㈥末按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就本法所定之約定財產制中，選擇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4條、第1005條定有明文。又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慰撫金。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030條之4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⒈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起訴請求離婚，關於兩造財產範圍及價值之計算，以提起離婚訴訟時（即110年1月21日）為準。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如附表一所示。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如附表二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㈥、㈦、㈧、㈨）。
　⒉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1臺灣銀行安平分行存款，係上訴人父親死亡，出售房產之遺產金額，不應列為上訴人之婚後財產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不足採信。
　⒊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2土地銀行安平分行之帳戶（下稱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平日為上訴人母親丁○○使用，該帳戶之269,362元，應排除於上訴人之剩餘財產之外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
　⑴丁○○曾對上訴人父親潘○○之繼承人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經臺南地院106年度家聲字第69號、107年度家聲抗字第37號裁定，潘○○之繼承人應於繼承潘○○所得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丁○○821,419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確定，丁○○並執前開確定裁定，向臺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而於108年3月14日臺南地院108年度司執字第12355號強制執行程序中，同意債務人於108年3月15日前將現金542,093元（含訴訟費用、利息、執行費用等），匯入丁○○指定之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等情，固經本院調閱前開執行案卷核閱綦詳，惟依上訴人土銀帳戶之客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本院卷一第411頁），該筆542,093元於108年3月15日匯入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後，隨即於108年3月21日提領現金60萬元，已難認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內尚有丁○○前開強制執行所得之款項存在。
　⑵丁○○雖於本院證稱：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是伊在使用，從107年6月21日現金存入10萬元開始，伊就使用這個帳戶，因伊之帳戶曾經被銀行查扣款項，所以伊自己之帳戶不能出入。平常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都在伊這裡。108年3月15日入帳542,093元之款項，是伊聲請代墊子女扶養費之款項，因伊信用出問題，沒有帳號出入，就以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出入這個款項，當時是伊自己陳報要匯到這個帳戶，伊有跟上訴人說「媽媽沒有帳戶，妳的帳戶讓我出入」。錢匯進去後，因伊之前有錢被查扣之經驗，伊會怕，還是會把錢領出來，領完一陣子後，又把錢存進去。伊房子被查封是約民國90年，查封沒多久就被法拍，法拍的錢扣下來，加上後來之利息，伊還欠100多萬元。90年到107年那時候，伊金錢往來都是放在家裡，家裡有很多空間，伊一直都用現金交易，直到這筆錢出來，那時候伊跟上訴人說伊沒有帳號，所以上訴人這個帳號給伊用。錢（542,093元）匯進來，伊隔天就領出，因伊帳戶曾經被銀行扣，所以伊會怕。伊當天領出來後，想想覺得不對，伊沒地方放錢，所以就放回去，且伊擔心這個帳號是不是被查出來，錢會被扣掉，所以伊那段時間很緊張、有恐懼感，錢領一領又寄進去，且一天伊最高領6萬元，還連續領好幾天。伊之前有領60萬元，放家裡覺得不妥，再拿進去存，存完後覺得心理不安，後面又一次6萬、6萬領出來，伊那段時間心裡覺得不安，怕錢又被法院查扣，才會60萬元領出來，後來陸陸續續把錢存入，存入後又覺得不妥，又把錢領出。伊目前還有積欠銀行等語（本院卷二第10-17頁）。惟查：
　①上訴人於原審曾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嗣雖經其撤回（原審卷第390頁），惟據其於原審所提自己之婚後財產資料（原審卷第377頁附表三），已將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之269,362元列為其婚後財產計算，並未主張前開款項為丁○○所有，直至113年5月22日本院準備程序，始主張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實際上使用人為丁○○（本院卷一第385頁）。
　②上訴人於本院原主張：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開戶（107年6月19日）後一直閒置，後來因丁○○有銀行貸款問題，丁○○問伊可不可以使用此帳戶，伊說好，約於108年開始就由丁○○使用迄今等語（本院卷二第8頁）；經本院提示上訴人所提該帳戶之客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本院卷一第411頁）後，上訴人又改稱：107年6月21日後（即107年6月19月開戶後未幾）就由丁○○使用等語（本院卷二第8頁），前後陳述不一。
　③依丁○○前開證述，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係從107年6月21日開始，即由丁○○使用，丁○○並持有該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然丁○○卻又證稱：108年3月15日入帳542,093元之款項，是伊聲請代墊子女扶養費之款項，因伊信用出問題，沒有帳號出入，當時是伊自己陳報要匯到這個帳戶，伊有跟上訴人說「媽媽沒有帳戶，妳的帳戶讓我出入」。90年到107年，伊金錢往來都是放在家裡，家裡有很多空間，伊一直都用現金交易，直到這筆錢出來，那時候伊跟上訴人說伊沒有帳號，所以上訴人這個帳號給伊用等語（本院卷二第11、12頁）。是若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於107年6月21日開始即交由丁○○使用，並由丁○○持有該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則丁○○嗣後於108年3月間前開強制執行程序中，欲以該帳戶供債務人匯款時，實可自由使用上訴人土銀帳戶，又何須再向上訴人表示因伊沒有帳號，要上訴人將此帳號給伊出入前開542,093元款項之必要。
　④再者，該筆542,093元於108年3月15日匯入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後，隨即於108年3月21日提領現金60萬元，已如前述，丁○○雖證稱：錢（542,093元）匯進來，伊隔天就領出，伊有領60萬元，因伊帳戶曾經被銀行扣，所以伊會怕。領出來後，想想覺得不對，伊沒地方放錢，放家裡覺得不妥，再拿進去存，存完後覺得心理不安，後面又一次6萬、6萬領出來。伊那段時間心裡覺得不安，怕錢又被法院查扣，才會60萬元領出來，後來陸陸續續把錢存入，存入後又覺得不妥，又把錢領出等語（本院卷二第14、17頁），惟觀諸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於107年6月21日後，即陸續有款項存入，迄至108年3月15日匯入542,093元之前，該帳戶累積可用餘額曾達10餘萬元至20餘萬元不等，並未於存入後隨即領出，此與丁○○證稱：90年到107年那時候，伊金錢往來都是放在家裡，家裡有很多空間，伊一直都用現金交易，直到（108年3月15日）這筆錢出來等語（本院卷二第12、13頁）之情節已有不符；再參諸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於108年3月21日提領60萬元後至108年10月17日期間，仍陸續有款項存入，累積可用餘額曾達19萬餘元至55萬餘元不等，且未隨即全數領出，亦與丁○○因仍積欠銀行款項，而長年習慣以現金交易並將現金存放在自家空間之情形不符。是丁○○之證述尚無從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⒋上訴人主張：其婚後為全職家庭主婦，被上訴人當時表示欲給上訴人保障，故同意出資購買附表一編號8、9、10門牌臺南市○○區○○○街000號5樓之2房地（含停車位，下稱5樓之2房地）贈與上訴人，且為求登記便利，直接於購買時，將上訴人登記為所有權人，省略贈與之行政手續，5樓之2房地實際上均由被上訴人出資及負擔房屋貸款，為被上訴人贈與，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應排除計算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
　⑴5樓之2房地係於106年5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上訴人所有，有估價報告書所附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可考，並非由被上訴人贈與移轉而來。
　⑵上訴人於原審將5樓之2房地列為其婚後財產，並未主張為被上訴人贈與之財產。（原審卷第377頁）
　⑶依上訴人所述，兩造係因上訴人婚後辭職，全職在家照顧家庭及子女，而協議由被上訴人出資購買5樓之2房地，登記為上訴人所有，則此乃係兩造間就家務分擔及家庭經濟之分配安排，上訴人因分擔家務及子女之照顧而取得5樓之2房地所有權，尚難逕認係被上訴人所贈與。且上訴人陳稱5樓之2房地之房貸借款人為被上訴人（本院卷一第219頁）一節，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63頁），則被上訴人按期繳納貸款，亦係為清償自己之借款債務。
　⑷綜上，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⒌上訴人主張：其3筆就學貸款餘額（原審卷第338頁），應列為其負債云云，核諸前開就學貸款係上訴人婚前債務一節，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382頁），自非屬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則其前開主張，亦無可採。　
　⒍被上訴人抗辯：附表二編號2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下稱臺企銀）東臺南分行（下稱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存款，係其同學丙○○因信貸破產，借用該帳戶所存入之款項，該帳戶內存款非被上訴人所有等語，雖為上訴人所否認，惟查：
　⑴證人丙○○於本院證稱：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至目前為止，都是伊在使用。從100年、還是101年開始，就都是伊在用，使用時間大概有10年了。這個帳戶，伊通常都在臺中市大雅區之臺企銀出入，領錢、存錢、存支票都是在這裡。到目前為止，這個帳戶存摺還是在伊手上。伊平常都在櫃檯存錢，領錢用提款卡，大部分都在大雅區這間臺企銀領錢，存錢一定是到櫃檯去存。伊與被上訴人關係很好，與被上訴人沒有互相借錢或還錢。伊因信用不正常，所以借被上訴人之臺企銀帳戶使用。這個帳戶的錢，都是伊在存的，因為伊信任被上訴人，伊不會擔心錢被被上訴人領走。這個帳戶裡放了100多萬元，不是一開始就這麼多，伊存好幾年。伊使用前開帳戶期間，有使用ATM轉帳功能，都是在臺中大雅操作。本院卷一第259頁「代收付行050」有2筆支出，那是伊房東帳號，102年11月5日8,315元是伊繳房租的錢，伊都用匯款給房東。102年12月3日「代收付行050」6,515元支出，是伊從被上訴人這個帳戶轉到伊漁會帳戶，繳納漁保的錢。本院卷一第261頁下方「代收付行812」支出3,005元，是伊跨行領錢，提款卡在伊這裡，都是伊在用的，也是在臺中。本院卷一第262頁「代收付行822」支出5,005元，應該是伊操作，在何處操作及用途為何，要跟伊說在哪家銀行，伊才說的清楚，伊絕大部分都是在大雅的銀行。本院卷一第263頁「代收付行490」存入票據6,720元，是伊在臺中做便當，有做一些工廠，工廠會開票給伊等，伊就拿去大雅的臺企銀兌現等語（本院卷一第375-380頁），並當庭提出存摺4本，有存摺封面影本（本院卷一第397-399頁）附卷可稽。
　⑵臺企銀東臺南分行檢送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自99年1月至1110年1月21日之帳戶往來明細（本院卷一第243-291頁）中，所載代收付行011、050、812、822、490，經本院向該行函詢結果，011係臺企銀大雅分行、050係臺企銀（ATM）、812係台新銀行、822係中信銀、490係臺企銀臺中分行，有臺企銀東臺南分行113年6月4日臺企東臺南字第721113047號函（本院卷一第417頁）可考，且自99年1月至110年1月期間，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均持續有以代收付行011（即臺企銀大雅分行）交易之紀錄，核與丙○○前開證述之情節相符。
　⑶依上開事證相互勾稽，被上訴人抗辯：附表二編號2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存款，非被上訴人所有，不應列為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等語，堪可採信。
　⒎被上訴人抗辯：附表二編號6土地銀行東臺南分行帳戶，係90幾年時開戶，為婚前即有之資金往來，該帳戶之22,423元係伊婚前之餘額。附表二編號17之飛宏2000股，係伊婚前投資股票往來之金額所買云云，為上訴人所否認，被上訴人未另舉證以實其說，均難憑採。
　⒏另上訴人聲請調閱被上訴人於華南銀行臺南分行、土地銀行東臺南分行、國泰世華銀行臺南分行、聯邦商業銀行富強分行、凱基證券臺南分公司，於分配基準日（110年1月21日）前5年之帳戶明細，以確認被上訴人是否有隱匿婚後財產之行為部分，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夫或妻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婚後財產，須主觀上有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之意思，始得將該被處分之財產列為婚後財產，且按諸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應由主張夫或妻之他方為減少己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處分者，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參照）。上訴人既未主張被上訴人有何為減少上訴人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5年內處分婚後財產之情事，則其逕聲請為前開調查，均無調查之必要。
　⒐又附表一編號9、附表二編號15之停車位，價值各為100萬元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29、83-84頁），堪予認定。
　⒑依上，兩造之婚後剩餘財產差額如下：
　⑴依附表一計算，加計停車位價值100萬元，上訴人之婚後剩餘財產為5,821,730元。
　⑵依附表二計算（扣除附表二編號2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存款），加計停車位價值100萬元，及扣除所負債務4,520,298元，上訴人之婚後剩餘財產為653,316元。
　⑶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5,168,414元（5,821,730－653,316＝5,168,414），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得向上訴人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金額為2,584,207元（5,168,414×1/2＝2,584,207）。
　⑷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3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其立法意旨，在使夫妻雙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婚姻關係消滅而雙方無法協議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以達男女平權、男女平等之原則。例如夫在外工作或經營企業，妻在家操持家務、教養子女，備極辛勞，使夫得無內顧之憂，專心發展事業，其因此所累積之資產或增加之財產，不能不歸功於妻子之協力，則其剩餘財產，除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者外，妻自應有平均分配之權利；反之，夫妻易地而處，亦然。惟夫妻之一方如有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對於婚姻共同生活或於財產之累積或增加並無貢獻或協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財產之正當基礎時，不能使之坐享其成，獲得非分之利益。此際如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法院得調整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以期公允。是法院為前項裁判時，猶應斟酌夫妻婚姻生活情形，雙方於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協力、財產取得及經濟能力等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106年度台上字第716號判決參照）。
　①上訴人雖主張：兩造婚後，被上訴人表示其收入豐厚，希望上訴人專心照顧家庭，上訴人因而辭職為全職主婦，打理家庭，照顧子女，被上訴人卻倚仗經濟優勢地位，動輒對上訴人進行言語或經濟壓迫，並與他人有出軌情事，令上訴人心痛，兩造婚姻已形同陌路，可證被上訴人於婚姻生活之貢獻及協力，實有負面影響，被上訴人請求平均分配差額，顯失公平，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酌減云云，惟依上訴人所述，兩造婚後，被上訴人實為家庭經濟來源，縱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感情不睦，亦難認被上訴人對家庭無所付出或疏於照顧家庭。
　②上訴人並陳稱：兩造分居後，被上訴人仍繳納上訴人名下房屋貸款每月13,000元，及給付2名子女每月共33,000元之扶養費，暨長子安親費每月11,000元等語（本院卷一第97頁），亦難認被上訴人有何不事生產、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
　③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不務正業、浪費成習，或對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等情事，則其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酌減被上訴人之剩餘財產分配額，即屬無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並聲請酌定親權及子女扶養費、會面交往方式，應予准許。其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至6項所示。至於前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又被上訴人於本件為反請求，聲請酌定親權及子女扶養費，不應准許，其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584,207元，及自本件離婚部分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反請求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李素靖


　　　　　　　　　　　　　　　　　　　法　官　林育幟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凌昇裕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
		編號

		上訴人婚後財產

		所負債務

		備註



		1

		臺灣銀行安平分行存款：327,557元

		


		原審卷第336-338頁



		2

		臺灣土地銀行安平分行存款：269,362元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該帳號為丁○○使用。
被上訴人否認）

		


		原審卷第341頁



		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存款：0元

		


		原審卷第309-311頁



		4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75,979元

		


		原審卷第87頁



		5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11,599元

		


		原審卷第87頁



		6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268,703元

		


		原審卷第87頁



		7

		三商美邦人壽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6,806元

		


		原審卷第87頁



		8

		臺南市○○區○○段0000○號（門牌：○○○街000號0樓之2）房屋：1,544,674元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為被上訴人贈與。
被上訴人否認）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49-151頁



		9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545）：1,972,067元
（有附平面停車位一個）。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為被上訴人贈與。
被上訴人否認）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41-143頁



		10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545）：344,983元。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為被上訴人贈與。
被上訴人否認）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45-147頁









附表二：
		編號

		被上訴人婚後財產

		所負債務

		備註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存款：248元

		


		原審卷第209-211頁



		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東台南分行存款：1,448,432元
（被上訴人抗辯該帳戶為丙○○使用。
上訴人否認）

		


		原審卷第249-253頁



		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台南分行活期儲蓄存款：0元

		


		原審卷第205頁



		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永康分行證券活期儲蓄存款：0元

		


		原審卷第205頁



		5

		聯邦商業銀行富強分行：55元

		


		原審卷第217頁



		6

		土地銀行東臺南分行：22,423元
（被上訴人抗辯為婚前財產。
上訴人否認）

		


		本院卷一第491頁



		7

		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302,109元

		


		原審卷第53頁



		8

		國泰人壽富貴保本三福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72,170元

		


		原審卷第53頁



		9

		國泰人壽鍾愛一生313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0元

		


		原審卷第53頁



		10

		國泰人壽鍾愛一生313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0元

		


		原審卷第53頁



		11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2,560元

		


		原審卷第87頁



		12

		南山人壽南山康樂限期缴費終身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57,849元

		


		原審卷第105頁



		13

		臺南市○○區○○段0000○號（門牌：○○○街000號00樓之0）房屋：1,417,152元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35-137頁



		14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359）：1,809,016元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27-129頁



		15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359）：316,712元（有附一個平面停車位）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31-133頁



		16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41,520元

		


		原審卷第235頁、本院卷一第387頁



		17

		飛宏2000股：31,800元
（被上訴人抗辯是以婚前財產所買。
上訴人否認）

		


		本院卷一第511頁



		18

		


		臺灣銀行高雄科學園區分行房屋貸款餘額：2,320,298元

		原審卷第301頁



		19

		


		臺灣土地銀行安南分行貸款：2,200,000元

		原審卷第381頁









附表三：
一、甲○○、乙○○滿14歲以前：
　㈠被上訴人得於每月第2、4週之星期六上午9時起，前往甲○○、乙○○所在之處所與甲○○、乙○○會面，並得接甲○○、乙○○外出照顧，至翌日下午6時之前送回上訴人之住處。
　㈡甲○○、乙○○就讀之學校放寒、暑假期間，除仍得維持前述之會面交往方式外，寒假並得增加5日之同住期間（兩造如無法協議上開期間，則自寒假開始第1日起算5日），暑假並得增加10日之同住期間（兩造如無法協議上開期間，則自暑假開始第1日起算10日），上開同住期間，由被上訴人於期間始日上午9時起，前往甲○○、乙○○所在之處所接甲○○、乙○○外出照顧，至期間末日下午6時之前送回上訴人之住處。
　㈢探視前被上訴人應於2日前通知上訴人，上訴人無正當理由不得無故拒絕。
二、甲○○、乙○○滿14歲以後：應尊重甲○○、乙○○個人之意願，由其自主決定與被上訴人會面之時間及方式。
三、其他應遵守方法及規則：
　㈠被上訴人除前開會面交往方式外，並得以電話、信件、電子郵件與甲○○、乙○○保持聯繫，上訴人應予以尊重。
　㈡上訴人或其家人應於被上訴人探視甲○○、乙○○時，交付甲○○、乙○○之健保卡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送回甲○○、乙○○時，應交還健保卡予上訴人。
　㈢被上訴人於探視期日若逢甲○○、乙○○須上才藝班、課後輔導、返校日等課程，被上訴人應負責接送上下課。
　㈣兩造之實際住所、聯絡電話如有變動，應告知對方。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上字第82號
上 訴人 即  
反請求被告  A01
訴訟代理人  蘇文斌律師
            許婉慧律師
            郭子誠律師
            方彥博律師
被上訴人即
反請求原告  A02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11月2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婚字第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反請求，本院於114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
兩造所生子女甲○○（民國000年0月00日生）、乙○○（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上訴人任之。
被上訴人應自本判決關於甲○○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確定由上訴人任之翌日起，至甲○○成年之前一日即民國121年1月18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甲○○扶養費新臺幣16,557元予上訴人代為管理支用，不足一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算；自上開部分確定之日起，被上訴人如遲誤一期未履行，其後6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被上訴人應自本判決關於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確定由上訴人任之翌日起，至乙○○成年之前一日即民國125年10月24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乙○○扶養費新臺幣16,557元予上訴人代為管理支用，不足一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算；自上開部分確定之日起，被上訴人如遲誤一期未履行，其後6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被上訴人在甲○○、乙○○成年之前，得依附表三所示之方式與甲○○、乙○○會面交往。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新臺幣2,584,207元，及自本件離婚部分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反請求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廢棄部分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上訴駁回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反請求訴訟費用由反請求被告負擔百分之93，餘由反請求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又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及第43條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79條定有明文。上訴人即反請求被告（下稱上訴人）於原審請求離婚及因判決離婚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併聲請酌定離婚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扶養費、會面交往方式，嗣上訴人上訴後，被上訴人即反請求原告（下稱被上訴人）反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及聲請酌定離婚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暨扶養費，核與前揭條文規定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2年10月14日結婚，婚後同住在臺南市○○區○○○街000號5樓之0住所，育有未成年子女甲○○、乙○○。兩造婚後個性不合，價值觀差異甚大，不時因細故爭吵，被上訴人情緒失控時，常對上訴人惡言相向、辱罵三字經、摔東西，甚至推上訴人身體，將手邊之物砸向上訴人。106年間，上訴人發現被上訴人與不詳女子有肢體及言語上親暱舉動，甚至有性交行為，然上訴人為讓未成年子女有完整家庭，仍與被上訴人溝通協調，試圖挽回婚姻，被上訴人反變本加厲，主動欲解消婚姻關係。109年9月1日凌晨3時許，被上訴人以平底鍋砸傷上訴人，並拿刀架在上訴人脖子，意圖殺害上訴人，上訴人報警，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日搬離兩造同住處，與上訴人分居至今。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並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又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均由上訴人主責照顧，關係親暱良好，考量未成年子女年紀尚幼，如搬出與被上訴人同住，需適應新環境，故由上訴人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應屬對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被上訴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時間，同意依法院公定版本酌定。再者，109年度臺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21,019元，參酌未成年子女成長過程額外需要之補習及安親等費用，每名未成年子女之月消費支出應以33,114元計算為當，依兩造收入財產狀況，應以上訴人負擔10分之3、被上訴人負擔10分之7比例計算為宜等語。
三、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就前開109年9月1日事件提出通常保護令聲請，雖經一審核發通常保護令，惟被上訴人提出抗告後，抗告審法院認上訴人未舉證以實其說，而以110年度家護抗字第22號裁定廢棄原通常保護令，並駁回上訴人之聲請，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時常對上訴人惡言相向、辱罵三字經、摔東西、推上訴人身體、將手邊之物砸向上訴人、106年間與不詳女子有肢體及言語上親暱舉動、性交行為云云，被上訴人均否認，上訴人所提證物，亦不足證明被上訴人有前開行為。被上訴人暫時搬離住所係為避免衝突，事後亦陸續向上訴人表明回去之意願，上訴人未接受，兩造因而持續分居中。上訴人提出之109年1月2日兩造對話錄音檔，當時兩造已為家庭花費，意見分歧數日，被上訴人因每月要交付60,000元給上訴人支出家庭費用，還需負擔房貸等開支，在經濟壓力下才講出離婚等字眼，並無離婚真意。上訴人未舉證離婚事由，不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且縱認兩造無法維持婚姻，亦難謂上訴人無任何過失。另上訴人曾於110年5月間，將未成年子女獨留在被上訴人父母歸仁家門口後，逕自離去，亦曾於111年7月間，再次威脅要將未成年子女獨留在被上訴人父母歸仁家門口，難認上訴人適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又被上訴人同意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扶養費各以33,114元計算。被上訴人為專科畢業，任職於○○○○，月收入8至10萬元，名下有房屋，尚有房貸未償還完畢；上訴人名下有房產且無貸款，應與被上訴人平均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准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離婚。㈢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上訴人單獨任之。㈣被上訴人應於本判決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確定由上訴人任之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分別成年（18歲）之前1日止，分擔其扶養費每人每月各16,557元，並按月於每月5日前交付上訴人代為管理支用，被上訴人如有遲誤1期未履行，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㈤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前開第㈤項，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並反請求：㈠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2,682,077元，及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反請求原告單獨任之。㈢反請求被告應於本判決關於甲○○、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確定由反請求原告任之翌日起，至甲○○、乙○○分別成年（18歲）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子女扶養費各16,557元予反請求原告代為管理支用。如有遲誤1期履行，其後6期視為全部到期。
　　上訴人答辯聲明：反請求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2年10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000年0月00日生）、乙○○（000年00月00日生），目前婚姻關係仍存續中，惟於109年8月底未同住迄今。(調字卷第58-64頁)
　㈡兩造於109年1月2日之錄音及譯文，如調字卷第25頁及原審卷第143-157頁所示。
　㈢上訴人曾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聲請對被上訴人核發通常保護令，經臺南地院110年度家護字第76號裁定核發通常保護令，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臺南地院110年度家護抗字第22號裁定廢棄原通常保護令，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聲請。(原審卷第97-101頁、前開通常保護令案卷）
　㈣原審囑託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派員訪視兩造，該會以110年5月13日南市童心園（監）字第00000000號檢送之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如原審調字卷第120-130頁所示。本院囑託臺南市同心圓社會福利關懷協會訪視兩造及子女，該會檢送之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如本院卷一第299-306頁所示。
　㈤兩造同意未成年子女甲○○、乙○○每人每月所需扶養費，各以33,114元計算。（原審卷第390頁不爭執事項㈠）
　㈥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
　㈦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起訴請求離婚，關於兩造財產範圍及價值之計算，以提起離婚訴訟時（即110年1月21日）為準。
　㈧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如附表一所示。
　㈨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如附表二所示。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依民法1052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訴請離婚，有無理由？
　㈡若本件離婚請求經准許，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何方任之？兩造分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比例為何？
　㈢上訴人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萬元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有無理由？
　㈣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剩餘財產差額為若干？
七、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婚姻乃一男一女之兩性結合，以組織家庭，共同生活為目的。故有足以破壞共同生活或難以維持共同生活之情事發生，允宜許其離婚以消滅婚姻關係。74年6月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親屬編，就裁判離婚之原因，為應實際需要，參考各國立法例，增設民法第1052條第2項，明定有同條第1項以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亦得請求離婚。是對於家庭生活之美滿幸福，有妨礙之情形，即得認其與此之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相當（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040號判決參照）。
　⒈兩造於102年10月14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乙○○，目前婚姻關係仍存續中，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㈠），堪予認定。
　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曾與其他女子視訊，視訊畫面中可看見該名女子面貌及乳房裸體等情，業據其提出影片光碟（本院卷一第111頁）為證。又依不爭執事項㈠及不爭執事項㈡、㈢之錄音、譯文、保護令裁定所示，109年6月間，上訴人以帶子女與家人出遊為由，帶子女外出多日，卻未將上訴人實際上未與子女同遊之事告知被上訴人，被上訴人知悉後，多次傳訊息質問上訴人；109年1月2日兩造爭執中，被上訴人提及離婚之事，兩造並於109年8月底分居迄今；109年9月1日，兩造又因照顧子女之事發生衝突。被上訴人並陳稱：兩造衝突及摩擦越來越多，伊才搬離兩造住所等語（本院卷一第60頁），堪認兩造因細故已時生爭執，感情不睦。
　⒊再參諸上訴人陳稱：伊無法與被上訴人在同個空間，覺得壓力很大，快要窒息；被上訴人搬離兩造同住處後，雖有在LINE說要回來同住、要挽回，但伊辦不到，不敢讓被上訴人回來；每次因子女之事需要與被上訴人接觸，伊好不舒服，睡不著、吃不下等語（本院卷一第95、96頁）以觀，上訴人顯無再與被上訴人共同生活之意願，被上訴人嗣並陳明其同意離婚等語（本院卷一第153頁、本院卷二第93頁）明確，益徵兩造於分居期間，仍無良性互動，且迄今無法取得彼此之諒解。
　⒋上訴人雖主張：係因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日）拿水果刀架伊脖子、威脅伊，伊才不敢讓被上訴人回來云云，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既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之主張，尚難憑採。
　⒌綜上，兩造間互信互諒、相互扶持之感情基礎已嚴重動搖或流失殆盡，客觀上已難以繼續維持，且達重大破綻程度，而無回復之望，則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應予准許。
　⒍又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數項訴訟標的，未定有先後之順序，請求法院擇一為其勝訴之判決，為選擇訴之合併。原告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勝訴判決時，法院得僅依該項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54號判決參照）。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既經准許，則其另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3款規定請求離婚，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㈡次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固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惟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法第1056條第1、2項定有明文。
　⒈上訴人請求離婚雖經准許，惟兩造間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肇因於兩造感情不睦，且被上訴人搬離兩造同住處後，上訴人亦無再與被上訴人同住之意願，彼此間無良性互動，既如前述，則兩造婚姻發生破綻而無回復希望一節，兩造均有可責性。
　⒉是以，上訴人並非無過失之一方，其依前開條文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萬元及遲延利息，即屬無據。
　㈢又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105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
　⒈上訴人請求離婚，業經准許，兩造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既無法協議，則依前揭規定，上訴人聲請酌定行使或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人，即屬有據。
　⒉又原審曾囑託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派員訪視兩造，該會以110年5月13日南市童心園（監）字第00000000號檢送之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下稱第一次訪視報告），如原審調字卷第120-130頁所示。另本院囑託臺南市同心圓社會福利關懷協會訪視兩造及子女，該會檢送之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下稱第二次訪視報告），如本院卷一第299-306頁所示，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
　⑴第一次訪視報告之綜合評估及具體建議為：「…2.親權能力評估：聲請人（即上訴人）婚後均為家庭主婦，有豐富子女照護經驗，與兩未成年人有充裕親子互動時間，更熟悉兩未成年人受照顧習慣與喜好，且其具備教育工作背景，對於子女教養與認知發展可發揮教育者角色與功能，聲請人可具正向親職教養觀念並提供子女妥善照顧，惟聲請人婚後便未有外出就業經驗，未具獨立之經濟能力，加上聲請人未有支持系統可協助其分擔兩未成年人照顧責任，在欠缺協助照顧資源情況下，未來聲請人就業狀況會否影響聲請人親職時間、聲請人身心狀態能否負荷獨自兼顧工作及兩未成年人照顧壓力仍有風險疑慮，而相對人（即被上訴人）雖相較有穩定之工作與經濟收入，然相對人過往生活重心均以工作為重，相比缺乏親職照護經驗，且從相對人對兩未成年人照顧安排、互動情形，相對人較未能立基於兩未成年人照顧需求滿足作優先照顧規劃與安排，相對人之親職能力尚有待加強，整體而言，兩造均未具備單獨行使兩未成年人親權照護條件與準備。3.親職時間評估：聲請人現為全職家庭主婦，其生活作息安排均以配合照顧兩未成年人作息生活為主，然為培養聲請人獨立經濟能力、解決聲請人對經濟生活仰賴相對人提供之不安全感，聲請人有強烈外出就業之需求與規劃，惟因聲請人缺乏非正式協助照顧資源，未來若聲請人外出就業則將影響縮減聲請人親職時間，聲請人雖已規劃相關照護、托育資源安排，然聲請人對於衍生之托育費用仍期待由相對人協助支應，未能評估其自身經濟能力能否負荷托育費用，其托育規劃可行性仍待商榷；相對人工作時間經常有臨時性加班、配合週末值班情形，相對人下班與休假時間未有固定或規律性，難以配合照顧兩未成年人日常起居，相對人可配合之親職時間有限。4.照護環境評估：聲請人現住所為相對人婚後所購置之住宅，其現住所為兩未成年人熟悉之照護環境，居家空間適中、家務整理狀況屬佳，為合宜之照顧環境，惟未來聲請人能否與兩未成年人穩定居住該處仍屬未知，照護環境安排恐有變動之虞；相對人現自行在外租屋生活，而其週末照顧、陪伴兩未成年人期間，則將其照護處安排於與聲請人同棟大樓之相對人長子居住處(為相對人名下所有），一方面可就近與聲請人交接子女，一方面也維持讓兩未成年人於熟悉之生活環境活動，惟因該照護環境本為相對人長子居住空間，僅作為相對人周末期間與兩未成年人活動空間使用，生活空間之安排與物品購置暫未能依據兩未成年人長期性居住有所準備與規劃。5.親權意願評估：聲請人考量其未具獨立經濟能力，難以單獨負擔扶養兩未成年人經濟生活，假使相對人同意協商於離婚後支付兩未成年人扶養費，減輕聲請人經濟負擔，聲請人則有意願承擔起未成年人主要照顧者責任並由聲請人單方行使兩未成年人之親權，如若相對人拒絕支付兩未成年人扶養費，聲請人則同意由相對人單獨負擔扶養兩未成年人，僅爭取每月可與兩未成年人穩定進行會面交往；相對人未有離婚意願，若繼續維持兩造分居狀態，相對人考量其退休前之工作時間難以配合親自投入子女照顧事務，而相對人也未有穩固協助照顧資源可幫忙托育照顧兩未成年人，現階段相對人未具備擔任兩未成年人主要照顧者之照護條件與資源，相對人希望可維持現今照顧模式，由聲請人主責照顧兩未成年人，而針對兩未成年人扶養費部分，相對人則認為應由兩造共同平均分擔之。6.教育規劃評估：聲請人未來若擔任兩未成年人之主要照顧者，則將維持兩未成年人循一般升學管道穩定就學，對於將屆幼兒園入學年紀之未成年人-乙○○亦已具相關入學規劃，惟因聲請人與兩未成年人目前生活開銷仍仰賴相對人負擔，聲請人暫未有獨立經濟能力可支持其執行對未成年人就學與托育資源；相對人對子女受學齡前教育規劃均以未成年人年滿幼兒園小班就學年紀後再讓其入學為主，對於滿足未成年人-乙○○學齡前受托育規劃則主觀期待續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兩造雖各有對子女照顧想法與規劃，對於其照顧規劃執行也都有需要對造參與、協助之處，卻未能彼此溝通、徵詢對方意見，兩造個別所提出之就學與托育規劃均各有不確定性。…綜合上述，聲請人自兩未成年人出生以來便擔任兩未成年人主要照顧者角色，照護經驗充裕，且其具備教育工作背景之優勢，對於子女教養與認知發展可積極性發揮教育者角色與功能，聲請人（親）職教養觀念可針對子女年齡發展予以彈性調整並能提供子女妥善照顧，惟聲請人未具備獨立經濟能力，聲請人經濟能力能否支持聲請人提供兩未成年人穩定生活照顧環境，為聲請人主要風險之處，而相對人雖具有經濟資力優勢，但自身照護經驗與親職能力不足又缺乏協助照顧資源，此為相對人難以勝任主要照顧者之劣勢處，惟考量兩未成年人均屬年幼，藉由穩定照護環境與照顧者更有助於協助兩未成年人身心安定發展，基於「生活現狀維持」原則，建議兩造離婚後由親職能力較佳之聲請人擔任兩未成年人之主要照顧者並單方行使親權，方便聲請人可維持其對未成年子女一致性照顧模式與教養安排，另藉由相對人補充提供經濟資源，滿足兩未成年人基本生存需求穩定」（原審調字卷第128-129頁）。
　⑵第二次訪視報告之綜合評估及具體建議為：「1.親權能力評估：兩造皆無特殊健康議題，並各有獨立經濟收入可維持基本生活平衡，兩造自分居以來即雙方約定週間期間由聲請人（即上訴人）主責照顧兩未成年人，由相對人（即被上訴人）主責照顧兩未成年人週末期間，兩造尚能依約定履行來延續親職能力互補，除相對人經濟資力較聲請人優勢外，評估兩造親權能力相當。2.親職時間評估：兩造稱有參與未成年人生活照顧及盡到扶養之責，實際陪伴、營造親子間的互動，而相對人雖主張聲請人曾有獨留兩未成年人紀錄，卻也未見相對人有主動調整增加其親職時間分工之積極性問題解決舉措，依兩造的工作型態、育兒勞務與親職分工之參與狀況，聲請人所投入的親職參與程度應優於相對人。3.照護環境評估：聲請人現住所仍居住於兩造婚後購置之公寓大樓，該住所為兩未成年人熟悉之照護環境，居家空間適中、家務整理狀況屬佳，而相對人主責照護兩未成年人期間仍將其照護處安排於與聲請人同棟大樓之相對人長子居住處，維持減少對兩未成年人生活環境變動，惟因兩造對婚後共同住所之離婚後處置方法遲遲未有共識，兩造未來照護環境安排仍有變動疑慮。4.親權意願評估：兩造皆有意願承擔父母角色、責任，願履行親職，瞭解會面交往之必要性，然就兩造分居期間之親職分工情形，兩造間仍存續親職競爭思維，對子女照顧安排仍以個人需求做考量基礎，無法就未成年子女需求考量合宜的照顧分工方式，兩造善意父母內涵表淺，行動力仍有待加強。5.教育規劃評估：兩造有收入來源可維持家庭經濟，能滿足未成年子女之教育需求，尚可表達自身的教養態度，惟就兩造過往討論兩未成年人照顧分工安排，缺乏問題解決能力，建議兩造需學習磨合『父母分工，合作親職』的模式，在未成年人的事務上保持平等對話與合作，是分離父母的責任也是義務，兩造應共同參與未成年人的成長及教養工作。6.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⑴未成年人1-甲○○，現年9歲，目前就讀億載國小4年級，未成年人2-乙○○，現年5歲，為無行為能力之人；未成年人-甲○○先前有接受社工訪視經驗，對社工來訪目的之瞭解是來詢問其生活狀況、詢問兩未成年人想跟誰同住，未成年人-甲○○表述其週一至週六上午都是由媽媽主要照顧，週六晚上則是會去12樓跟爸爸同住，此照顧模式已執行多年，兩未成年人目前都很習慣這樣兩邊居住的生活模式。⑵就未成年人1-甲○○所述，其週間與媽媽同住時，日常上下學都由媽媽開車接送，放學會先到安親班寫功課並在安親班吃晚餐，待安親班放學則與媽媽一同返家，放學後在家期間則多是在客廳看書，約莫20點就要準備就寢，而週六上午未成年人1-甲○○會去上跆拳道課，下午會由媽媽帶兩未成年人外出，到晚上則是由爸爸將兩未成年人接回12樓過夜，兩未成年人在爸爸家中受照顧期間，爸爸會自己準備三餐或是帶兩未成年人外出用餐，通常週日時爸爸會先起床幫忙兩未成年人準備早餐後又繼續睡覺，兩未成年人吃完早餐則是會在客廳玩、看影片，等爸爸睡醒後會帶兩未成年人到住家附近逛街、走走或是在家玩。⑶未成年人1-甲○○表述其已習慣輪流跟兩造居住生活模式，也對於要選擇跟誰同住感到困擾，希望可以都能有跟爸爸、媽媽同住的機會，未成年人希望安排週一到週四早上跟媽媽同住，週四晚上由爸爸接送其放學返回12樓同住至週日晚上，未成年人這樣與爸爸、媽媽都有同樣相處時間，為未成年人自己認為最好的安排。⑷未成年人1-甲○○與社工訪談期間，尚可表達受兩造照顧經驗及互動之情形，對社工的詢問可自然應答，坐姿自在不拘謹、語調平穩未顯露緊張神情；訪談期間觀察聲請人與兩未成年人間互動相處自然且自在，保有正向互動關係；另，就兩未成年人的外觀觀察，兩未成年人的面部氣色正常、服裝穿著符合時宜，身材比例適中，基本生活照顧方面尚稱良好。…綜合以上，兩造婚後長期以來具明確分工，相對人多扮演工具性之親職角色，聲請人則扮演照顧者、情感性之親職角色，致相對人於經濟資力具優勢，聲請人則於親職照護經驗具照護優勢，然兩造於分居後雖可延續此互補照護模式維持子女基本生活照顧平衡，卻易因彼此仍深陷過往衝突、糾葛，彼此多是因個人情緒而對於他方的行為負向解讀，缺乏善意、理性溝通能力，且兩造互相指摘他方有親職分工消極、獨留子女等不適任照顧子女之情事，兩造單獨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能力尚待補強，共同親權亦友善不足，故難以就兩造所陳述資訊進行適任親權判斷」（本院卷一第304-305頁）。
　⑶又依第二次訪視報告記載：「聲請人（即上訴人）現住所為大樓公寓式住宅，內部共設有一開放式小型廚房、一客廳及一臥房，兩未成年人夜間均與聲請人共同就寢，而客廳區內另針對兩未成年人活動需要，設有兩未成年人書桌並規劃有一小型遊戲區，住家空間尚屬適中，家務整理狀況屬良好」、「相對人（即被上訴人）12樓之5住所內部同樣設有一客廳、一開放型小廚房及一臥室，臥房空間為相對人長子獨立使用，相對人與兩未成年人於相對人家中居住期間均於客廳處打地鋪就寢，兩未成年人衣物、玩具、生活用品等多放置客廳處，住家環境整理情形略顯散亂」等語（本院卷一第302-303頁），及被上訴人陳稱：伊租屋處僅為小套房，故伊週六、日接子女同住照顧時，係住在伊大兒子住處，該處只有一房一廳，房間給伊大兒子使用，伊與兩造子女都在客廳打地鋪等語（本院卷一第217-218頁）以觀，堪認上訴人之住處為兩造子女原熟悉之住居環境，且家務整理狀況良好，而被上訴人於週六、日接子女同住照顧之處所，則主要為其大兒子所使用，僅於週六、日供被上訴人及兩造子女在該處客廳打地鋪暫時居住，並非被上訴人之租屋處。
　⒊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屢次不顧子女安危，將子女留置在被上訴人父母家門口或讓未成年子女獨處，不適任子女之親權人云云，惟依上訴人所提兩造通訊紀錄（原審卷第259頁），上訴人於110年5月間係將子女送至被上訴人父母家，尚難逕認上訴人有將子女置於危險處所。另被上訴人所提112年2月4月、112年2月10日大樓監視器畫面截圖（本院卷一第77-81、83頁）、112年3月8日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本院卷一第85頁），除經上訴人主張：係因伊外出兼職，一時未及時接送子女，且子女係搭乘幼兒園接駁車返家到一樓大廳或社區庭院，為相對封閉之場域等語外，前開截圖中亦均顯示有大樓管理員在場，且112年2月4日17時09分，兩造長女由老師送回大廳後，老師有與長女在大廳等候（本院卷一第77頁），並於17時12分（僅相隔約3分鐘）即由被上訴人帶長女出現在大廳（本院卷一第81頁上方截圖），亦難認兩造長女有於危險環境獨處之情形。參以被上訴人陳稱：娃娃車每天把長女送到大樓大廳內；112年2月那段時間，有住戶或管理員向伊講，長女下車回到大廳至上訴人接回，會相隔半小時、1小時或1個半小時，故伊每天下班後，會到大廳等長女等語（本院卷一第217頁），堪認兩造長女嗣後經老師送回住處大廳時，被上訴人已在旁等候。至於被上訴人所提112年6月8日至9日監視器畫面（本院卷一第159-163、205-208頁），除經上訴人主張：當日子女入睡後，伊半夜身體突然疼痛不適，考量子女不會立即清醒，而外出購買止痛藥，服用後有暈眩狀況，故停靠路邊休息，待可以駕車後始返家，此為偶發狀況等語外，因被上訴人於社工員訪視時，提及上訴人分別於3月8日將長女獨留在住家大樓一樓大廳、6月9日深夜將兩未成年人獨留家中而自行外出等情形，已由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介入，並經南家扶中心社工定期訪視關心兩未成年人生活狀況後，上訴人已有調整其時間安排，改善兩未成年人獨留問題，兩未成年人未有再度受獨留情形一節，亦有前開訪視報告（本院卷一第304頁）可稽，尚難認上訴人有不適任親權人之情事。
　⒋另被上訴人抗辯：伊於113年6月以後，就沒有見到子女，直至伊聲請強制執行，上訴人才願意讓伊與子女見面。且上訴人夥同他人將伊機車擅自移動並破壞，子女在旁看到，有驚訝、恐慌之反應，上訴人非友善父母，不適任子女親權人云云，雖提出兩造通訊資料（本院卷二第43、97頁）、臺南地院執行命令（本院卷二第95頁）、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本院卷二第99頁）、錄影畫面截圖（本院卷二第101-103頁）為證，惟經上訴人主張：伊從未反對被上訴人探視子女，是因伊於113年6月11日與被上訴人溝通定期足額給付子女扶養費及房貸之事，被上訴人欲直接結束對話，上訴人想挽留被上訴人，繼續討論此議題，遭被上訴人拉扯手腕並撞上防火門而跌倒受傷，子女在場目睹，恐懼被上訴人，伊才不敢讓子女與被上訴人接觸等語，並提出驗傷診斷書（本院卷一第443頁）為證。觀諸被上訴人所提臺南地院裁定內容（本院卷二第50頁），兩造於前開時地發生肢體衝突時，子女確有在場目睹，則縱上訴人因考量子女之感受，而暫未讓被上訴人與子女會面，亦難逕認其非友善父母。至於被上訴人所提前開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及錄影畫面截圖，無法逕認上訴人有夥同他人破壞被上訴人車輛，致子女目睹而有驚訝、恐慌之反應。
　⒌本院斟酌前開訪視報告及上情，上訴人婚後為家庭主婦，自兩造子女出生以來即擔任兩造子女之主要照顧者角色，照護經驗充裕，其所有之現住所亦為兩造子女熟悉之環境，且家務整理狀況屬佳，為合宜之照顧環境。而被上訴人搬離兩造同住處後，兩造子女仍與上訴人於原住處共同生活，由上訴人主要照顧（被上訴人僅照顧週六晚上6點至週日晚上8點，本院卷一第97、212頁），兩造子女與上訴人間之親子互動及依附關係亦均良好，並於訪視時表述如前。再參諸兩造均聲明由其一方單獨行使負擔子女之權利義務，難認其等有共同行使負擔子女權利義務之共識，且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已有諸多爭執，若由兩造共同行使負擔子女之權利義務，亦難期兩造對子女各項事務之處理或決定能平和妥善達成共識或共同處理；再者，上訴人目前亦已有工作收入，並經本件酌定被上訴人應負擔之兩造子女扶養費（如後述）等情狀，基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考量，認由上訴人行使負擔兩造子女之權利義務，應為適當。
　⒍上訴人既經本院酌定為行使負擔兩造子女權利義務之人，則被上訴人反請求酌定由其行使負擔兩造子女之權利義務，及於其行使負擔兩造子女權利義務時，上訴人應給付之子女扶養費，均屬無據。　
　㈣再按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帶回子女、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給付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或命為相當之處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本質言，此之扶養義務應屬生活保持義務，與同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屬生活扶助義務尚有不同，故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養，自不受民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即不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為限（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219號判決參照）。再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其扶養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觀之民法第1116條之2、第1119條自明。故父母離婚後，未行使親權之父母一方，僅其親權之行使暫時停止，其與未成年子女之身分關係，不因離婚而受影響，父、母仍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及身分，與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共同對未成年子女負保護教養之義務，不因父、母之一方之經濟能力足以使受扶養人獲得完全滿足之扶養，而解免他方之共同保護教養義務（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1582號判決參照）。復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故扶養費數額之多寡，亦應依此情形而為適當之酌定，不得僅以某一固定年度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之寬減額或免稅額為其唯一之標準定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88號判決參照）。又110年1月13日修正公布民法第12條關於「滿18歲為成年」之規定，自112年1月1日施行。
　⒈被上訴人對兩造子女之扶養義務，既不因兩造離婚而受影響，已如前述，上訴人又經本院酌定為兩造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人，則其請求酌定被上訴人將來應給付之子女扶養費，自屬有據。
　⒉又上訴人於懷孕前為補習班美語老師，月收入28,000元，目前在補習班兼職代課老師，每月2、3千元至1萬餘元不等；被上訴人在○○○○工作，平均月收入約10萬元，業經兩造陳述明確（本院卷一第98、385頁）。另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有在○○○○○○公司工作，及在高雄大學擔任助教暨從事○○工作等情，亦有被上訴人所提資料（本院卷一第393-395頁）可稽；兩造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復各如附表一、二所示（不爭執事項㈧、㈨），兩造並同意兩造子女每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各以33,114元計算（不爭執事項㈤）。
　⒊本院審酌兩造之年齡及前述工作能力、經濟狀況，及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聲明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子女扶養費數額，均為每人每月各16,557元（原審調字卷第7頁、本院卷一第7頁、本院卷二第78頁），且依兩造之調解筆錄（原審調字卷第205-206頁），上訴人於原審尚無工作收入時，同意被上訴人按月給付2名子女扶養費共計33,000元（即每名16,500元）之數額，亦與前開上訴人聲請酌定之金額相近，上訴人目前復已有相當之工作收入等情狀，認由被上訴人負擔2名子女至成年（滿18歲）前每月之扶養費各16,557元，應屬適當。
　⒋又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之規定，關於命給付扶養費之分擔，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是為確保兩造子女受扶養之權利，爰依上開規定，就扶養費部分併諭知被上訴人遲誤一期履行，其後6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㈤另按夫妻離婚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5項定有明文。此一「會面交往權」之規定，在使未取得親權之一方，於離婚後，得繼續與其子女保持連繫，並藉此了解子女之生活狀況，與子女一同成長，此不惟為未取得親權之父母一方之權利，亦係保障子女有再享天倫之機會，蓋父母之仳離，既非子女所得置喙，亦非渠等所願，尤不得因父母間之感情因素，剝奪子女同享親情之權利，是應儘量使子女有同等接受父母雙方感情之滋潤機會，且適當之會面交往，亦足彌補子女因父母離異所造成母愛（或父愛）之欠缺。本院衡酌上情，並參酌兩造對與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之意見（本院卷一第384頁、本院卷二第31頁），及考量農曆春節與寒假期間多有重疊，無就農曆春節另訂會面交往之必要等情，爰依上訴人之聲請，酌定被上訴人得與甲○○、乙○○會面交往之方式如附表三所示。
　㈥末按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就本法所定之約定財產制中，選擇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4條、第1005條定有明文。又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慰撫金。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030條之4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⒈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起訴請求離婚，關於兩造財產範圍及價值之計算，以提起離婚訴訟時（即110年1月21日）為準。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如附表一所示。被上訴人於110年1月21日之婚後財產及所負債務，如附表二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㈥、㈦、㈧、㈨）。
　⒉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1臺灣銀行安平分行存款，係上訴人父親死亡，出售房產之遺產金額，不應列為上訴人之婚後財產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不足採信。
　⒊上訴人主張：附表一編號2土地銀行安平分行之帳戶（下稱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平日為上訴人母親丁○○使用，該帳戶之269,362元，應排除於上訴人之剩餘財產之外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
　⑴丁○○曾對上訴人父親潘○○之繼承人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經臺南地院106年度家聲字第69號、107年度家聲抗字第37號裁定，潘○○之繼承人應於繼承潘○○所得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丁○○821,419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確定，丁○○並執前開確定裁定，向臺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而於108年3月14日臺南地院108年度司執字第12355號強制執行程序中，同意債務人於108年3月15日前將現金542,093元（含訴訟費用、利息、執行費用等），匯入丁○○指定之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等情，固經本院調閱前開執行案卷核閱綦詳，惟依上訴人土銀帳戶之客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本院卷一第411頁），該筆542,093元於108年3月15日匯入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後，隨即於108年3月21日提領現金60萬元，已難認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內尚有丁○○前開強制執行所得之款項存在。
　⑵丁○○雖於本院證稱：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是伊在使用，從107年6月21日現金存入10萬元開始，伊就使用這個帳戶，因伊之帳戶曾經被銀行查扣款項，所以伊自己之帳戶不能出入。平常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都在伊這裡。108年3月15日入帳542,093元之款項，是伊聲請代墊子女扶養費之款項，因伊信用出問題，沒有帳號出入，就以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出入這個款項，當時是伊自己陳報要匯到這個帳戶，伊有跟上訴人說「媽媽沒有帳戶，妳的帳戶讓我出入」。錢匯進去後，因伊之前有錢被查扣之經驗，伊會怕，還是會把錢領出來，領完一陣子後，又把錢存進去。伊房子被查封是約民國90年，查封沒多久就被法拍，法拍的錢扣下來，加上後來之利息，伊還欠100多萬元。90年到107年那時候，伊金錢往來都是放在家裡，家裡有很多空間，伊一直都用現金交易，直到這筆錢出來，那時候伊跟上訴人說伊沒有帳號，所以上訴人這個帳號給伊用。錢（542,093元）匯進來，伊隔天就領出，因伊帳戶曾經被銀行扣，所以伊會怕。伊當天領出來後，想想覺得不對，伊沒地方放錢，所以就放回去，且伊擔心這個帳號是不是被查出來，錢會被扣掉，所以伊那段時間很緊張、有恐懼感，錢領一領又寄進去，且一天伊最高領6萬元，還連續領好幾天。伊之前有領60萬元，放家裡覺得不妥，再拿進去存，存完後覺得心理不安，後面又一次6萬、6萬領出來，伊那段時間心裡覺得不安，怕錢又被法院查扣，才會60萬元領出來，後來陸陸續續把錢存入，存入後又覺得不妥，又把錢領出。伊目前還有積欠銀行等語（本院卷二第10-17頁）。惟查：
　①上訴人於原審曾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嗣雖經其撤回（原審卷第390頁），惟據其於原審所提自己之婚後財產資料（原審卷第377頁附表三），已將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之269,362元列為其婚後財產計算，並未主張前開款項為丁○○所有，直至113年5月22日本院準備程序，始主張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實際上使用人為丁○○（本院卷一第385頁）。
　②上訴人於本院原主張：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開戶（107年6月19日）後一直閒置，後來因丁○○有銀行貸款問題，丁○○問伊可不可以使用此帳戶，伊說好，約於108年開始就由丁○○使用迄今等語（本院卷二第8頁）；經本院提示上訴人所提該帳戶之客戶歷史交易明細查詢（本院卷一第411頁）後，上訴人又改稱：107年6月21日後（即107年6月19月開戶後未幾）就由丁○○使用等語（本院卷二第8頁），前後陳述不一。
　③依丁○○前開證述，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係從107年6月21日開始，即由丁○○使用，丁○○並持有該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然丁○○卻又證稱：108年3月15日入帳542,093元之款項，是伊聲請代墊子女扶養費之款項，因伊信用出問題，沒有帳號出入，當時是伊自己陳報要匯到這個帳戶，伊有跟上訴人說「媽媽沒有帳戶，妳的帳戶讓我出入」。90年到107年，伊金錢往來都是放在家裡，家裡有很多空間，伊一直都用現金交易，直到這筆錢出來，那時候伊跟上訴人說伊沒有帳號，所以上訴人這個帳號給伊用等語（本院卷二第11、12頁）。是若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於107年6月21日開始即交由丁○○使用，並由丁○○持有該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則丁○○嗣後於108年3月間前開強制執行程序中，欲以該帳戶供債務人匯款時，實可自由使用上訴人土銀帳戶，又何須再向上訴人表示因伊沒有帳號，要上訴人將此帳號給伊出入前開542,093元款項之必要。
　④再者，該筆542,093元於108年3月15日匯入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後，隨即於108年3月21日提領現金60萬元，已如前述，丁○○雖證稱：錢（542,093元）匯進來，伊隔天就領出，伊有領60萬元，因伊帳戶曾經被銀行扣，所以伊會怕。領出來後，想想覺得不對，伊沒地方放錢，放家裡覺得不妥，再拿進去存，存完後覺得心理不安，後面又一次6萬、6萬領出來。伊那段時間心裡覺得不安，怕錢又被法院查扣，才會60萬元領出來，後來陸陸續續把錢存入，存入後又覺得不妥，又把錢領出等語（本院卷二第14、17頁），惟觀諸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於107年6月21日後，即陸續有款項存入，迄至108年3月15日匯入542,093元之前，該帳戶累積可用餘額曾達10餘萬元至20餘萬元不等，並未於存入後隨即領出，此與丁○○證稱：90年到107年那時候，伊金錢往來都是放在家裡，家裡有很多空間，伊一直都用現金交易，直到（108年3月15日）這筆錢出來等語（本院卷二第12、13頁）之情節已有不符；再參諸上訴人土銀安平帳戶於108年3月21日提領60萬元後至108年10月17日期間，仍陸續有款項存入，累積可用餘額曾達19萬餘元至55萬餘元不等，且未隨即全數領出，亦與丁○○因仍積欠銀行款項，而長年習慣以現金交易並將現金存放在自家空間之情形不符。是丁○○之證述尚無從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⒋上訴人主張：其婚後為全職家庭主婦，被上訴人當時表示欲給上訴人保障，故同意出資購買附表一編號8、9、10門牌臺南市○○區○○○街000號5樓之2房地（含停車位，下稱5樓之2房地）贈與上訴人，且為求登記便利，直接於購買時，將上訴人登記為所有權人，省略贈與之行政手續，5樓之2房地實際上均由被上訴人出資及負擔房屋貸款，為被上訴人贈與，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應排除計算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
　⑴5樓之2房地係於106年5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上訴人所有，有估價報告書所附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可考，並非由被上訴人贈與移轉而來。
　⑵上訴人於原審將5樓之2房地列為其婚後財產，並未主張為被上訴人贈與之財產。（原審卷第377頁）
　⑶依上訴人所述，兩造係因上訴人婚後辭職，全職在家照顧家庭及子女，而協議由被上訴人出資購買5樓之2房地，登記為上訴人所有，則此乃係兩造間就家務分擔及家庭經濟之分配安排，上訴人因分擔家務及子女之照顧而取得5樓之2房地所有權，尚難逕認係被上訴人所贈與。且上訴人陳稱5樓之2房地之房貸借款人為被上訴人（本院卷一第219頁）一節，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63頁），則被上訴人按期繳納貸款，亦係為清償自己之借款債務。
　⑷綜上，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⒌上訴人主張：其3筆就學貸款餘額（原審卷第338頁），應列為其負債云云，核諸前開就學貸款係上訴人婚前債務一節，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382頁），自非屬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則其前開主張，亦無可採。　
　⒍被上訴人抗辯：附表二編號2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下稱臺企銀）東臺南分行（下稱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存款，係其同學丙○○因信貸破產，借用該帳戶所存入之款項，該帳戶內存款非被上訴人所有等語，雖為上訴人所否認，惟查：
　⑴證人丙○○於本院證稱：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至目前為止，都是伊在使用。從100年、還是101年開始，就都是伊在用，使用時間大概有10年了。這個帳戶，伊通常都在臺中市大雅區之臺企銀出入，領錢、存錢、存支票都是在這裡。到目前為止，這個帳戶存摺還是在伊手上。伊平常都在櫃檯存錢，領錢用提款卡，大部分都在大雅區這間臺企銀領錢，存錢一定是到櫃檯去存。伊與被上訴人關係很好，與被上訴人沒有互相借錢或還錢。伊因信用不正常，所以借被上訴人之臺企銀帳戶使用。這個帳戶的錢，都是伊在存的，因為伊信任被上訴人，伊不會擔心錢被被上訴人領走。這個帳戶裡放了100多萬元，不是一開始就這麼多，伊存好幾年。伊使用前開帳戶期間，有使用ATM轉帳功能，都是在臺中大雅操作。本院卷一第259頁「代收付行050」有2筆支出，那是伊房東帳號，102年11月5日8,315元是伊繳房租的錢，伊都用匯款給房東。102年12月3日「代收付行050」6,515元支出，是伊從被上訴人這個帳戶轉到伊漁會帳戶，繳納漁保的錢。本院卷一第261頁下方「代收付行812」支出3,005元，是伊跨行領錢，提款卡在伊這裡，都是伊在用的，也是在臺中。本院卷一第262頁「代收付行822」支出5,005元，應該是伊操作，在何處操作及用途為何，要跟伊說在哪家銀行，伊才說的清楚，伊絕大部分都是在大雅的銀行。本院卷一第263頁「代收付行490」存入票據6,720元，是伊在臺中做便當，有做一些工廠，工廠會開票給伊等，伊就拿去大雅的臺企銀兌現等語（本院卷一第375-380頁），並當庭提出存摺4本，有存摺封面影本（本院卷一第397-399頁）附卷可稽。
　⑵臺企銀東臺南分行檢送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自99年1月至1110年1月21日之帳戶往來明細（本院卷一第243-291頁）中，所載代收付行011、050、812、822、490，經本院向該行函詢結果，011係臺企銀大雅分行、050係臺企銀（ATM）、812係台新銀行、822係中信銀、490係臺企銀臺中分行，有臺企銀東臺南分行113年6月4日臺企東臺南字第721113047號函（本院卷一第417頁）可考，且自99年1月至110年1月期間，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均持續有以代收付行011（即臺企銀大雅分行）交易之紀錄，核與丙○○前開證述之情節相符。
　⑶依上開事證相互勾稽，被上訴人抗辯：附表二編號2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存款，非被上訴人所有，不應列為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等語，堪可採信。
　⒎被上訴人抗辯：附表二編號6土地銀行東臺南分行帳戶，係90幾年時開戶，為婚前即有之資金往來，該帳戶之22,423元係伊婚前之餘額。附表二編號17之飛宏2000股，係伊婚前投資股票往來之金額所買云云，為上訴人所否認，被上訴人未另舉證以實其說，均難憑採。
　⒏另上訴人聲請調閱被上訴人於華南銀行臺南分行、土地銀行東臺南分行、國泰世華銀行臺南分行、聯邦商業銀行富強分行、凱基證券臺南分公司，於分配基準日（110年1月21日）前5年之帳戶明細，以確認被上訴人是否有隱匿婚後財產之行為部分，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夫或妻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婚後財產，須主觀上有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之意思，始得將該被處分之財產列為婚後財產，且按諸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應由主張夫或妻之他方為減少己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處分者，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判決參照）。上訴人既未主張被上訴人有何為減少上訴人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5年內處分婚後財產之情事，則其逕聲請為前開調查，均無調查之必要。
　⒐又附表一編號9、附表二編號15之停車位，價值各為100萬元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29、83-84頁），堪予認定。
　⒑依上，兩造之婚後剩餘財產差額如下：
　⑴依附表一計算，加計停車位價值100萬元，上訴人之婚後剩餘財產為5,821,730元。
　⑵依附表二計算（扣除附表二編號2被上訴人臺企銀帳戶存款），加計停車位價值100萬元，及扣除所負債務4,520,298元，上訴人之婚後剩餘財產為653,316元。
　⑶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5,168,414元（5,821,730－653,316＝5,168,414），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得向上訴人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金額為2,584,207元（5,168,414×1/2＝2,584,207）。
　⑷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3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平均分配剩餘財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其立法意旨，在使夫妻雙方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累積之資產，於婚姻關係消滅而雙方無法協議財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均取得，以達男女平權、男女平等之原則。例如夫在外工作或經營企業，妻在家操持家務、教養子女，備極辛勞，使夫得無內顧之憂，專心發展事業，其因此所累積之資產或增加之財產，不能不歸功於妻子之協力，則其剩餘財產，除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者外，妻自應有平均分配之權利；反之，夫妻易地而處，亦然。惟夫妻之一方如有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對於婚姻共同生活或於財產之累積或增加並無貢獻或協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財產之正當基礎時，不能使之坐享其成，獲得非分之利益。此際如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法院得調整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以期公允。是法院為前項裁判時，猶應斟酌夫妻婚姻生活情形，雙方於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協力、財產取得及經濟能力等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7號、106年度台上字第716號判決參照）。
　①上訴人雖主張：兩造婚後，被上訴人表示其收入豐厚，希望上訴人專心照顧家庭，上訴人因而辭職為全職主婦，打理家庭，照顧子女，被上訴人卻倚仗經濟優勢地位，動輒對上訴人進行言語或經濟壓迫，並與他人有出軌情事，令上訴人心痛，兩造婚姻已形同陌路，可證被上訴人於婚姻生活之貢獻及協力，實有負面影響，被上訴人請求平均分配差額，顯失公平，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酌減云云，惟依上訴人所述，兩造婚後，被上訴人實為家庭經濟來源，縱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感情不睦，亦難認被上訴人對家庭無所付出或疏於照顧家庭。
　②上訴人並陳稱：兩造分居後，被上訴人仍繳納上訴人名下房屋貸款每月13,000元，及給付2名子女每月共33,000元之扶養費，暨長子安親費每月11,000元等語（本院卷一第97頁），亦難認被上訴人有何不事生產、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
　③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不務正業、浪費成習，或對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等情事，則其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酌減被上訴人之剩餘財產分配額，即屬無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並聲請酌定親權及子女扶養費、會面交往方式，應予准許。其依民法第1056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至6項所示。至於前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又被上訴人於本件為反請求，聲請酌定親權及子女扶養費，不應准許，其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584,207元，及自本件離婚部分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反請求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李素靖

　　　　　　　　　　　　　　　　　　　法　官　林育幟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凌昇裕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
編號 上訴人婚後財產 所負債務 備註 1 臺灣銀行安平分行存款：327,557元  原審卷第336-338頁 2 臺灣土地銀行安平分行存款：269,362元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該帳號為丁○○使用。 被上訴人否認）  原審卷第341頁 3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存款：0元  原審卷第309-311頁 4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75,979元  原審卷第87頁 5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11,599元  原審卷第87頁 6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268,703元  原審卷第87頁 7 三商美邦人壽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6,806元  原審卷第87頁 8 臺南市○○區○○段0000○號（門牌：○○○街000號0樓之2）房屋：1,544,674元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為被上訴人贈與。 被上訴人否認）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49-151頁 9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545）：1,972,067元 （有附平面停車位一個）。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為被上訴人贈與。 被上訴人否認）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41-143頁 10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545）：344,983元。 （上訴人嗣後於本件主張為被上訴人贈與。 被上訴人否認）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45-147頁 

附表二：
編號 被上訴人婚後財產 所負債務 備註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存款：248元  原審卷第209-211頁 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東台南分行存款：1,448,432元 （被上訴人抗辯該帳戶為丙○○使用。 上訴人否認）  原審卷第249-253頁 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台南分行活期儲蓄存款：0元  原審卷第205頁 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永康分行證券活期儲蓄存款：0元  原審卷第205頁 5 聯邦商業銀行富強分行：55元  原審卷第217頁 6 土地銀行東臺南分行：22,423元 （被上訴人抗辯為婚前財產。 上訴人否認）  本院卷一第491頁 7 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302,109元  原審卷第53頁 8 國泰人壽富貴保本三福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72,170元  原審卷第53頁 9 國泰人壽鍾愛一生313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0元  原審卷第53頁 10 國泰人壽鍾愛一生313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0元  原審卷第53頁 11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00）價值準備金：2,560元  原審卷第87頁 12 南山人壽南山康樂限期缴費終身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57,849元  原審卷第105頁 13 臺南市○○區○○段0000○號（門牌：○○○街000號00樓之0）房屋：1,417,152元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35-137頁 14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359）：1,809,016元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27-129頁 15 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359）：316,712元（有附一個平面停車位）  估價報告書第3頁、電子卷頁第131-133頁 16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41,520元  原審卷第235頁、本院卷一第387頁 17 飛宏2000股：31,800元 （被上訴人抗辯是以婚前財產所買。 上訴人否認）  本院卷一第511頁 18  臺灣銀行高雄科學園區分行房屋貸款餘額：2,320,298元 原審卷第301頁 19  臺灣土地銀行安南分行貸款：2,200,000元 原審卷第381頁 

附表三：
一、甲○○、乙○○滿14歲以前：
　㈠被上訴人得於每月第2、4週之星期六上午9時起，前往甲○○、乙○○所在之處所與甲○○、乙○○會面，並得接甲○○、乙○○外出照顧，至翌日下午6時之前送回上訴人之住處。
　㈡甲○○、乙○○就讀之學校放寒、暑假期間，除仍得維持前述之會面交往方式外，寒假並得增加5日之同住期間（兩造如無法協議上開期間，則自寒假開始第1日起算5日），暑假並得增加10日之同住期間（兩造如無法協議上開期間，則自暑假開始第1日起算10日），上開同住期間，由被上訴人於期間始日上午9時起，前往甲○○、乙○○所在之處所接甲○○、乙○○外出照顧，至期間末日下午6時之前送回上訴人之住處。
　㈢探視前被上訴人應於2日前通知上訴人，上訴人無正當理由不得無故拒絕。
二、甲○○、乙○○滿14歲以後：應尊重甲○○、乙○○個人之意願，由其自主決定與被上訴人會面之時間及方式。
三、其他應遵守方法及規則：
　㈠被上訴人除前開會面交往方式外，並得以電話、信件、電子郵件與甲○○、乙○○保持聯繫，上訴人應予以尊重。
　㈡上訴人或其家人應於被上訴人探視甲○○、乙○○時，交付甲○○、乙○○之健保卡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送回甲○○、乙○○時，應交還健保卡予上訴人。
　㈢被上訴人於探視期日若逢甲○○、乙○○須上才藝班、課後輔導、返校日等課程，被上訴人應負責接送上下課。
　㈣兩造之實際住所、聯絡電話如有變動，應告知對方。
　　　
　　　
　　　　　


